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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７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１２ 月 １ 日在省 城 太 原

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是:一、审议省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

的议案;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

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

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三、审议«山西省旅游条

例(修订草案)»;四、审议«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

例(草案)»;五、审议«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

小摊点管理条例(草案)»;六、审议«山西省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七、审议和批

准«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八、审议和批准

«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九、审议和批准«太

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

晋祠保护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十、审

议和批准«太原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十一、审

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大同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条例›的

决定»;十二、审议和批准«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

例»;十三、审议和批准«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

条例»;十四、审议和批准«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

十五、审议和批准«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十六、

审议和批准«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十七、审

议和批准«临汾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十

八、审议和批准«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十

九、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二十、审

议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二十一、审议关于全省网

络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二十二、审议关于全省开

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二十三、审议关于

２０１６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工作报告;二十四、审议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

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二十五、审议省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

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二十六、审

议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于省十二届人大

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

(书面);二十七、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二届人

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

的报告;二十八、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二

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情况的报告;二十九、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

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代表意见、批评和建议办理情

况的报告;三十、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１１月２８日上午,本次常委会举行第一次全

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欣主持.她就

本次会议的议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

议程.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作的关于山

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

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主任委员赵建平作的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

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审

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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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赵建平作的关于«山西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和关于«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

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

店小摊点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关

于«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商务厅厅长孙跃

进作的关于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报告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旅游条例(修订草案)»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对该

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农

村扶贫开发条例(草案)»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对

该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的决定(草案).

１１月２８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

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草案)»

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对该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审议«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草案)»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对该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太原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晋祠保护条例›

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太原市建筑废弃物管

理条例»«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大同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条例›的决

定»«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忻州市五台山风景

名胜区条例»«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晋城市公共

交通条例»«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临汾市旅

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

定»及批准决定(草案)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对以

上条例、决定、办法、规定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审议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

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和省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对该决定(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１１月２９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田喜荣主持.会议听取了被提请

任命人员王文娅、苑涛作的供职发言;听取了省人

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葆作的关于

«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

了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邬敬文作的

关于«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审议意见

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工作委员会主任李洪作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省公安厅厅长杨景海作的关于全省网络安

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免

议案;审议关于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报

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山西省家

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和省人大内务

司法委员会对该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１１月２９日下午,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张茂才主持.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心副主任张俊峰教授主讲了«山西在中国历史

上的地位—也谈山西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

１１月３０日上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杰主持.会议听取了常务副省

长高建民作的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

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明作的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崔国红作的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

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代表意见、批评和建议办理情

况的报告;听取了常务副省长高建民作的关于

２０１６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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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山西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实施

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

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

１１月３０日下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高卫东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

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并审议了该决定(草案);听取了省人大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建平作的关于«山西省旅

游条例(修订草案)»和«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草案)»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

了这两个条例;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蔡汾湘

作的关于«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

理条例(草案)»和«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草案)»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

报并审议了这两个条例.

联组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省人民政

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

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

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代表意

见、批评和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全省网

络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１２月１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

２０１６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工作报告.

分组会议之后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胡苏平主持.会议对全省开发区改

革创新发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之后表决通过了«山西省旅游

条例»«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山西省食品小

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山西省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表决通过了关于山西省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

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

条例»«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太原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晋祠保护条

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太原市建筑废弃

物管理条例»«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大同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条例›

的决定»«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忻州市五台山

风景名胜区条例»«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晋城市

公共交通条例»«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临汾

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临汾市燃煤污染防

治规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

了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

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人大

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

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省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

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代表意见、批评和建议办理

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向通过任命的省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娅、苑涛颁发了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苏平主持新任命的

王文娅、苑涛同志分别进行了宪法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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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５８人,实出席

５１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副主任胡苏平、

张建欣、张茂才、田喜荣、刘杰、高卫东,秘书长李

仁和,委员于亚军、弓跃、王立业、王守义、王宏、王

尚义、王娟玲、王继伟、牛社威、亢官文、冯改朵、石

金鸣、邢德川、闫喜春、远勤山、杜永成、李平社、李

东福、李永林、李亚明、李青山、李洪、李高山、李福

明、杨俊和、杨增武、张建国、张高宏、张葆、张瑞

鹏、赵建平、赵建平、赵雁峰、侯晋川、秦作栋、袁

进、郭明、郭勇义、郭新民、曹建军、韩怡卓、蔡汾

湘、薛维梁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然,委员牛三平、刘

美、孙大军、李思进、何涛、高新文请假未出席

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常务副省长高建

民,副省长王一新、张复明、贺天才,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邱水平、副院长朱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司、副检察长崔国红,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

员,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负责人,省政府有关

部门负责人,各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人大常

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有

关新闻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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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家

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

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山西

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

三、审议«山西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

管理条例(草案)»

六、审议«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草案)»

七、审议和批准«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

八、审议和批准«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九、审议和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晋祠保护条例›等五部地方

性法规的决定»

十、审议和批准«太原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

例»

十一、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

管理条例›的决定»

十二、审议和批准«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

十三、审议和批准«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

条例»

十四、审议和批准«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

十五、审议和批准«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十六、审议和批准«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

例»

十七、审议和批准«临汾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

发办法»

十八、审议和批准«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

定»

十九、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二十、审议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和«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二十一、审议关于全省网络安全工作情况的

报告

二十二、审议关于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

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

意度测评

二十三、审议关于２０１６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

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

二十四、审议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省

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书面)

二十五、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省

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书面)

二十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

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

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二十七、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二届人大

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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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二十八、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二届

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

况的报告

二十九、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二届人

大七次会议代表意见、批评和建议办理情况的

报告

三十、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日程

１１月２８日(星期二)

上午　９:００　第一次全体会议　主持人:张建欣

一、通过会议议程(草案)

二、听取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三、听取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审议意见的

报告

四、听取关于«山西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五、听取关于«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六、听取关于«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

摊点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七、听取关于«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八、听取关于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地　　点:常委会会议厅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全体会议结束后召开分组会议

一、审议«山西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和省

人大法制委员会对该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

二、审议«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草案)»

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对该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

三、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地　　点:六层、七层会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下午　３:００　分组会议

一、审议«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

理条例(草案)»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对该条例(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二、审议«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草案)»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对该条例(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三、审议«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太原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晋祠保护条例›等五部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太原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

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条例›的决定»«忻

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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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晋城市公共交通条

例»«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临汾市旅游资源

保护和开发办法»«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及

批准决定(草案)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对以上条

例、决定、办法、规定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四、审议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和省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对该决定(草案)审议意见的

报告

地　　点:六层、七层会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１１月２９日(星期三)

上午　９:００　党组扩大会议(主持人:胡苏平)和

非中共组成人员通报会(主持人:张

建欣)

听取关于被提请任免人员的情况介绍

党组扩大会议地点:八层主任会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中共党员

非中 共 组 成 人 员 通 报 会 地 点:三 层 一 号 会

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非中共党员

９:３０　第二次全体会议　主持人:田喜荣

一、被提请任命人员作供职发言

二、听取关于«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

案)»的说明

三、听取关于«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

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四、听取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和«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五、听取关于全省网络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地　　点:常委会会议厅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全体会议结束后召开分组会议

一、审议人事任免议案

二、审议关于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三、审议«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

及其说明和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对该条例(草

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地　　点:六层、七层会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下午　３:００　专题讲座　主持人:张茂才

地　　点:常委会会议厅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１１月３０日(星期四)

上午　９:００　第三次全体会议　主持人:刘　杰

一、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

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二、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二届人大

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三、听取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

次会议代表意见、批评和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

地　　点:常委会会议厅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全体会议结束后举行分组会议

一、审议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和«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７９　



二、审议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

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三、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于省

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

情况的报告

地　　点:六层、七层会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下午　３:００　联组会议　主持人:高卫东

一、审议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

二、审议«山西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

三、审议«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

管理条例(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草案)»

地　　点:常委会会议厅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联组会议结束后举行分组会议

一、审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二、审议关于全省网络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地　　点:六层、七层会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１２月１日(星期五)

上午　９:００　分组会议

审议关于２０１６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查

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

地　　点:六层、七层会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１０:００　主任会议　主持人:胡苏平

一、听取关于«山西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草

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

摊点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审议情况的

汇报

六、听取关于批准«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太原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晋祠保护条例›

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太原市建筑废弃物管

理条例»«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大同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条例›的决

定»«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忻州市五台山风景

名胜区条例»«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晋城市公共

交通条例»«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临汾市旅

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

定»的决定(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七、听取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八、听取关于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九、听取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省十二

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

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十、听取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省十二

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

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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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于省

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

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十二、听取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十三、听取人事任免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地　　点:八层主任会议室

参加人员:主任会议成员、纪检组长、副秘书

长和法制委、内司委、财经委、法工委、人事代表工

委、研究室负责人

１１:００　第四次全体会议　主持人:胡苏平

一、对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报告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

二、表决«山西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

三、表决«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草案)»

四、表决«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

管理条例(草案)»

五、表决«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草案)»

六、表决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

七、表决关于批准«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的决定(草案)

八、表决关于批准«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的决定(草案)

九、表决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晋祠保护条例›等五部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草案)

十、表决关于批准«太原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

例»的决定(草案)

十一、表决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

土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草案)

十二、表决关于批准«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

例»的决定(草案)

十三、表决关于批准«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

区条例»的决定(草案)

十四、表决关于批准«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

的决定(草案)

十五、表决关于批准«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的决定(草案)

十六、表决关于批准«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

例»的决定(草案)

十七、表决关于批准«临汾市旅游资源保护和

开发办法»的决定(草案)

十八、表决关于批准«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

定»的决定(草案)

十九、表决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二十、表决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省十

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

二十一、表决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省

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

二十二、表决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

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

处理情况的报告

二十三、表决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二届人大

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二十四、表决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二届

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

况的报告

二十五、表决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二届人

大七次会议代表意见、批评和建议办理情况的

报告

二十六、表决人事任免名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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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

同志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二十八、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二十九、公布满意度测评结果

地　　点:常委会会议厅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闭　会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编组名单

第一组 召集人　王尚义　亢官文　李高山　

胡苏平(女)　李仁和　王继伟　石金鸣

邢德川 于亚军(女)　 远勤山

杜永成　 李福明　杨俊和

列　席:汤俊权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荣　彤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吕　明　　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

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晓明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巡视员

赵贵义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郭艳成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李　洪(女)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

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晋仁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高在前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

会副巡视员

阴国平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李增锁　　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温日平　　朔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梁敬华　　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曹占贵　　右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沈建军(女)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新华环保

有限责任公司党务部部长

邢　军(女)省人大代表、太原市业余游泳

运动学校高级教练

王　芬(女)省人大代表、国电电力大同第

二发电厂(公司)节能主管

姚晋平　　山西日报政法部主任

工作人员:王晓峰　叶晓晋　陈慧峰　袁恒瑾

会　　址:六层一号会议室

第二组 召集人　赵建平(财)　王娟玲(女)　侯晋川

张建欣(女)　刘　杰　杨增武　张建国

张瑞鹏 李东福　赵雁峰　李永林

蔡汾湘　

列　席:张世文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卢晓中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主任

贾毓杰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邬敬文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冯　睿　　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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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乔锦瑞　　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晓东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叶增强　　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局长

郑秋喜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巡视员

赵　杰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

韩卫星(女)省政府法制办副巡视员

张永忠　　阳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

王纪萍(女)晋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兰军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厚平 保德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姚建民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农科院

农业 资 源 与 经 济 研 究 所 研

究员

卢　凤(女)省人大代表、中国煤矿机械装

备有限责任公司平朔维修租

赁中心天车工

樊正强　　省人大代表、五寨县韩家楼乡

韩家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

任、五寨县凯源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刘月发　　省人大代表、中阳县张子山乡

南焉村党支部书记

刁　云 山西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

工作人员:王智林　申晓雅　刘　月　陈瑞瑞

会　　址:六层二号会议室

第三组 召集人　张高宏　秦作栋　郭勇义

张茂才　高卫东　袁　进　弓　跃

王立业　郭新民　曹建军　韩怡卓

王守义

列　席:袁振旭　　省纪委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组

组长

王进喜　　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杨怀恩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李　渊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谭继海　　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高建平　　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拯瑜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刘振福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巡

视员

王春光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巡视员

刘海滨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郭卫民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崔建泰　　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牛金生　　长治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武润珍　　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董　林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焦煤集团

西山煤电公司杜儿坪矿掘进

一队副队长

刘　娜(女)省人大代表、晋中万邦工贸有

限公司工会主席

史秀莉(女)省人大代表、阳泉市文化艺术

学校校长

卫振华　　省人大代表、沁县中医院院长

张春明　　人民代表报社副社长

工作人员:史建敏　黄晓荣　王 斌　苏垠玮

会　　址:七层一号会议室

第四组 召集人　李平社　薛维梁　牛社威　

田喜荣　赵建平(法) 李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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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喜春　李　洪　李青山　张　葆(女)

王　宏　冯改朵(女)

列　席:周世经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梁若皓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杨文章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成　斌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祁玉林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张国富　　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

秦　钟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张汉文　　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工作委员会副巡视员

吴明禄　　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副局长

张斌胜　　晋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国平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守相　　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占平　　霍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黄富林　　省人大代表、晋城市城区市容环

卫局清运工

文艳平(女)省人大代表、临汾职业技术学

院教研室主任

赵云霞(女)省人大代表、绛县横水镇西仇

村农民

工作人员:周晓虎　张林虎　王淑宏　金星卓

会　　址:七层二号会议室

全体会议会址:常委会会议厅

注:骆惠宁主任未编入分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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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十九号)

«山西省旅游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１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旅游条例»公布,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山西省旅游条例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

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

源,保障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合

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旅游规划、旅游资

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旅游产业促进、旅游活动、旅

游经营与服务、旅游监督管理等,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旅游业发展应当突出地方特色,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

参与、行业自律的原则,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旅游业作为本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全

域旅游,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促进旅

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工作的组

织和领导,将旅游业发展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旅游业发展综合协

调机制,统筹解决旅游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有关部门

做好旅游业发展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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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本行政区域旅游业的统筹协调、行业指导、公共

服务、产业发展、市场监管、旅游安全和旅游形象

推广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旅游业发展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旅游行业组织应当完善行业自律制

度,发挥服务、监督作用,推动诚信经营,依法维护

旅游者和成员的合法权益以及行业公平竞争

秩序.

第二章　旅游规划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对旅

游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旅游资源保护、

旅游市场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等进行总体部署.跨行政区域旅游发展规划,

应当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或者由所

在地人民政府共同协商编制.

根据旅游发展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

组织编制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旅游专项规划.

景区管理者或者经营者应当编制景区规划,

对景区内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旅游服务

与经营管理,旅游要素配套与旅游设施建设等进

行具体安排.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旅游发展规划、旅游专项规划和景

区规划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审查后,

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列入省旅游发展规划的重

点旅游资源的旅游专项规划和景区规划,应当经

省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审查.

旅游开发者、建设者、经营者应当按照批准的

旅游发展规划、旅游专项规划和景区规划进行开

发建设.规划确需变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

准后方可变更.

第九条　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应当坚持可持续

发展,因地制宜,全域统筹,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和人

文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相衔接.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应当考虑旅游

业发展的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环境保护、住

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林业、文化、

文物、通信等部门编制产业规划和专项规划,应当

统筹旅游项目、设施的建设需求;规划建设交通、

通信、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

当兼顾旅游功能,征求同级旅游主管部门意见.

第三章　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第十一条　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应当遵循规划

先行、保护优先、有序开发、合理利用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旅游资

源进行普查、评估,建立旅游资源数据库,为旅游

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依据.

第十二条　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应当遵守有关

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并依法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

利用自然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应当保护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利用历史人文资源等开

发旅游项目,应当保持其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文

化特色.

第十三条　已经评估认定但尚未开发的旅游

资源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破坏.

在景区以及外围保护地带或者在已经评估认

定但尚未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地域内,不得建设

妨碍或者损害旅游景观整体效果的设施.

第十四条　国有旅游资源开发经营可以实行

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实现市场化、专业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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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国有旅游资源经营权,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和

公正的原则,依法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进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旅游资源开发经

营退出机制,对不按照旅游规划开发建设,造成旅

游资源严重破坏或者长期闲置的,依法予以撤销

或者收回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权.具体办法由省人

民政府制定.

第四章　旅游产业促进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旅游资源状况,安排旅游业

发展资金,用于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及信息化建设、宣传推广、行业管理和安全监

管等.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旅游业.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年度土

地供应计划中统筹安排旅游业发展用地,对旅游

重点项目用地予以优先保障.土地出让收入可以

用于旅游项目开发.

鼓励利用工业遗址、废弃矿山、荒山、荒地、荒

坡、荒滩等,开发旅游项目.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鼓励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开办旅游

企业,提供住宿、餐饮、停车等服务.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交

通、环境保护、卫生、水电气、通信、安全、停车场、

厕所、标志标识等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

建设和管理.

景区应当保持通信畅通,４A 级以上景区连

接交通主干线的旅游道路应当达到三级以上公路

标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

善旅游公共信息和咨询平台,促进旅游信息共享,

无偿向旅游者提供景区、线路、交通、气象、住宿、

安全、医疗急救等必要信息和咨询服务.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加强旅游宣传推广,促进国内外客源市场

开发.

鼓励媒体投入一定比例的公益广告资源,用

于旅游形象、文明旅游等宣传推广.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

善旅游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培

养和引进高层次旅游人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旅游等主管部门应当支持大中专院校、技工学

校开展旅游学科建设、旅游科研与培训,提高旅游

从业人员素质.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投入旅游职业教育.

第二十一条　鼓励和引导银行、保险等金融

机构开发符合旅游业特点的信贷产品、保险产品.

鼓励和支持旅游企业依法申报上市、发行债

券,面向资本市场融资.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促进旅

游与文化、教育、工业、农业、林业、商业、卫生、体

育等领域的融合发展,促进信息通信技术、科技成

果和文化创意创新等在旅游领域的应用.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发

展专业旅游企业,支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

名品牌的旅游企业,鼓励引进投资、开发、经营管

理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品牌企业.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重点

景区和带动区域发展的旅游建设项目,给予政策

支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

关部门建立旅游项目库,为境内外投资者参与旅

游业开发建设提供信息服务.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机制,鼓励跨区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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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和产品开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

关部门设计开发主题突出、交通便捷、服务要素齐

全、组织合理的精品线路.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统计主管部门建立旅游统计指标体系,完善

调查方法,开展旅游产业运行监测.

旅游经营者应当向旅游主管部门和统计主管

部门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统计资料.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引导、鼓励社会机构和志愿者开展旅游公

益活动,为旅游者提供服务.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开

发具有地方特色、民俗特点、文化内涵的旅游商

品,促进旅游商品的产业化、品牌化.

第五章　特色旅游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根据本地实际,发展文化旅游、红色旅游、

工业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体育旅游等特色

旅游.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利用

本地区历史人文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依托黄河文

明、长城边塞、宗教古建、晋商民俗、寻根觅祖等文

化旅游资源,培育文化旅游品牌.

鼓励依托世界遗产地、古城古镇、传统村落、

名人故居故里、古堡古道等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化旅游产品.

鼓励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艺术、手

工艺、传统节日等开展民俗旅游.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发

展红色旅游,重点建设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推广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培育红色旅游品牌.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学校以及培训机构

可以利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活动.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利

用工业遗址、工厂矿山、工业园区、工业产品等资

源开展工业遗产旅游、工业科普旅游、企业文化旅

游等.

工业旅游项目可以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核准的

收费标准收取安全引导服务费.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

鼓励依托森林、峡谷、温泉等生态旅游资源,开发

观光、休闲、度假、康养旅游产品,发展生态旅游.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鼓励

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居民利用

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风貌、特色饮食、种植养

殖基地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开展乡村旅游.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

配套设施建设,鼓励景区优先吸收当地居民就业.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

地实际发展体育旅游,支持和引导景区拓展体育

旅游项目,结合健身休闲项目和体育赛事活动设

计开发旅游产品.

第六章　旅游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十六条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

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害.

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现役军人、全日制

在校学生等在旅游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

规定享受便利和优惠.

第三十七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享有下列

权利:

(一)知悉其购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内容、

标准、价格和旅游经营者资质等真实情况;

(二)自主选择旅游产品、旅游经营者、旅游服

务方式和服务项目,拒绝强制或者变相强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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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

(三)依照合同约定获得质价相符的服务;

(四)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或者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请求救助和保护或者依法获

得赔偿;

(五)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受

到尊重;

(六)对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的违法经营

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八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履行

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

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二)遵守旅游合同约定,配合导游人员、领队

人员工作;

(三)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爱护旅游设

施,不得在景区内刻划、涂污;

(四)遵守安全警示规定,向旅游经营者如实

告知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选择适合

自身条件的旅游活动;

(五)不得损害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得干

扰他人的旅游活动,不得损害旅游经营者和旅游

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六)遇到不可抗力和突发事件时,对有关部

门、机构、旅游经营者采取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

措施予以配合,不得扩大可能造成的损失范围和

程度;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七章　旅游经营与服务

第三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定的经

营范围开展活动,依法享有自主经营权.

旅游经营者有权拒绝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

规定的收费和检查,有权拒绝旅游者违反法律、法

规和合同约定的服务要求.

第四十条　旅游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诚信经营,明码标价,公平交易;

(二)向旅游者明示享受优惠的条件和标准等

相关信息;

(三)对旅游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四)提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安全注意

事项;

(五)尊重旅游者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

利,不得纠缠、诱骗、强制、胁迫旅游者购买商品、

接受服务;

(六)不得利用其他旅游经营者的注册商标、

品牌、质量等级标志,或者冒用其他旅游经营者的

名义,从事旅游业务活动;

(七)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四十一条　旅行社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应当

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教育机构、培训中介机构、俱乐部、车友会以

及其他召集旅游者的单位和个人,未取得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的,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从事旅游经

营业务.

第四十二条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

应当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取得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其营业执

照和业务经营许可证信息,并与旅游者订立旅游

合同.

通过网络为旅游者提供交通、住宿、游览、餐

饮、购物、养生、医疗保健等旅游信息服务和代理

服务的,应当保证其信息真实、准确.

第四十三条　旅行社租用客运车辆、船舶、飞

行器等旅游交通工具的,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

具备法定条件的客运企业,并签订租用合同.客

运企业应当提供检测合格和证件齐全有效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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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

第四十四条　旅游客运车辆经营者应当依法

取得经营许可,在车辆显著位置明示旅游客运专

用标识、经营者和驾驶人信息、监督电话等事项,

配备具有符合条件的驾驶人员及安全设施设备,

按照旅游运输合同约定提供客运服务.

旅游客运车辆应当设置导游专座.导游应当

提示旅游者佩戴安全带,并告知安全锤等安全设

施的使用方法.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每半年向同级旅游主

管部门,通报当地旅游客运企业及其所属车辆变

化情况.

第四十五条　从事导游工作的人员,应当具

备导游资格,并取得导游证.

旅行社应当安排具有导游证的人员为旅游者

提供导游服务或者领队服务.

第四十六条　旅行社应当与聘用的导游签订

劳动合同,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

报酬,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旅行社安排导游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应当

向导游支付导游服务费,并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

明.导游服务费按照带团人数、导游等级、出行目

的地、服务内容等确定.

第四十七条　景区开放应当符合法定条件,

并听取旅游主管部门的意见.

景区经营者应当维护景区内经营秩序,规范

旅游商品销售、餐饮、住宿和娱乐等经营活动.

第四十八条　景区应当根据旅游安全、环境

保护、文物保护、文化生态保护以及服务质量的要

求,确定最大承载量,报主管部门核定.

景区应当制定分流预案,对旅游者流量进行

实时监测控制,并向社会公布.旅游者数量达到

核定最大承载量的百分之八十时,景区应当及时

采取交通调控、入口调控等措施控制旅游者流量.

旅游者数量可能达到核定最大承载量时,景区应

当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

应当及时组织公安、交通等部门采取疏导、分流等

措施,同时在当地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预

警信息.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景区讲解员管理制度.

景区应当规范讲解服务.在景区提供讲解服

务的,应当经过景区培训后持讲解员证上岗,并接

受旅游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未取得讲解员证的人员,不得从事有偿讲解.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

实际,依托城市综合客运枢纽、道路客运场站、商

业中心等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旅游集散

中心.

旅游集散中心应当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旅游

宣传展示、交通集散换乘等服务.

第五十一条　景区、旅游饭店、旅行社、乡村

客栈等旅游经营者,可以向当地旅游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申请评定相应等级.

取得等级的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标准提供

服务,不得越级使用、宣传所取得的等级.未取得

等级的,不得在经营场所、宣传品或者相关网站等

使用等级标识.

第八章　旅游安全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旅游安全工作,建立旅游安全综合监管机

制,制定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纳入应急管理

体系.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

门应当组织开展旅游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开展

旅游安全检查和监督;建立假日旅游预报制度,发

布景区流量、气象预警等信息;协调有关部门以及

救援、医疗、保险等机构参与安全救助和善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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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与公安机关建立出境旅游人员风险评估以及

预警指导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

律、法规履行旅游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十四条　旅游经营者依法履行下列安全

管理责任:

(一)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和消防安全管理的法

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具备相应的安全

生产条件;

(二)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明确管理机构和

人员,配置必要的设施、设备,组织实施安全管理

教育和培训;

(三)制定和实施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以

及旅游者安全保护制度;

(四)制定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

演练;

(五)定期对旅游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

(六)对具有风险性的景区和游览项目,应当

设立明显的提示说明或者警示标志,采取防护

措施;

(七)对可能发生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

的情形,应当向旅游者明确警示并制止,对拒绝接

受劝阻的应当向有关部门报告;

(八)发生旅游安全事故时,应当立即向有关

部门报告,同时采取处置措施,协助和配合当地人

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实施救援;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责任.

第五十五条　经营高空、高速、水上、探险等

高风险旅游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

应的经营许可,其安全设施、设备应当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检验检测,并在有效期内

使用.

高风险旅游项目的经营者应当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投保相关责任险.

经营高风险旅游项目以及利用废弃矿山、工

厂等开发建设旅游项目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

第九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旅

游综合监管机制,旅游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

门对旅游市场秩序、安全和旅游服务质量进行联

合监督检查.

旅游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

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开展旅游监督检

查,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依法对景区周边违法建筑、违法广告、私搭乱

建、非法营运、无证摊点、随意倾倒垃圾以及欺客

宰客、尾随兜售、强迫消费、乱收费等影响旅游环

境的行为进行综合整治.

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经济

和信息化、公安、工商等部门以及通信、互联网信

息、金融等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监督

管理网络旅游经营活动,规范网络旅游经营秩序.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

门应当健全旅游投诉举报制度,指定或者设立统

一的旅游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并公布投诉举报电

话、通信地址和电子邮箱.

旅游举报投诉受理机构在收到投诉举报后,

应当及时开展调查,在三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

决定.对不属于本地区、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

在五个工作日内移交有关地区、部门处理并告知

旅游者.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

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旅游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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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者、经营者未按照旅游发展规划、旅游专项规

划或者景区规划进行开发建设的,由旅游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改正.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景区以及

外围保护地带或者在已经评估认定但尚未开发利

用的旅游资源地域内,建设妨碍或者损害旅游景

观整体效果设施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恢复

原状.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擅自变更旅游发展规划、旅游专项规划

或者景区规划的;

(二)未按照法定时限处理、移送旅游投诉举

报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促

进旅游产业发展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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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７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

会议对«山西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

审议.审议时,组成人员认为«山西省旅游条例»

颁布施行１５年来,对于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资

源、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我省旅游业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旅游法的颁布和修改,我

省条例存在与上位法不一致、不适应的内容.同

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省旅游业出现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规范,修订旅

游条例十分必要.此外,组成人员对修订草案提

出了很好的意见和修改建议.会后,根据组成人

员审议意见,法制委、法工委会同民侨委、省政府

法制办、省旅发委对修订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和

认真修改,并将修改后的修订草案发省直有关部

门、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县级人大常委

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并通过山西人大网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赴临汾、晋城、忻州等

市进行实地调研.之后,根据征求意见和调研情

况,对修订草案进行再次修改.１０月２７日,法制

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逐条研

究,随后邀请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专家

对修订草案进行了论证.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

召开全体会议,对修改后的修订草案进行了统一

审议.１１月８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将修订

草案提请本次 会 议 审 议.现 将 审 议 结 果 报 告

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１１章７５条,修改时,删除１０条,合

并４条为２条,分列１条为２条,现草案共１１章

６４条.

二、具体修改情况

(一)关于全域旅游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国务院«关于支

持山西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的意见»,要求积极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为

此建议条例增加这方面内容.法制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采纳组成人员的意见,一是在修订草案修

改稿第四条明确规定发展全域旅游;二是在修订

草案修改稿第九条将全域统筹作为旅游发展规划

的编制要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环

境保护规划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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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用规划相衔接;三是在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

条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在编制产业规划、专项规划

时,应当统筹旅游项目、设施的建设需求,规划建

设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应当征求同级旅游主

管部门意见,从规划层面统筹考虑、协调推进全域

旅游建设.

(二)关于旅游规划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对旅游规划

的规定一是逻辑顺序不太清晰,二是编制主体和

编制审批程序不太明确,建议予以修改.对此,法

制委员会进行认真研究,建议对修订草案第二章

旅游规划的内容作进一步充实,从规划的编制主

体和内容,规划的审查、批准、变更,旅游发展规划

的编制要求,其他规划与旅游规划的衔接等方面

作了规定.(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七条至第十条)

(三)关于旅游资源保护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开发利用旅游资

源的同时,还要加大旅游资源的保护力度.根据

这一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一是将原修订草案第

四章标题“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修改为“旅游资

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并调整为第三章;二是增加

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应遵循的原则,即“开发利用旅

游资源应当遵循规划先行、保护优先、有序开发、

合理利用的原则”(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一条第一

款);三是充实原修订草案第二十九条的内容,增

加对尚未开发的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自然

资源、历史人文资源的总体要求,将其修改为“已

经评估认定但尚未开发的旅游资源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开发利用旅游

资源应当遵守有关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

符合旅游发展规划、旅游专项规划和旅游区规划,

并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利用自然资源开发

旅游项目,应当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利用历史人文资源等开发旅游项目,应当保持其

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修订草案修改

稿第十二条)

(四)关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初审和调研时,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提

出,我省部分旅游景区道路和通信不畅问题比较

突出,建议条例增加这方面的规定,优化我省旅游

环境.综合考虑我省实际情况,法制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在原修订草案第十五条中增加一款:“景

区(点)应当保持通信畅通,４A 级以上景区(点)

连接交通主干线的旅游道路应当达到三级以上公

路标准”.(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七条第二款)

(五)关于智慧旅游建设

初审和调研中,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提

出,为了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发挥互联网对

于旅游业的促进作用,建议增加关于智慧旅游建

设的内容.据此,法制委员会建议:一是要求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和完善旅游公共信息和咨询平

台,促进旅游信息共享,无偿向旅游者提供必要信

息和咨询服务(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八条);二是

对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和提供交通、住宿、游览、

餐饮、购物、医疗、养生保健等旅游信息服务和代

理服务进行规范(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二条);

三是要求旅游集散中心应当提供旅游信息咨询、

旅游宣传展示、交通集散换乘等服务(修订草案修

改稿五十条第二款);四是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网

络旅游经营活动的监管,规范网络旅游经营秩序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五十八条),从信息提供、网络

旅游服务行为规范和监督管理等方面对智慧旅游

进行规定.

(六)关于发挥旅游业富民作用

初审中,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提出,为实

现我省２０２０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应当充分发挥

旅游业对于当地居民的脱贫致富作用.法制委员

会经研究,决定予以采纳,建议:一是将原修订草

案第十四条第三款修改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

制的前提下,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以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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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

单位、个人共同开办旅游企业,提供住宿、餐饮、停

车等服务”(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六条第三款);二

是将原修订草案第三十八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支持和鼓励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村居民利用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风

貌、特色饮食、种植养殖基地发展休闲农业、观光

农业,开展乡村旅游.”“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

村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鼓励景区(点)

优先吸收当地居民就业.”(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

十四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法制

委员会建议删除修订草案中上位法已有明确规定

的条款和缺乏上位法依据的处罚条款,同时对修

订草案在立法技术规范和文字表述等不适当内容

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

作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订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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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号)

«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实现

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扶贫开发及

其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农村扶贫开发应当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遵循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多

元投入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

域农村扶贫开发的组织领导,落实脱贫攻坚责

任制.

省人民政府负责农村扶贫开发的目标确定、

资金投放、组织动员、检查指导、监督考核等工作.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协调本行政区域跨县

(市、区)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对项目实施、资金使

用和管理、扶贫开发目标任务完成等工作进行检

查和监督.

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农村扶贫开发的进

度安排、项目实施、资金使用、人力调配等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农村扶贫开发的具体组

织实施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扶贫开发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扶贫开发的统筹协

调、监督管理等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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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做好农村扶贫开发相关工作.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在乡(镇)人民政府的指

导下,做好贫困户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退出

等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农村扶贫开发

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

第二章　扶贫对象

第八条　本条例所称扶贫对象,是指按照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识别确定的贫困户、贫困村,国

家、省确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

区县.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扶

贫对象识别和退出认定机制,按照国家和省规定

的识别、退出标准和程序,对扶贫对象实行有进有

出的动态管理.

在扶贫对象识别确定过程中,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扶贫对

象资格.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村扶

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管理系统.

扶贫对象应当如实提供建档立卡所需信息及

相关资料.

第十一条　扶贫对象应当主动参与扶贫开发

活动,实现增收脱贫.

第三章　扶贫措施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在政策制定、项目布局、资金安排等方面对贫困地

区优先扶持.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

持贫困户、贫困村发展特色农业、光伏、乡村旅游、

电子商务等产业,建立健全带动贫困户、贫困村脱

贫增收的利益联结机制.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开展

资产收益扶贫,增加贫困户、贫困村资产收益.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扶贫

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资金,通过贴息、风险补偿等优

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向贫困户发放免抵押、免担

保的扶贫小额信贷.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生存发

展条件恶劣地区的贫困户有计划组织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应当征求搬迁户意见,合

理确定安置方式和安置地点,同步推进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同步做好产业发展、人员

就业、社会保障等相关工作.

完成整村搬迁后的搬迁户应当腾退旧村宅基

地,实施土地复垦,并按照有关规定获得奖补.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特色和市场需求,对农村

贫困劳动力开展免费培训,支持转移就业.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制定优惠政策,扶持贫困地区林业专业合作

社发展,支持贫困户参与退耕还林、荒山绿化、森

林管护、经济林提质增效、特色林产业等生态扶贫

工程,实现增收脱贫.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加强贫困地区农村道路、农田水利、饮水安

全、电力、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

区生产生活条件.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完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教育扶贫资助制度;

完善义务教育教师交流轮岗制度,鼓励城镇教师

到贫困地区支教、任教;逐步提高贫困地区教师工

资福利待遇.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建立完善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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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帮扶制度,

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农村扶贫开

发政策相衔接,建立农村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医

疗救助、养老保险等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制定贫困地区人才激励政策和人才培养计

划,支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从事扶贫开发工作.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社

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并依照有关规定给

予优惠政策.

第四章　资金和项目

第二十五条　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包括:

(一)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二)部门、行业帮扶资金;

(三)金融信贷资金;

(四)社会捐赠资金;

(五)其他用于农村扶贫开发的资金.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扶

贫开发需要和财力情况,在年度预算中安排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并逐步加大资金投入.

第二十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

整合财政资金,制定使用方案,提高资金使用精准

度和有效性.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

善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库,实行农村扶贫开发资金

和项目公示制度,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

策权和监督权.

第二十九条　扶贫项目竣工验收后,受益地

区应当建立管护制度,明确管护责任和相关权利

义务.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虚报、隐

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和物资;

不得滞留、截留、侵占、挪用和贪污农村扶贫开发

资金.

第五章　监督与考核

第三十一条　财政、审计、扶贫等有关部门应

当定期对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审计

和监督检查.

对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实施精准扶贫的资

金,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及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

进行审计监督.

社会捐赠资金的接收使用单位、个人应当向

捐赠者反馈资金使用情况,并接受有关部门的

监督.

第三十二条　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

关部门建立年度扶贫开发重大项目台账,明确完

成时限和责任人,实行重点督办,并向社会公开,

接受监督.

第三十三条　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统

计和统计调查部门建立农村扶贫开发统计、监测

体系,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所需信息和

资料.

第三十四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

管理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行绩效评价,

评价结果予以通报.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对农村扶贫开

发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设区的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的重

要内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追回扶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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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物资:

(一)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扶贫对

象资格和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和物资的;

(二)贫困村或者贫困户未按照规定实施农村

扶贫开发项目的.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使用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实

施农村扶贫开发项目的;

(二)滞留、截留、侵占、挪用和贪污农村扶贫

开发资金的;

(三)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搞虚假脱贫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三十八条　非法占用、擅自处置或者毁坏

农村扶贫开发项目设施、设备及其它资产的,由有

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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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７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

会议对«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法工委会

同有关部门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并将

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省政府办公

厅、省政协社法委、省直有关部门、设区的市、部分

县区征求意见,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向全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同时深入吕梁、忻州进行调研,召开

座谈会征求意见.而后,根据各方面意见对草案

进行了再次修改.１０月２５日,邀请部分常委会

组成人员对草案进行了论证,并根据各方面的意

见反复对草案进行了修改.１０月２７日,法制工

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逐条进行了研究、修改.

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

了统一审议.１１月８日,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

决定提请本次 会 议 审 议.现 将 审 议 结 果 报 告

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８章７３条,修改后的草案,变为７

章３９条.主要是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和立法

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原草案进行了较大篇幅的精

简,对文件化的语言、重复的内容、不适当、不规范

的内容进行了删除,共删除了２８条;对内容相关

相近的第１５条和第１６条,第３４条和第３６条,第

５２条和５６条,第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条进行了合

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一条.

二、具体修改建议

(一)关于章名结构

现草案由原来的８章变为７章.主要是根据

组成人员意见,考虑到第４章社会扶贫也是扶贫

措施的一个种类,应当与第３章扶贫措施合并.

因此,法制委员会建议删除这一章,将其有关内容

并入第３章.

(二)关于村民委员会的职责

调研中,有关方面提出,村民委员会协助乡

(镇)人民政府做好贫困户的识别和退出工作的表

述不够准确.根据省委«关于坚决打赢全省脱贫

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中确定的乡村两级在扶贫中

的工作职责,法制委员会建议将原草案第七条修

改为:“村民委员会在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

做好贫困户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退出等工

作.”(草案修改稿第六条)

(三)关于扶贫与扶志相结合

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扶贫先扶志,对于一些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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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对象被动等待帮扶的情况,应当教育引导.考

虑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指出,要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教育和引

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法

制委员会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即草案修改稿第十

一条“扶贫对象应当主动参与扶贫开发活动,实现

增收脱贫.”

(四)关于扶贫对象识别原则和程序

原草案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

四条规定了扶贫对象的识别、管理程序.审议时

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对于扶贫对象的识别、管理程

序,已经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做法,程序比较严格、

条件比较精准,建议草案不规定这方面内容为好.

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考虑到目前全省已经

有一整套完整的扶贫对象识别、管理的程序,要求

也比较全面,建议采纳组成人员的意见,删除具体

的识别、管理程序,改为草案修改稿的第九条、第

十条.

(五)关于扶贫措施

审议时,多位组成人员提出,草案中的扶贫措

施规定了很多,但是不够系统,一些措施尚未实践

或者已经过时.法制委员会经研究梳理,从八个

方面规定了扶贫措施,即特色产业扶贫、易地搬迁

扶贫、培训就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提升公共服

务、改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扶贫、社会力量帮扶,

分别对应草案修改稿第十三条、第十六条至第二

十四条.

(六)关于资产收益扶贫

立法调研中,有关方面提出,资产收益扶贫是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重要扶贫措施之一,但该措

施灵活性较强,不宜规定得过细.法制委员会经

研究,建议对原草案第二十九条进行修改简化,变

为草案修改稿第十四条.

(七)关于扶贫资金

通过征求财政厅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将原

草案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扶贫开发需要和财力情况,在年度预算中安

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并逐步加大资金投入.”(草

案修改稿第二十六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规范和文字表述等

不适当内容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

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现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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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一号)

«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生产经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食品小作坊

　第三节　食品小经营店

　第四节　食品小摊点

第三章　管理与服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

小摊点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方便群众生

活,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小经

营店和小摊点的生产经营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

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食品小作坊,是指有固

定生产经营场所,从业人员较少,生产规模小,工

艺技术简单,生产加工传统、特色食品的食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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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

食品小经营店,是指有固定经营店铺,经营面

积小,从业人员少,以小食杂店、小餐饮等形式或

者现场制售方式经营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食品小摊点,是指无固定店铺,在划定区域摆

摊设点即时制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第四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

食品安全工作,实行严格管理、规范引导、方便群

众、社会共治的原则.

第五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应

当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卫生、无毒、

无害,诚实守信,接受监督.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食品安全负责,

统一领导、组织、协调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

摊点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全程监督管理工

作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确定食品安全工作人员;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村(居)民委员会聘用食

品安全监督员,协助有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

和小摊点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卫生和计

划生育、公安、质量监督、城乡住房建设、城乡规

划、民族事务、教育、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等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小

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八条　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

推动诚信建设,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引导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依法生产经营.

第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投诉、举报食

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违反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的行为,依法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

提出监督管理和便民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接受

咨询、投诉、举报,及时核实、处理、答复,对举报人

的信息予以保密.

第二章　生产经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条　食品小作坊实行许可证管理,食品

小经营店实行备案证管理,食品小摊点实行备案

卡管理.

食品小作坊许可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食

品小摊点备案卡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监制.许可证有效期五年,备案证、备案卡有效期

二年.办理许可、备案不得收取费用.

食品小作坊许可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食

品小摊点备案卡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核发.

第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

的名称、负责人、生产经营或者居住地址、生产经

营食品的种类等内容需要变更的,应当在变更之

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食品小作坊许可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和

食品小摊点备案卡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应当

自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办理延续手续.

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对食品小作坊变更或者延续,应当在五个工作日

内办结;对食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变更或者延续,

应当当场办结.

第十二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从业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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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衣帽、口罩;

(二)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

(三)购进和使用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

品相关产品、洗涤剂、消毒剂等符合食品安全

要求;

(四)购进和使用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

品相关产品,应当建立查验记录制度,相关记录、

票据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

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其中小摊点的记录、票据保存期限不得少于本批

次产品销售或者使用后三十日;

(五)生产加工过程中防止食品原料、半成品、

成品的交叉污染;

(六)及时清理变质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第十三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应当在明

显位置张挂营业执照、许可证或者备案证、食品安

全相关制度.

食品小摊点应当在明显位置张挂或者由从业

人员随身携带备案卡.

第十四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

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时应当佩戴或者公示有效的健康证明.

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

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

工作.

第十五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第二节　食品小作坊

第十六条　申请食品小作坊许可证,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

应的场所,并与有毒、有害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

定的安全距离;

(二)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

应的设备、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通风、防腐、

防蝇、防鼠、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

物的设备、设施;

(三)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四)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

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申请食品小作坊许可证,应当提

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申请人身份证、从业人员健康

证明复印件;

(三)主要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设施和设

备的清单;

(四)生产加工场所及其周边位置平面图、生

产工艺流程图;

(五)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名单和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

第十八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受理申请后,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对

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进行现场核查,对材

料齐全、符合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条件的,核发食

品小作坊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

告知理由.

食品小作坊许可证应当载明食品小作坊名

称、负责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有效期限、生产经

营食品的种类等内容.

第十九条　食品小作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除应当遵守第十二条规定以外,还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生产区与生活区有效隔离,生产工具与

个人生活用品分开;

(二)生产加工过程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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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贮存、运输食品应当保证食品安全所需

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

害物品一同贮存、运输.

第二十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采用

散装的,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或者外包装上清

晰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

成分或者配料表、食品小作坊的名称、生产地址、

联系方式、许可证编号等内容;采用预包装的,应

当符合预包装食品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不得生产加工下列

食品:

(一)保健食品;

(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三)婴幼儿配方食品,专供婴幼儿、孕产妇等

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四)乳制品;

(五)国家和本省规定禁止生产的其他食品.

第三节　食品小经营店

第二十二条　食品小经营店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具有固定的经营店铺,远离污染源、通风

整洁卫生,经营面积低于６０平方米;

(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

设施、设备.从事餐饮服务的,还应当具有给排水

设施;

(三)具有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

第二十三条　食品小经营店应当自开办之日

起十五日内,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第二十四条　食品小经营店办理备案,应当

提供营业执照、身份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复印件

和联系方式、经营地址、经营范围等信息.

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记录备案信息,当场制作并发放食品小经营

店备案证.

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应当载明食品小经营店

名称、经营者姓名、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有效期限

等内容.

第二十五条　食品小经营店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除应当遵守第十二条规定以外,还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食品处理区各功能区布局合理,粗加工、

烹饪和餐具、饮具的清洗消毒、食品原辅材料贮存

等场所分区明确;

(二)加工操作场所设置专用清洗设施,其数

量或者容量应当与加工食品的品种、数量相适应;

(三)无专用餐具、饮具清洗消毒设施的,应当

使用符合规定的采用集中消毒的或者一次性的餐

具、饮具;

(四)销售散装食品的,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

器、外包装上清晰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

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或者上游供应

商名称、生产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第四节　食品小摊点

第二十六条 　 食品小 摊 点 应 当 具 备 下 列

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

制售工具、存放容器、工作台面;

(二)具有相应的亭、棚、车、台和存放废弃物

的封闭容器等设施.

第二十七条　食品小摊点应当自开办之日起

十五日内,办理食品小摊点备案卡.

第二十八条　食品小摊点办理备案,应当提

供身份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复印件和联系方式、

居住地址、经营范围等信息.

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记录备案信息,当场制作并发放食品小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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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卡.

食品小摊点备案卡应当载明经营者姓名、联

系方式、居住地址、经营范围、有效期限等内容.

第二十九条　食品小摊点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除应当遵守第十二条规定以外,还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所使用的炊具、用具和餐具、饮具清洁、

卫生;

(二)包装食品的容器和材料无毒、无害;

(三)遵守环境卫生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时清

理场地,保持环境整洁、卫生.

第三十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者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方便群众生活、合

理布局、不妨碍交通的原则,划定适宜食品小摊点

经营的区域和时段,确定幼儿园、中小学校周边禁

止食品小摊点经营的区域和时段,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管理与服务

第三十一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

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对食品小作坊、小经

营店和小摊点进行综合治理.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及时处置事故,防止范围扩大,并

按照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二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为食

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生产经营提供下

列服务:

(一)统筹规划、建设、改造适宜生产经营的集

中场所、街区,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

(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信息网络;

(三)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餐具、饮具集

中消毒服务和推广应用;

(四)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食品检验检测

服务;

(五)鼓励和支持食品行业协会制定传统、特

色食品的生产工艺要求,规范生产制作方法和工

艺流程,促进传统、特色食品的传承和发展,创建

地方品牌.

第三十三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

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食品小作坊、小经

营店和小摊点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实施监督检查: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等进行抽样检验,也

可以采用快速检测方法进行抽查检测;

(三)查阅、复制有关票据、记录以及其他有关

资料,向有关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四)依法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

安全要求的食品,违法使用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或者被

污染的工具、设备等物品;

(五)依法查封违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场所.

第三十四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

小摊点食品安全信用档案,记录许可或者备案信

息、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并

依法向社会公布.

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增

加监督检查频次,监督其自觉履行食品安全责任.

第三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的食品安全工作人员和村(居)民委员会的食品安

全监督员,应当依法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

摊点的生产经营活动开展现场巡查:

(一)督促和帮助无证生产经营者及时办理有

关手续;

(二)督促和引导食品小摊点在划定区域和时

段经营;

(三)督促其规范生产经营活动,排查食品安

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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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止和纠正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及时报

告涉及食品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销会

举办者、美食节举办者等,应当对入场的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并履行

下列义务:

(一)核实有关资质证明,记录基本情况、主要

生产经营品种、品牌等信息,建立档案,明确双方

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二)定期检查和服务,改善生产经营场所的

设施、设备;

(三)设置信息公示栏,及时发布食品安全管

理信息;

(四)制止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并及时报告县

(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十七条　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媒体

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知识

的公益宣传,对违法行为实施舆论监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食品

小作坊未取得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品,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的食品货值不足一千

元的,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货值超过

一千元的,并处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规定,食

品小经营店、小摊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备案的,

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经营的食品,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每人一百元

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

定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可以没收

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情

节严重的,吊销食品小作坊许可证,收回食品小经

营店备案证或者食品小摊点备案卡;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

十二项规定,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千元的,并处三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千元以上的,并处货

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对食品小摊点

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至第四项、第六项、第十项、

第十三项规定,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千元的,并处二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千元以上的,并处

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食品小摊点

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九项、第十一项规定,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

一千元的,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货值

金额一千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款;对食品小摊点并处三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一条规定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加工的食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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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加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千元的,

并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千

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二条　食品小经营店、小摊点达不到

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条件从事食

品经营活动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食品

小经营店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食

品小摊点处以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被吊销食品

小作坊许可证、被收回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或者

食品小摊点备案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五年内不

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在一年内累

计三次因违反本条例规定受到罚款处罚的,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

产停业,直至吊销食品小作坊许可证、收回食品小

经营店备案证、食品小摊点备案卡.

第四十四条　拒绝、阻扰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和处置食品安全事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在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监督管理工

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

施行.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山西

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督管理办

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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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

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９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十一次会议对«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

摊点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

审.会后,法工委会同教科文卫工委、省政府法制

办、省食药监局,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根据组

成人员的审议意见,结合教科文卫工委研究意见

的报告,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印送组成人员、

省直有关部门等各个方面征求意见,同时在山西

人大网公开征集意见.二是１０月２３日邀请部分

常委会组成人员召开论证会,根据论证意见,进行

了充分修改.三是赴朔州、大同两市进行实地调

研,广泛听取人大、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人大代表和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以下简称“三

小”)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四是１０月２６日法工委

召开全体会议逐条进行了研究,又作了全面修改.

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该草案进行了

统一审议,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草案.１１月８

日,经主任会议研究,认为草案经过反复修改,已

趋于成熟,决定将草案修改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

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主要修改情况

修改过程中,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严格食品安全管理的指示和今年６月李克强总

理在全国“放管服”改革会议的讲话精神,对食品

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的监管,坚持简化许可

备案条件、加强监管社会共治、优化服务方便群众

的原则.注重解决我省“三小”管理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监管体制,进一步明确生产

经营活动需要遵守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和量化法

律责任的设定,增强了条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初审草案共５章４９条.修改时删除５条,分

列２条为５条,合并２条为１条,共减少３条,现

草案共５章４６条.

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强化了监管部门对“三小”的服务职能

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对待“三小”,要以服务、引导、规范为主,建议

加强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要让人民群众吃上放

心食品,在监管中融入服务,在服务中加强监管.

因此,一是建议把第三章的标题由“监督管理”修

改为“管理和服务”.二是建议增加政府及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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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对“三小”加强服务的内容,将散见于各法条

中的政府、食药和其他监管部门对“三小”开展日

常监督检查和上门服务的规定,通过梳理、整合,

采取分项表述的方式予以明确.(草案修改稿第

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

(二)删除了关于网络食品经营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６年７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出台了«网络食

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国家正在积极对网

络食品的管理模式进行探索,对“三小”的网络食

品监管还没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因此,法制委员

会研究认为,草案不作这方面规定为好,建议删除

原草案第十五条.

(三)删除了原草案第十二条及其相关法律

责任

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现实中对食品小作坊许

可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食品小摊点备案卡的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的情形很少,建议删除

这项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删除原

草案第十二条以及对应的法律责任第四十条的

规定.

(四)对“三小”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

法律责任,按照危害程度不同进行了分别规定

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第四十二条对“三

小”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设定的法律责任

比较笼统,建议根据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设定相

应的行政处罚.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分析食品

安全法,并与陕西、河北、内蒙古等邻近省份的同

类规定进行比对,建议把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规定的十三种违法行为,按照危害程度分为三类,

分别设定不同的行政处罚.(草案修改稿第四十

条)

(五)增加了对食品小经营店、小摊点的食品

生产经营者收回备案证、备案卡后的从业禁止的

规定

在征集意见中,国家食药监总局提出,原草案

第四十六条对“食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在一年内

累计三次因违反本条例规定受到罚款处罚的”,仅

仅是收回备案证、备案卡,这个处罚太轻,建议修

改完善.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根据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食品安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督、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四严”指示

精神,建议对存在这些问题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设

定五年的从业禁止规定,更有利于保证食品安全,

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草案修改稿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关于“小饭桌”是否需要在草案中作出规定的

问题

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小饭桌”在我省的城市

普遍存在,应当在“三小”草案中作出规范.法制

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后认为,“小饭桌”的经营者一

般是在学校附近的居民,每月收取一定费用,专门

为中小学生等提供午餐和午休场所.其中,规模

较小的“小饭桌”提供餐饮服务的,可以按照本条

例规定领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规模较大的,应

当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领取食品经营许可证,

因此不宜在本草案中单独规定.

此外,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还建议对草案在

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

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８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７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二号)

«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

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与管理,传承优秀历史

文化遗产,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与监督管

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

历史建筑的保护应当坚持科学规划、严格保护、合

理利用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监督管

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保护与管理的具体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做好历史文化名村

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

查,制定相关标准和规范,组织开展审查、评估等

相关保护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规划

主管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指导和检

查,按照规定程序做好组织申报、初审以及其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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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共同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

史建筑的保护与管理工作.

第六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所

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

排保护资金,用于保护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和人居

环境改善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

排资金,用于历史建筑保护、传统建筑工匠的培养

与管理等工作.

第七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

通过捐赠、投资、提供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

工作.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组织

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

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保护知识,对在保护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

奖励.

第二章　申报与确定

第九条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和街区的申报、批准以及直接确定的条

件与程序,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传统风貌建筑集中成片;

(二)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三)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

中心,或者作为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

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

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第十一条　申报省级历史文化街区,除应当

符合第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且占地面积不小

于一万平方米的条件以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

(一)在其所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

重要作用;

(二)与重要历史名人和重大历史事件密切

相关;

(三)保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场所;

(四)保持传统生活的延续性.

第十二条　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和街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历史沿革、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的

说明;

(二)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现状;

(三)保护范围;

(四)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清单;

(五)历史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

(六)保护的目标、要求和采取的措施.

第十三条　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街区,由

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省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组织

有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并提出审查意见,报省

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由所在地县

(市、区)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所在地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初审同意,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专家进

行论证,并提出审查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公布.

第十四条　对符合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

规定的条件而未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和街区的城市、镇、村庄,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向省人

民政府提出建议,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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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未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

构筑物,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其确定为

历史建筑:

(一)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相关联,在城

市发展与建设史或者某一行业发展史上有代表性

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反映一定时期典型的建筑设计风格,建

筑样式与细部等具有一定的建筑艺术价值;

(三)建筑材料、结构、施工技术反映当时的建

筑工程技术或者科技水平,建筑形体组合或者空

间布局在一定时期具有先进性,体现一定的科学

技术价值;

(四)具有其他历史价值、特色.

第十六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规划

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历史建筑普

查,征求公众和专家意见,列出历史建筑建议名

录,报本级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建筑物、构筑物所在地城

乡建设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确定历史建筑的建议.

第十七条　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

保存较为完整且集中连片的城、镇、村,需要进行

群体性保护与协同化发展的区域,可以将其确定

并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并

公布.

第十八条　传统风貌建筑比较集中、传统格

局基本完好,但不符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历史

文化名村条件的村庄,可以申报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的申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保护规划

第十九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

批准公布后,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自批准公布之

日起一年内完成保护规划编制,规划编制完成后

一年内报送审批和备案.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保护规划由

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被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街区被公布为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街区,保护规划已编制且在

有效期限内的,不再重新编制.

第二十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

保护规划应当依据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体现地

方特色,注重山水林田保护.

第二十一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

区保护规划应当划定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包括核

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根据实际情况划

定环境协调区.

第二十二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因保

护利用需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城镇建设用

地规模;历史文化名村因保护利用需要,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预留建设空间,用于搬迁或者新增的农

村人口宅基地安置.

第二十三条　保护规划报送审批前,应当征

求有关部门、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必要时,可以举

行听证,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公示.

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除符合前

款规定外,还应当征求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的

意见;编制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还应当征求所

在地村民委员会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街区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审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规划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文

物主管部门审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

划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省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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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规划批准后,组织编制的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

以公布.

第二十五条　依法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和街区的保护规划不得擅自修改.但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经评估确需修改的,组织编制保

护规划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提出

专题报告报送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

方案:

(一)新发现 地 下 遗 址 等 重 要 历 史 文 化 遗

存的;

(二)因自然灾害或者重大事故等原因,历史

文化遗存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行政区划调整的;

(四)重大工程建设需要的;

(五)依法应当修改的其他情形.

修改后的保护规划,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重

新报送审批和备案.

第四章　保护与利用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工

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经济社会

发展、城乡建设和各项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按照保

护规划制定年度计划,修缮历史建筑,改善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居住环境.

第二十七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

区的保护内容包括:

(一)整体历史空间环境,包括传统格局、历史

风貌、自然景观和环境等;

(二)历史地段、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

(三)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古树名

木、河湖水系、地貌遗迹等;

(四)历史记忆、历史空间演变、传统文艺、传

统手工艺、传统产业、传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

(五)具有保护价值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

第二十八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

区内的各项建设应当尊重传统格局、空间尺度和

历史风貌,不得进行没有依据的复原复建.保护

范围内治理不协调建筑的建设活动,应当尊重历

史院落边界,注重对历史文化相关联的残存建筑

物、构筑物的保护和利用.

历史建筑保护应当对其遗产价值和结构质量

进行科学评估、分类保护.修缮活动应当保护历

史信息,体现历史建筑的真实性,不得改变与其相

互依存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第二十九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保护管理体系,规

范保护范围内的各项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制定

传统文艺、传统手工艺、传统产业发展的扶持

政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规划主管部门可

以建立技术专员派驻制度,参与指导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规划主管部门应

当保护本土建筑特色和传统建筑建造技艺,加强

传统建筑工匠的培养,建立传统建筑工匠备案管

理制度,逐步实施传统建筑工匠修缮历史建筑技

术主持制度.

第三十条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

区保护范围内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以及对各类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改建、重建、维

护和装修,应当达到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确因保

护和改善人居环境需要无法达到的,由所在地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规划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并制定相应的消防

安全、防洪排涝、日照通风、景观环境等安全措施

和保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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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和历史

文化特点,按照保护规划,制定适合本地、安全可

靠、经济实用的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技术标准.

第三十一条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内进行

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

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

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所在地城市、县人民

政府城乡建设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

第三十二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履行历

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责任,所有权人与使用

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规划主管部门应

当将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和使用要求,

书面告知所有权人、使用人和物业管理单位.

第三十三条　为了保护的需要,城市、县人民

政府可以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保护

范围内集体土地上的历史建筑,在所有权人自愿

的前提下,通过货币补偿或者产权置换等方式依

法收购产权.迁出的所有权人可以优先享受政府

相关优惠政策.

第三十四条　鼓励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按

照保护规划修缮历史建筑、治理不协调建筑,城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无偿提供设计方案和施工技

术指导.

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保护规划对传统民居院

落进行整体保护和利用.

第三十五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建设

控制地带以及历史建筑设置保护标志,设立保护

规划宣传设施,建立历史建筑档案.

历史建筑档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筑艺术特征、历史特征、建设年代和稀

有程度;

(二)建筑的有关技术资料和具体保护要求;

(三)建筑的使用现状和权属变化情况;

(四)建筑的修缮、装饰装修过程中形成的文

字、图纸、图片、影像等资料;

(五)建筑的测绘信息记录和相关资料.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

活动:

(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

十四条规定的禁止行为;

(二)违反保护规划和当地有关规定的生产经

营活动;

(三)擅自迁移、拆除景观环境设施;

(四)未经许可进行房屋、场所和各项设施

建设.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历史建

筑有下列行为:

(一)非法拆卸、转让历史建筑构件;

(二)擅自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装饰、添加设

施等;

(三)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

(四)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八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

区应当按照保护规划,严格保护环境协调区的自

然山水、田园风貌、生态环境、景观视廊、建筑高

度,确保自然与人文环境得到整体保护.

第三十九条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不得擅自撤

销或者合并.因国家安全、重大工程、自然灾害、行

政区划调整等原因确需撤销或者合并的,应当经省

人民政府批准.

因地质灾害等自然原因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的

历史建筑,经评估确需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

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按照

原申报程序报请审查和批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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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项目库,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与

其他各类历史文化资源统筹开发利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在土地、资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业项目申报等方面提供

支持.

第四十一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

区的开发利用,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直接关联的遗址、遗迹及其附属物的保护.

第四十二条　鼓励金融机构为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发展,创

新金融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提供金融支持.

第四十三条　鼓励当地居民在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生活,以房屋、资金入股等多种形式参与

保护利用和开发建设,享受合理收益.

第四十四条　鼓励村(居)民委员会组建志愿

者服务队伍,聘请专家、乡贤、村(居)民代表担任

监督员,参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

史建筑的保护和宣传工作.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对本省行政区

域内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建立警示

和退出机制.

因保护不力导致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

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省人民

政府应当列入濒危名单并公布,同时责成所在地

城市、县人民政府限期整改,采取补救措施;整改

期限届满后审核通过的,不再列入濒危名单;审核

未通过的,撤销其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和街区的认定.

第四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应当对本省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和街区的保护状况、保护规划编制和实施情

况进行检查或者评估,并负责对列入濒危名单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的整改情况进行

审核.

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向省

人民政府报告检查或者评估结果.省人民政府应

当将检查或者评估结果通报所在地城市、县人民

政府,对未及时组织编制保护规划、违反保护规划

进行建设和保护不力的,责成所在地城市、县人民

政府进行整改.

第四十七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进行

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并及时采取补救

措施.

第四十八条　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对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负责人任职期间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

行审计.

第四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各级人

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举报破坏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行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

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规定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规划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原

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建设规划主

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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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

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历史文化保护区和传统村落的

保护与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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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１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次会议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审议时,

组成人员认为,为了解决我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完善保护机制,传承

中华文化、改善人居环境、发展文化产业、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制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十分必要.与此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草案提

出了很好的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会后,法制委、

法工委会同省住建厅,根据组成人员的意见和省人

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研究意见的报告,对草案进

行了认真修改,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各设区的市、

部分县(市、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并

利用山西人大网、山西日报网、黄河新闻网等网络、

报纸媒体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我们深入

晋中平遥、祁县,晋城高平、泽州、阳城等地进行调

研,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９月２５日,邀请部分常

委会组成人员对草案进行了论证.９月至１０月,

组织开展了«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草案)»表决前评估工作.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

见、建议的基础上,结合表决前评估报告中的修改

建议,又对草案作了认真推敲和反复修改.１０月

３０日,法工委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

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改后的

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法制委员会认为,草案经过

反复修改,已基本成熟.１１月８日,经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研究后,形成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

议的草案修改稿.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７章５６条.根据地方立法条例的有

关规定和立法技术规范的要求,在对草案逐条修改

的基础上,对不适宜、不适当、不规范的内容以及抄

搬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进行了删除,删去第三条、

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

条;将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四条进行了合并;将第

十一条中有关历史文化街区的内容单列一条表述;

将第三十六条分为两条;新增第二十八条、第五十

条.修改后的草案为７章５４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定义和解释的问题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第三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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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的定义,第五十

四条关于历史地段和传统风貌建筑的解释,与上位

法的规定重复,建议删除.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

意见,建议删除这些规定.

(二)关于保护原则的问题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第四条规

定的保护原则是否严谨,建议再作研究和修改.经

过认真研究,法制委员会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原则应当与国务院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规定相一致,

同时结合我省实际,应当突出合理利用,因此,建议

将该条修改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

历史建筑的保护,应当坚持科学规划、严格保护、合

理利用的原则”.(草案修改稿第三条)

(三)关于保护委员会的问题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第二十八

条中成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委员会的规

定涉及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问题,是否妥当,建议

研究.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了这一建议,考虑到我

省地方立法条例规定,除规范机构编制的专项法规

外,其他法规不得规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内容,

因此建议删去该条内容.

(四)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内的

各项建设的问题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为切实做

好保护工作,建议充实规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街区内的各项建设活动的内容.法制委员会对

这一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根据基层工作实际,建

议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规定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和街区内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尊重传

统格局、空间尺度和历史风貌,修缮活动应当保护

历史信息,体现历史建筑的真实性等内容.(草案

修改稿第二十八条)

(五)关于对历史文化保护范围内集体土地上

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的问题

在调研和论证时,有关方面提出原草案第四十

二条关于城市、县人民政府收购产权进行抢救保护

的规定,是否有法律依据,建议研究.法制委员会

认真研究了这一意见,认为在历史文化保护范围

内,对集体土地上的历史建筑,通过收购产权的方

式进行抢救保护非常必要,也是合法的,建议保留

这方面内容,并对该条的表述进行适当的修改.

(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三条)

(六)关于在历史文化保护范围和历史建筑内

有关禁止性行为的问题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对原

草案第三十六条中的禁止性行为进行充实完善,并

作立法技术上的处理.经过认真研究后,法制委员

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将该条分为两条,分别规

定在历史文化保护范围内和对历史建筑两个方面

的禁止性行为,避免重复和遗漏.(草案修改稿第

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法制委员

会还建议对草案部分条款的文字表述及相应的条

款顺序作适当的修改和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三、需要说明的是,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

草案中部分条款关于政府主体的表述为“城市、县

人民政府”,与其他表述不一致,建议统一表述.法

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一是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中的规定,“城市、县人民政府”为规范表

述,包含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县级市人民政府和县

人民政府,不包含区人民政府.二是从历史建筑保

护的实际工作来看,区人民政府不承担编制规划等

保护职责.因此,法制委员会建议维持原表述

为宜.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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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三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已由山

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８

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

适用税额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第六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三款规定,现就本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作如下决定:

一、大气污染物适用税额为１．８元/污染当量,水污染物适用税额为２１元/污染当量.

二、暂不增加同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项目数.

本决定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８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７９　



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

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对«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

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以下

简称«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５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税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税法),自２０１８年

１月１日起施行.环境保护税法有两项授权,一

是税法规定大气污染物按１２元—１２元/污染当

量征收、水污染物按１４元—１４元/污染当量征

收,由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具体适用税额;二是税法

规定,同一污染物排放口可以按污染当量数大小,

大气三项、水八项应税污染物征收,是否再增加同

一排放口的应税污染物项目数,由省人大常委会

决定.

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环保厅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具体建议,起草了«决定(草案)»,

省政府法制办书面征求了省直有关部门、各市人

民政府的意见,召开了立法论证会,征求了有关企

业和专家的意见,提前与省人大财经委、法制委和

省人大常委会预工委、法工委沟通,反复研究修

改,形成了«决定(草案)»,并经省政府第１６６次常

务会讨论通过.«决定(草案)»包括三项内容,一

是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二是暂

不增加同一排放口应税污染物项目数;三是今后

可适时对税额进行调整.

一、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适用税额

我省现行排污费按污染因子征收,征收标准

为:太原市大气污染物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

般性粉尘１８元/污染当量,烟尘１２元/污染当

量;水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氨氮２１元/污染当

量,五项主要重金属(铅、汞、铬、镉、类金属砷)

１４元/污染当量.其他１０个市大气污染物中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１．２元/污染当量,水污染物中

化学需氧量、氨氮和五项主要重金属(铅、汞、铬、

镉、类金属砷)１．４元/污染当量.全省其他大气

污染物０．６元/污染当量,其他水污染物０．７元/

污染当量.

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环保厅对全省排污费

征收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择发电、焦化、化

工、造纸、矿产等重点排污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多

次组织相关部门、企业座谈讨论,反复研究测算.

在综合考虑我省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

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参照太原市

现行排污费征收标准拟定了我省适用税额,即大

气污染物为１．８元/污染当量,水污染物为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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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污染当量.

这样拟定我省污染物适用税额,一是体现了

“简税制”和“税负公平”的原则,全省统一税额.

便于税务部门征收管理,也避免因不同地区税额

标准不统一引发执法争执.二是提高了太原市以

外各市的税额标准.既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排污

治理,重视环境保护,体现减排的政策意图和政策

导向,又兼顾了企业负担不过多增加,保证实体经

济的健康发展.草案规定的税额标准与现行排污

费标准相比,太原市费税基本平移,其他市小幅提

高.从全省排污费收入情况看,２０１６年全省排污

费征收收入为１２０４亿元,据测算,征收环境保护

税后,该项税收收入将达到１９亿元.太原市基本

不增加,其余１０个市略有增加.随着全省强化环

境治理,排污量将逐年减少,环境保护税收入将逐

年趋减.三是拟定的适用税额与相关省份税额相

协调.从目前了解到全国３１个省(市)情况看,１６

个省高于我省,１４个省低于我省,我省适用税额

标准在全国居中.

二、同一排放口的应税污染物项目数

环境保护税法第九条规定:每一排放口的应

税大气污染物,按照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序,对

前三项征收环境保护税;每一排放口的应税水污

染物,按照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序,对第一类水

污染物前五项、其他类水污染物前三项征收环境

保护税.

从我省实际情况看,大气污染物前三项,水污

染物中第一类污染物前五项、其他类污染物前三

项,基本涵盖了企业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也和我省

目前的监测水平和监测能力相适应.据了解,其

他省(市、区)没有增加应税污染物项目数的考虑.

建议我省暂不增加同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

应税污染物项目数.

三、适时对税额进行调整

按照环境保护税法规定,省人大常委会可以

根据环境承载能力、污染排放情况和经济社会生

态发展目标要求,适时对税额做出调整.

以上说明和草案,请一并审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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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关于山西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

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民政府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７日向省人大

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山西省大气污

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

案)»的议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财经委高

度重视,进行了认真审议.现将审议意见报告

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于２０１８

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环境保护税法是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明确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部税法,

也是我国第一部为保护和改善环境、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单行税法.按照该税法规定,应税大气

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和调

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报同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为贯彻实施好该

法,省人民政府提出了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

物的具体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对于我省依

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十分必要和迫切.这也是立法

法实施以来,首次由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地方税种

的具体适用税额.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决定(草案)»提出的

税额建议统筹考虑了我省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

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结合了

我省污染物治理成本、企业承受能力及周边省份

适用税额标准等实际情况,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大

环保投入、深化节能减排,促进我省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税收在控制和减少污染物

排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符合

法律规定和我省实际.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决

定(草案)»已基本成熟,同意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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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

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联组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１１月２８日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二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

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常委

会组成人员一致认为,按照环境保护税法的授权,

省人大常委会对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

税适用税额作出决定十分必要,对于依法保护和

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对草案提出了一些具体

修改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事前召开全体会议,

会同省人大财经委、省政府法制办和省财政厅对

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结合本次会议组成人员的

审议意见,从合法性和立法技术规范两个方面对

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１１月２９日下午,法制委

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形成

了修改稿.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草案第一自然段中规定了环境保护税适

用税额要“统筹考虑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

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在审议中,有

的组成人员提出,这一表述与环境保护税法第六

条的规定重复,建议删除.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

究,采纳了这一建议.

二、草案第三条规定:“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将

根据我省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

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适时对税额作出调整.”

审议中,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这一条规定的表述不

规范、不严谨,不符合环保税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规

定,容易产生歧义.鉴于环保税法对税额调整作

出了明确规定,按照法律有关规定执行即可,本决

定不需要再出规定.根据这一意见,法制委员会

建议删除本条的规定.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根据立法技术规范的要

求,对草案部分文字表述作了适当的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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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通过的«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通过的«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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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通过的«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通过的«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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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太原市晋祠保护条例›等五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０日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晋

祠保护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太原市晋祠保护条例›等五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０日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晋祠保护条

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

次会议予以批准.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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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通过的«太原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通过的«太原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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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

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散

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

管理条例›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散装水泥和预

拌混凝土管理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予以批准.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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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９日通过的«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９日通过的«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

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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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９日通过的«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９日通过的«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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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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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通过的«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通过的«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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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通过的«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通过的«吕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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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 »
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通过的«临汾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 »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通过的«临汾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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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通过的«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通过的«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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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　葆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就«山西省家庭教育促

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有关情况,作如下

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家庭是社

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

作为一个人接受的根本教育,其关乎一个民族的

整体素质,关乎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要“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

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在家庭中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阐明了家庭教育在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为

家庭教育指明了方向.因此,制定«条例»,对于落

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家庭成员素养,保

障家庭和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具有重大意义.

(二)制定«条例»是落实国家家庭教育工作要

求的需要.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工

作,宪法、教育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教育都作

出了相关规定;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

确提出制定家庭教育法律的目标任务.«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山西省儿童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推进家庭教育立法进程的

目标要求.目前家庭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三大支

柱之一,相比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没有专门的法

律、法规作为支撑,家庭教育边缘化,一方面影响

对家庭教育的引导和管理,使得家庭教育多是靠

自发进行,缺乏有效的规范、指导和监督;另一方

面也影响其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之间相互

协作的整体教育功能的发挥.目前,重庆市、贵州

省已出台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河北、江苏、四川、

浙江、江西等地已相继启动了家庭教育立法工作.

近年来我省家庭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为落

实国家有关家庭教育的精神和要求,总结和巩固

我省家庭教育工作经验,规范我省家庭教育,制定

«条例»非常必要.

(三)制定«条例»是促进我省家庭教育事业发

展的需要.家庭教育不仅是家庭的私事,更是具

有公共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既需要家庭的参与,

家长要承担主体责任,同时也需要政府的推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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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保障.在现实家庭生活中,由于家长责任缺

失、监管不力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生存发展,甚至危

及未成年人生命的事件时有发生,在法律层面对

没有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家长缺乏有效制约;现

行法律法规对家庭教育中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责

任没有明确规定,难以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家庭教育机构缺乏专业规范,服务市场混

乱,服务队伍专业素质有待提升.因此,有必要制

定«条例»,明确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在家庭教

育中的职责,为家庭教育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二、«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设总则、政府推进、家庭实施、

学校指导、社会参与、法律责任、附则.共７章４５

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家庭教育的定义

教育子女是家庭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家庭成

员的行为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影响,家

庭教育不仅仅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子女或者

被监护人的教育和影响,还包括生活中所有家庭

成员(不限于父母、子女)之间相互的教育和影响,

因此,«条例(草案)»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家庭

教育,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教育和影响,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影响,以及

政府、社会和学校为提高家庭成员素养而开展的

教育活动”.从广义的角度对“家庭教育”的概念

作了规范.

(二)关于政府和部门责任

促进家庭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应

当承担主导责任,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体制和工

作机制.家庭教育在政府工作中涉及政府多个部

门.因此,«条例(草案)»从第五条到第十五条规

定了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

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教育

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统

筹家庭教育发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有关部门做好家庭

教育工作”;第七条到第十五条明确妇联、教育、公

安、民政等多个部门的职责,使«条例(草案)»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关于家庭和学校责任

家庭教育,家庭是主体,未成年人是重点.因

此,«条例(草案)»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相

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关爱,维护平等、和睦、文

明的家庭关系,传承良好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第十七条到第二十条对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学校

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参与者,«条例(草案)»第四

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幼儿园、

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纳入整体工作计划,开展科学教育理念和育人知

识指导”.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学校应

当建立家长委员会和家长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第二十八条“鼓

励师范院校和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置家庭教育专

业或者课程,编写家庭教育教材”等.

(四)关于家庭教育服务机构

家庭教育工作需要政府推进支持,更需要社

会广泛参与.我省家庭教育服务市场尚处于起步

发展阶段,一些教育机构为谋求经济利益搞虚假

宣传,违反科学规律的家庭教育方法极大地误导

了家长,加强对家庭教育服务市场规范管理是社

会普遍要求.因此,«条例(草案)»第十四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部门应当将注册从

事家庭教育社会服务机构的信息,依法在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西)上进行公示,依法查

处家庭教育服务虚假违法广告”;第三十八条规定

“鼓励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性的家庭教育

服务”;第四十条规定“从事家庭教育的社会服务

机构应当加强行业自律,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管和

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宣传封建迷信、邪教等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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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得泄露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个人信

息和隐私”等.

(五)关于家庭教育的法律责任

为了保障«条例»的有效实施,从第四十一条

到第四十四条规定了父母和其他监护人、政府举

办的公立学校、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的社会机构、负

有家庭教育管理和指导职责的部门或者组织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条例行为的法律责任.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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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邬敬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家庭成员素

养,构建和谐家庭,省人民政府组织起草了«山西

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经１１月２日省人

民政府第１６５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

内司委收到条例草案文本后,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法法»«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有关规定,

对条例草案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委托高等院

校专家深入论证;研究借鉴重庆、贵州家庭教育立

法经验;综合应用此前的专题调研成果;对草案中

的一些政策性问题与有关部门交换意见.经１１

月８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决定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一、条例草案基本成熟

内司委认为,条例草案体例合理、条理清晰、

内容全面,系统总结了我省的实际工作经验,吸收

借鉴了兄弟省市的先进作法,细化了法律法规和

政策的有关规定,直面我省家庭教育工作中亟需

解决的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在引领、规范、保障

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有较强的创新性、针对性、

前瞻性.

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明确有关婚前教育的内容.家庭和谐稳

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开展科学、规范

的婚前教育,引导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庭义务是

基层群众的普遍反映,也是应对当前离婚率上升、

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缺失问题的必要措施.

(二)细化家庭教育组织机构认证、评估的内

容.目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市场不够规范,也有

一些境外家庭教育机构以公益名义开展家庭教育

活动,传播偏激的家庭教育方法.条例草案应对

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明确从事家庭教育的机

构人员资质、场所设施、教育内容标准;设立年度

评估验收制度,发挥政府引导、监督作用.

(三)依法设立家庭教育基金会或者家庭教育

基金.制定激励措施,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个人

向家庭教育基金会或家庭教育基金捐赠.以此推

动政府购买家庭教育社会服务.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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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决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在太原召开.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

查和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１７年全省和

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８年省本级预

算;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

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

委员;选举山西省省长、副省长;选举山西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选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山西省出席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过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其

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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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网络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公安厅厅长　杨景海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作全省网

络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近年来全省网络安全工作情况

近年来,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省人大的监督

支持下,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积极推

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同时,认真贯彻落实«网

络安全法»和«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

例»等法律法规,大力加强网络安全工作,有力维

护了我省网络空间安全有序、网络生态清朗和谐.

(一)加强统筹规划,积极推动网络安全建设.

近年来,随着“宽带山西”建设的持续推进,我省信

息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省市县“光网城市”全部建成,互联网省际出口

带宽达７０１２G,网民数量达到２０５０万人,互联网

普及率５５６％,其中光纤宽带用户占８４７％,使

用手机上网用户比例达９６６％.与此同时,网络

安全工作不断加强.一是注重顶层设计,统筹规

划引领.在平安山西、智慧城市建设中,把维护网

络安全作为重点建设任务,根据我省实际,公安、

经信、通管等部门会同省网信办共同制定了«山西

省“十三五”网络安全规划»,并在今年出台的«山

西省大数据发展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中,部署

开展大数据信息安全保障行动.二是明确措施要

求,推动网安建设.省政府及各部门陆续出台了

«关于加强公共场所无线上网安全管理的通知»、

«关于加强信息化工程安全建设和管理的意见»、

«关于加强全省党政部门云计算服务网络安全管

理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指导各级各部门不断推

动网络安全建设.三是加大保障力度,落实安全

责任.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加大对网络安全

工作的支持力度,重大信息化建设项目同步安排

网络安全专项经费,将网络安全纳入社会综合治

理考核内容,为网络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

(二)坚持依法管网治网,有效应对网络安全

风险.认真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山西省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不断强化

互联网安全管理,严密防控网络和数据系统安全

风险,保障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一是深入贯彻

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把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制度作为维护网络安全的基本制度,将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重要互联网企业等重点

目标纳入等级保护管理,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执法

检查活动,督促整改存在的重大漏洞、隐患风险和

突出问题.２０１５年以来,共检查重点单位２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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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要信息系统和网站２８１７个,下达限期整改

通知书１１０６份,整改消除隐患漏洞３万余个.对

未落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单位依法进行行

政处罚,其中停机整顿２家,行政警告１４家,约谈

重点单位、重要信息系统、重点网站１１３家.二是

扎实开展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工作.紧

紧依托省市两级“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中心”,及

时通报我省突出网络安全事件和病毒疫情传播态

势,分析国内外网络安全形势,指导重点单位开展

网络安全防护工作.特别是今年５月有效应对了

勒索病毒“永恒之蓝”大面积传播的突发事件,保

障了全省重点单位和重要信息系统、重要网络的

正常运转.三是切实加强网络安全案事件调查处

置工作.针对日益增多的网络安全案事件,建立

完善调查处置工作机制,２０１５年以来,全省共调

查处置网络安全案事件５０３起,特别是成功处置

了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太原市政务外网受到拒绝服

务攻击、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１日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网

络互动教研平台被“反共黑客联盟”攻击加挂反动

标语等网络攻击事件.四是创新互联网监管模

式,提升网络管控能力.在微信、微博、百度贴吧

等重点部位设立网警巡查执法账号,通过２４小时

公开巡查,及时发现网络违法犯罪信息和有害信

息,依法制止网上不良言行,同时接受网民举报网

上违法犯罪线索,开展网上法制宣传教育.２０１６

年７月全省网警巡查执法账号上线以来,共警示

违法网民１１万余人次,删除违法有害信息６９８７

条,行政处罚违法网民５２人,发布宣传贴文１５

万余篇.为提升网络安全管理和防范能力,在３７

家重点网站和互联网企业设立了网安警务室,其

中山西新闻网、晋煤集团通信分公司、临汾联通分

公司网安警务室被公安部评为全国示范网安警

务室.

(三)大力整治网络环境,全力维护网络安全.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改进网上斗争机

制,着力构建覆盖广、触角深、反应快的情报侦察

预警体系,深入开展网络发现、侦察、管理、反制工

作.２０１６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发现处理网上

涉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等各类情报信

息５万余条,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是坚决清理整治互联网违法有害信息.严格落

实７×２４小时巡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了“清网”、

“护网”、“网上缉枪治爆”、扫黄打非等专项行动,

清理网上各类违法有害信息数百万条.针对网上

谣言乱象建立了互联网违法有害信息快速处置联

动工作机制,加大对境内网络谣言,特别是政治谣

言和有害信息的发现打击查处力度.２０１６年以

来,共处置网络谣言事件４７起,查处散布谣言违

法人员１４５人.二是切实加强互联网舆情导控工

作.准确把握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和特

点,加大网络“三微一端”、重点人群、活跃人群、网

络大 V监管力度,有效引导网络舆情,弘扬网络

正能量.２０１６年以来,共组织开展舆情导控９４

次,发布舆情引导贴文４０余万条,成功处置了“晋

城黑老大出狱”、“和顺矿难”等多起网络热点事

件,为事件调查处置创造了良好舆论环境.三是

全力完成重大活动网上安保任务.强化预警监测

和阵地管理,密切关注网上网下、境内境外舆情动

向,及时发现处置了一大批苗头性、预警性、行动

性信息,圆满完成了 G２０峰会、“一带一路”高峰

论坛、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等重大活动特别是

党的十九大网络安全保卫任务,为各项重大活动

安全顺利开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保障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

强化网上打防管控措施,加大涉网违法犯罪案件

的侦查 打 击 力 度,共 侦 办 网 络 违 法 犯 罪 案 件

１２０００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７２００余人,抓获网

上逃犯２０００余人.组织开展打击整治黑客攻击

破坏犯罪和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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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违法信息频发、违法犯罪高发的重点网站和

网上乱点进行集中整治,共破获网络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违法犯罪案件４２起、黑客攻击破坏案件

１４起.针对近年高发频发的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省市两级公安机关联合电信、银行部门成立了反

欺诈中心,深入开展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全省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７３００余起,同比下降６２３％,破案２１００余起,

同比上升６０１％,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３７０余

人,同比上升１４５８％,财产损失２１亿余元,同

比下降４８％,有力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

气焰.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暴恐势力勾联指挥、传

播极端思想、煽动策划暴恐活动的重要平台.传

统违法犯罪加速向网上蔓延,手法不断翻新,借助

网络的新型犯罪不断涌现.网上造谣传谣、网络

攻击窃密、泄露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问题时有

发生,利用网络传播暴力色情、兜售非法物品、侵

犯知识产权等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影响网络生态.

虽然我省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严

峻的网上斗争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还有

较大差距,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一)网络安全意识不强.当前信息化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整体来

看,全社会特别是一些行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对网

络安全重视不够,重建设轻管理、重使用轻安全的

问题比较突出.对网络安全的重大意义认识模

糊、对网络安全工作的职责任务把握不准,造成网

络安全工作缺位、管控缺失,网络安全技术技能和

整体掌控能力严重不足.

(二)网络安全法律体系不够健全.«网络安

全法»虽然填补了我国网络安全的立法空白,但原

则性、指导性较强,尚需大量下位法和规章细则进

行完善.同时,社会各个层面对«网络安全法»及

相关规定的了解认识很有限,宣传力度需进一步

加大.我省２００８年制定的«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保护条例»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网络环境相

比,局限性日益凸显,如没有明确规定公民个人信

息保护的内容,网络运营商应承担的网络安全责

任等,应适时调整完善.

(三)网络安全专业力量缺乏,科技创新能力

不足.我省是人口小省网民大省,经济小省舆情

大省,网络社会安全治理任务繁重艰巨,但网络安

全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缺少网络攻防技术、网络侦

察技术、网络监管技术、保密密码技术等专业人

才.从公安机关来看,目前全省网安民警只有不

到６００人,制约了网络安全工作的有效开展.由

于缺乏高端网络安全技术研发力量,全省科技创

新能力较差,缺少自主创新技术和产品,网络安全

基础薄弱.

(四)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近年来,我省

网络安全技术手段、装备设施都有了明显提高,但

由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应用,数据信息呈几何级

数增长,网络安全监测管理、网络重点阵地管控、

互联网巡查处置、网络攻防技术、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防护、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等技术装备仍有

较大差距,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

(五)互联网数据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大

数据作用尚未体现.我省在信息化应用方面存在

的信息壁垒仍未打破,各行业部门的数据资源各

自独立,各自为政,相互封锁,造成数据资源不能

共享共用、迅速比对.同时数据分散存储管理容

易发生泄密等问题,对维护网络安全造成一定

影响.

三、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工作的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对网络安全重

要性的认识.将网络安全培训纳入各级领导干部

培训必修内容,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学网、懂网、用

网,不断提升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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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

安全的保障能力,推动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的

提高.

(二)完善网络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在大力宣

传贯彻新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的同时,借鉴先进

省市立法经验,经充分调研,适时启动«山西省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修订工作,为我省依

法用网、依法管网提供支撑.

(三)充实网络安全工作力量,提高保障水平.

参照兄弟省市的做法,对网络安全特殊人才采取

专业人才特殊招录办法,逐步增加网络安全专业

力量.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加大网安战线岗位津

贴和加班补贴倾斜力度,对在网络安全工作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给予奖励.

(四)建立网络安全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集

中共享和统一管理服务.建设省级网络安全数据

中心,整合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和用户的网络安

全数据信息,解决管理分散和安全隐患等问题,确

保数据安全可控,更好地为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服务.

(五)建立网络安全经费保障机制.各级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将网络安全管理、安全测评和

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年度预算,落实安全技术措施,

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消除网站安全漏洞,降低网站

被攻击篡改的风险,提升重要信息系统应对安全

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数据窃取的安全防

护和应急处置能力.

(六)加强网络安全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建设

网络安全社会队伍.建立我省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和重点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工作人

员专业培训和知识更新制度,提升网络安全从业

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专业技能,鼓励并规范社会力

量、网络安全企业开展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和在职

人员网络安全培训.

下一步,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网络安全工作,不断提升网络安全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打造和谐稳定、风清气正

的网络环境,为维护网络安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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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

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商务厅厅长　 孙跃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省

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

理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的要求,省政府安排省

商务厅会同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人社厅、省科

技厅、省国土厅、省环保厅、省住建厅等部门对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处理.

一、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转变发展思路模式

(一)科学合理确定各个开发区发展主导产业

按照“差异化、特色化”布局要求,今年以来,

我们在全省现有各开发区扩区过程中,均组织专

家评审会进行了充分论证,根据各开发区所在区

域主体功能区发展定位,本着“逐步淘汰和退出落

后产能、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突出主导产业”的基

本思路,重新规划和明确了各开发区发展主导产

业;对今年新设立的省级开发区,根据各县(市)的

资源禀赋、交通区位、主体功能区定位,指导新设

开发区规划１—３个主导产业并确定一个重点发

展的首位产业.比如,指导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大运汽车为龙头突出产业链条发展,指导怀仁

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高档陶瓷企业集聚优势打造

“中国瓷都”.

(二)优化重点产业的园区布局

针对我省“一煤独大”、９个市５４个县形成焦

化产能、产能过剩、产业布局分散、化产深加工不

足、环保压力加大等问题,今年９月份,省政府责

成省发改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全省焦化产业布

局进行认真研究,提出了«山西省焦化产业布局意

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

理念,本着优化焦化园区布局、整合重组、减量置

换、稳焦兴化、就地转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原

则,初步考虑全省布局１２个产能达５００万吨以上

的重点焦化园区,提高我省焦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和企业竞争力,将我省建成全国乃至全球最

有竞争力和话语权的焦化产业基地.

同时,充分利用我省铝钒土资源优势,坚持

“高起点、高标准、布局合理、适度超前”原则,重点

布局中铝运城、吕梁两个百万吨铝工业基地和阳

煤兆丰、山西信发、太原东铝、晋能朔铝四个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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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产业园区等.

(三)加大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引进培育新兴

产业力度

在强化开发区产业布局的同时,多措并举,大

力抓好对现有企业的升级改造,积极培育新兴产

业,推动我省开发区集中、集约、集聚发展.

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化工业领域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淘汰开发区的落后产能,引导

退出过剩产能,严格规范准入,严格执行产业政

策,倒逼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落后产能及时退

出.引导和激励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兼并重组,提

高产业集中度,退城入区.比如,钢铁产业围绕曲

沃、襄汾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积极推动山西立

恒、山西星原等晋南钢铁企业实质性重组.铝产

业围绕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推动中铝山西

分公司和华泽铝业重组,打造“煤－电－铝－材”

一体化产业链条.同时,加强企业技术改造,今年

以来,企业技术改造工作将开发区作为重点进行

倾斜支持,共支持全省开发区技术改造项目６０

个,支持 金 额 ４．３７ 亿 元,占 全 部 支 持 金 额 的

５４％.下一步将继续在资金引导上对山西转型综

改示范区项目、开发区项目倾斜支持,推动企业提

质增效.

二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我省制定了«山西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实施方案»,着力推动

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现

代煤化工、信息产业、现代医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把开发区作为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载体,

规划每年在开发区内重点培育壮大３００户战略性

新兴产业骨干企业,攻关３０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共

性关键技术,打造１００项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优

势产品,逐步形成项目、企业、技术、产品、园区(基

地)“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２０１７年,在全省重

点推进２１３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总投资３４１０

亿元,重点培育壮大３４０户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

企业,重点建设提升１２０个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主导的工业园区(产业基地),攻关２７类战略性新

兴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打造１６０类战略性新兴产

业特色优势产品.２０１７年１月—７月,全省共有

５３个新兴产业项目投产,其中８０％以上新开工项

目布局在开发区.２０１７年１月—７月,全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１７％,高于规上工

业增速３５个百分点.其中,高端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７７．８％.开发区内企业贡献了６０％以上的

新兴产业产值.同时,注重推进信息化改造和绿

色发展.以开发区整体信息化水平提升为依托,

加大传统产业两化融合力度.围绕企业信息化改

造,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支持一批创新型企业开

展基于信息化的赋能管理新模式试点示范,构建

平台化、协同化、开放式的组织体系.在开发区全

面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培育发展一批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

色产业链.比如,推进朔州经济开发区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基地和国家级朔州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试

点建设,实现资源的减量、循环、高效利用.

(四)完 善 人 才 和 科 技 政 策,切 实 转 变 发 展

模式

一是积极出台和落实引进人才相关政策.鼓

励引进各类专业人才,提高开发区科技研发和创

新能力,提升园区内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我省开

发区转变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印发山西省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省财政厅、省

人社厅联合印发了«鼓励优秀博士毕业生来晋工

作实施办法(试行)»和«引进人才随迁配偶生活补

贴实施办法(试行)»,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印发

了«关于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随迁子女在山西

省就读中小学实行特殊优惠的办法(试行)».这

些政策的出台,从政策上实行了“一人一策”“一事

一议”和特事特办的人才引进方式,从资金上对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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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际一流、国内顶尖水平的科研创新领军人才

给予了保障,从落实配偶及子女就业上学等政策

上解除了引进人才的后顾之忧.

二是积极推动开发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为推动科技创新,今年７月,省政府下发了«山西

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试行)»,对科技成

果的处置、使用和收益分配方式,健全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体系等作了具体规定,为全省开发区管委

会和企业设立的各类科技创新中心和孵化器引进

技术和项目、促进创新创业和成果转化提供了政

策和法律支持.省科技厅正积极联系科技部,争

取将科技部的科技成果转化引导资金、中央财政

资金注入山西综改示范区,成立由中央财政、地方

财政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的山西省科技成果转化

引导子基金,助力山西资源型地区加快转型发展.

目前综改示范区已经成立了“山西综改示范区成

果转化股权投资基金”母基金,正在筹建两支子基

金,为争取使用科技部专项资金创造条件.

二、提高招商引资质量,注重项目跟踪管理

(一)多措并举精准招商,突出项目质量水平

今年以来,我省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围绕培

育新兴产业、促进转型升级发展,着力引进高科技

项目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大项目、好项目,并通

过抓好跟踪督查工作,在提升招商引资项目的质

量上下功夫.

一是完善政策顶层设计.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改革和创新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意见»,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晋商晋才回乡

创业创新工程实施意见».根据转型综改的战略

需要,按照我省主体功能区定位,省政府办公厅编

制印发了«山西省招商引资重点产业指导目录»

«山西省鼓励投资政策(２０１７年版)»,这些政策的

制定出台对全省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和指导,我们将认真抓好这些政策的落实.

二是加强对招商引资工作的考核督查.今年

８月２２日,省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实施了

«山西省招商引资考核办法(试行)»,加大了对签

约项目开工率、资金到位率的考核力度.目前,省

开发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着手对«山西

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体系»

进行修改,将大幅提高对开发区引进项目科技创

新能力和绿色发展的考核权重,引导开发区的招

商引资向项目质量、科技水平和引进项目的落地

生根转变.严禁技术落后和环保不达标企业被引

进开发区.实施规划环评刚性约束,凡未开展开

发区、工业园区规划环评的,各级环保部门不予受

理和审批入区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实施项目与

环境质量联动,对区域环境质量现状超标的开发

区,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

善目标管理要求的,依法不予审批其环评文件.

严格控制在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区域新建有色金

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项目.

加大对招商引资重点督查的力度,开展对经

济转型升级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大项目(指总投资

额１０亿元以上的项目)、好项目(指战略性新兴产

业及转型发展项目)的督查工作,今年８月,省商

务厅对２０１６年以来开发区招商引资签约项目组

织了专项督查,重点督查引进大项目、好项目的

情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底,全省经国务院或省政

府批准设立的各类省级以上开发区共３９家,规划

面积共２４２７６平方公里,起步区面积共６４９２３

平方公里(不含西山、右玉两个生态旅游开发区).

２０１６年以来,开发区起步区招商项目数、落地项

目数和投资额均占到开发区相关数据的６０％左

右,其中大项目、好项目的占比明显提高.

签约项目:２０１６年以来,３９家开发区共签约

８７２个项目,签约额共７７９７９亿元,其中,高技术

和新 兴 产 业 项 目 ４４２ 个,占 签 约 项 目 总 数 的

５０７％,签 约 额 ３８３６４ 亿 元,占 总 签 约 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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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２％;总投资额１０亿元以上的大项目中,剔除

已撤销的项目,有效的大项目 １７３ 个,签约额

５４１４亿元.

开工项目:２０１６年以来,３９ 家开发区共有

５５６个项目开工,开工项目总投资额３４５５７亿

元,实际到位资金１０１０６亿元,其中,高技术和新

兴产 业 开 工 项 目 ２８３ 个,占 开 工 项 目 总 数 的

５０９％,投资额１８１８４亿元,占开工项目总投资

额的５２６％,实际到位资金４３３４亿元,占开工

项目实际到位资金总额的４２９％;总投资额１０

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开工８１个,占开工项目总数的

１４６％,投资额２４１９０５亿元,占开工项目总投资

额的７０％,实际到位资金５２６５２亿元,占开工项

目实际到位资金总额的５２１％.

投产项目:２０１６年以来,３９ 家开发区共有

３７５个项目投产运营,投产项目总投资额１３４７８

亿元,实际到位资金８２６９亿元,其中,高技术和

新兴产业项目投产１５０个,占投产项目总数的

４０％,投资额６５４５亿元,占投产项目总投资额的

４８６％,实际到位资金３８７９亿元,占投产项目实

际到位资金总额的４６９％;总投资额１０亿元以

上的 大 项 目 投 产 ２２ 个,占 投 产 项 目 总 数 的

５９％,投资额７２３５亿元,占投产项目总投资额

的５３７％,实际到位资金２０６８２亿元,占投产项

目实际到位资金总额的２５％.

三是抓好招商引资政策的贯彻落实.抓好

«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

施的通知»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实施晋商

晋才回乡创业创新工程的意见»«关于改革和创新

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山西省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实

施意见»«山西省鼓励投资政策(２０１７年版)»等政

策文件的贯彻落实,加快制定和细化配套政策措

施,以政策促发展,提高利用外资和招商引资的水

平.着眼于产业上下游及配套的各个环节,按照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及“产业完善、专家拆分、

科学链接、逐项包装”的要求和方式,围绕潜在招

商产业,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团队,积极推进高

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汽车等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包装策划.目

前,部分完成包装策划的项目已通过网站等平台

对外公布,同时,根据市场反馈和产业发展变化情

况,适时对项目进行动态更新和优化.按照省政

府安排,充分发挥好招商引资项目“９６３０１”投资项

目专门投诉电话的作用,把９６３０１信息督办系统

打造成方便投资者、服务投资者、值得投资者信赖

的品牌.加大招商引资通报工作力度,促进签约

的大项目、好项目能尽快在开发区落地.

(二)加强项目跟踪管理,纠正圈占土地闲置

现象

一是严把土地供应关口.要求各开发区严格

按照«限制用地目录(２０１２年本)»的规定,对住宅

用地规模实行管控.小城市单宗住宅用地供应面

积不能超过７公顷,中等城市不能超过１４公顷,

大城市不能超过２０公顷.

二是严把开发区工业项目用地准入标准.今

年７月,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的通知»,其中对工业

项目用地准入进行了明确规定:“国家级开发区新

上工业项目的投资强度不低于３００万元/亩,省级

开发区新上工业项目的投资强度原则上不低于

２００万元/亩;工业项目容积率不低于１．０,建筑密

度不低于３０％,绿地率不超过２０％,行政办公及

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超过工业项目总面

积７％”.

三是加大对“僵尸企业”和闲置土地处置力

度.开发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于１２月中旬

牵头组织发改、经信、商务、国土、住建、环保等部

门,对全省各开发区土地利用现状和执行上述政

策的情况进行摸底和督查,在摸清土地利用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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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提出整改意见,按照国土资源部出台的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有关规定,对恶意囤地、炒地

造成土地闲置的进行严肃查处,未动工开发满一

年的,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十

征缴土地闲置费;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无偿收回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僵尸企业”退出的土地,

由政府收储,重新挂牌,经招拍挂程序后投入

使用.

三、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政策措施落实

(一)从顶层设计上完善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

政策体系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领导对开发区建设的有

关政策和要求,围绕«关于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

若干意见»(晋发〔２０１６〕５０号)文件,今年以来,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西省开发区设立升级扩区

和退出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以来,围绕省委、省政

府关于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决策部署,省商务

厅牵头协调和推动省委组织部、省编办、省人社

厅、省国土厅、省住建厅、省财政厅、省环保厅、省

统计局等相关部门在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机构

编制、人事和薪酬制度改革、土地调规、城镇规划

调整、专项资金管理、环保、统计、考核等方面制定

了２０项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文件,对省委、省政

府晋发〔２０１６〕５０号文件形成了“１＋N”的政策

效应.

(二)多策并举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政策落地

以督查促落实.３月２９日－４月１４日,省开

发区建设工作领导组办公室组织省编办、省人社

厅、省财政厅、省国土厅、省住建厅组成专项督查

组赴各市对各市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工作进行了

督查指导.５月２日－１２日,楼阳生省长、高建民

常务副省长、王一新副省长、王赋副省长又分别带

队对各市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项督

查.两次督查都发现了一些不落实的问题,提出

了整改建议.８月３日,又组织召开了“三化三

制”改革工作督查推进会,对各市开发区“三化三

制”改革情况指出了问题,推动各市加快了“三化

三制”改革工作.

以培训促落实.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对申请

设立省级开发区的５０多个县(市)相关负责人进

行了面对面的个别辅导、解读,并应邀派有关负责

人专程赴一些县(市)在全县(市)干部大会进行了

政策宣讲和培训.１１月２０日,组织召开了全省

开发区统计报表制度培训会,就开发区统计报表

制度和有关政策,对各市商务主管部门、各市、县

(市)统计部门、各开发区和拟申请设立开发区的

县(市)有关负责同志共２４０多人进行了培训.

以高层推动促落实.１１月６日晚,王一新副

省长在太原主持召开了全省开发区工作座谈会,

对各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扩区设立升级等工作

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作了通报,对省直部门和各

市县政府及各开发区改革和建设提出了要求.目

前正在安排布置１２月初在示范区进行现场观摩

和召开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工作推进会,届

时,骆惠宁书记将亲自出席并作重要讲话.

(三)抓实抓好综改示范区建设

为支持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加快引进重

大项目,５月１２日,省商务厅组织召开了“支持示

范区建设工作协调会”,对示范区在产业发展、资

金和科技支持、审批许可、政策倾斜等六方面１５

项需要省直各部门支持的事项进行了研究.为加

快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

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高起点、

高标准建设转型综改示范区,省政府印发了«关于

落实建设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实施方案的若干意

见»,给予示范区机构建设、土地优惠政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健全投融资体系等方面共２０条优惠

政策;印发了«关于赋予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限的通知»,向示范区赋予省

直部门的３３项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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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省政府将安排省商务厅重点协调解

决好示范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督促

省直有关部门、各市政府在用地指标、占补平衡等

方面加大对示范区的支持力度.指导示范区及时

归纳总结在各领域先行先试的成功经验,在全省

进行复制推广.积极支持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在

科技创新重大平台建设、科技金融结合、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探索示范,支持山西转

型综改示范区建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全省开

发区改革创新发展作为事关全省转型综改和振兴

崛起的关键战略之举,一直得到了省人大常委会

的关心和帮助,这次的专题询问有力地推动了我

们改正不足、补齐短板、综合推进各项工作,是对

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极大的支持和促进.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继续贯彻落实好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继续推动全省开发区改

革创新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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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６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常务副省长　高建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楼阳生省长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６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请予审议.

今年８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省审计厅厅长王亚受省人民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６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要求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认真落实审计整改责任,以审计发现问题为

导向,强化审计结果运用,严肃追责问责,并研究

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从源头堵塞漏洞,避免

屡审屡犯.省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落实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意见.楼阳生省长作出重要批示,要求

各相关部门认真整改审计发现问题,切实落实审

计建议,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省政府改进审

计整改工作机制,明确由省财政厅具体组织审计

整改,并将整改工作纳入政府督查督办事项,要求

各有关部门单位对照审计报告反映问题,逐条逐

项整改,按时报送整改结果.各有关部门单位按

照省人大和省政府的要求部署,对审计查出的问

题进行了认真整改.截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底,省政府

及有关部门单位健全完善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

８０项,补征补缴财政收入６６２亿元,下达应拨未

拨财政资金２２４１亿元,归还原资金渠道和调整

账务等４８５亿元.移送有关部门查处的５１起违

法违纪问题线索,已有３８起、６８人受到处理.现

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

情况

(一)关于部分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准确问题.

一是对从一般公共预算编列可由彩票公益金列支

的社会福利事业等支出,至年底彩票公益金结存

９６４亿元问题,省财政从今年起改变彩票公益金

使用模式,当年资金当年使用,并督促相关部门加

大资金申报力度,探索建立养老投资基金,积极消

化结存的彩票公益金.二是对部门单位公用经费

定额标准与实际脱节问题,省财政在编制２０１８年

预算时,通过调减部门经费类项目支出,适当提高

省直一级行政厅局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并将结合

省级财力及事业单位改革,逐步完善其他单位公

用经费定额,使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更加符合实际.

三是对部门预算编制不够准确,部分单位多申领

财政资金问题,山西大学、省教育技术装备中心等

４个单位已将多申领资金２６４９１５万元退还省

财政.

(二)关于财政收入征管不够严格问题.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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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企业未按规定申报缴纳税费１７３２亿元问

题,税务部门征缴２０２户企业税款２７４亿元、３２３

户企业规费４１２亿元,其余税费由于企业资金周

转困难等原因已制定清缴计划,积极追缴.二是

对应收未收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非税收入１２８

亿元问题,除减免省文化传媒出版集团国有资本

经营收益８１５６万元外,１０个部门单位已补征非

税收入５４２９６４万元,其余６５８４４万元正积极征

缴.三是对滞留两权价款、路权转让等非税收入

７５１８亿元问题,省财政厅、省交通厅等１６个部

门单位已将滞留的４９３２亿元非税收入上缴财政

或列入下年预算,其余２５８６亿元将按要求及时

缴库.

(三)关于预算分配管理不够规范问题.

１对专项资金清理规范不彻底问题.省财

政取消压减无依据设立、既定目标已实现、绩效不

高等专项转移支付;调整合并政策目标相似、投入

方向类同、管理方式相近的专项转移支付.目前,

未制定管理办法的专项资金,有７项已制定办法,

１３项已整合,２项转为一般转移支付;无设立依据

的专项资金,有４项已整合或取消;设立时间超过

５年的专项资金,有５０项已整合或取消,３０项已

修订或正在制定办法;政策目标接近、资金投入方

向类同的专项资金,有１１项已整合或取消;仍按

原渠道、原办法分配的２项已整合资金,试行“大

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式,在大专项下按照具体

任务分列清单,实行差别化管理.经过清理整合,

２０１８年省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将控制在１００项

以内.

２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不够规范问题.从

２０１８年开始,省财政对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将不

再采取“保基数”方法测算,而是根据当年财力实

际缺口,并考虑资金规模实施必要的调控后对县

级进行补助;对下达市县的转移支付,要求省直相

关部门及时报送分配计划,短时无法明确具体项

目的,可采取因素法切块下达,进一步提高提前下

达市县转移支付比例,确保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在

规定时限分解下达.

３对预算安排未充分考虑实际需求问题.

一是对１３个项目连续两年执行率较低继续安排

支出预算问题,省财政对常规性项目,年末结余将

全部收回,并结合年度支出规模安排下年预算;对

按政策规定安排的项目,结合项目实施进度分年

度安排预算.二是对一次性下达７个跨年度项目

预算问题,省财政在编制２０１８年预算时,要求教

育、科研等项目分年度安排支出预算.三是对分

配７个不具备实施条件项目预算,实际仅执行

１６２２亿元问题,省财政收回黄河万家寨水务集

团公司２０亿元,其余４０７３亿元拨付该公司用于

注册资本金等支出;收回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中游

核心区干流蓄水工程１１７亿元,调整用于其他项

目支出.同时明确在编制２０１８年预算时,项目资

金不再一次性安排,而是按项目实施周期分年度

安排,确因不可预见因素形成的结余将按有关规

定收回重新调整使用.

４对预算绩效管理不到位问题.省财政制

定了«省级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

法»,明确了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管理的对象、范围

及绩效目标的设定、审核、下达等事项,建立绩效

评价报告综合质量考核机制,安排对２９个重点支

出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将作为２０１８年预

算编制的依据.

５对部分专项资金使用绩效不高问题.一

是对部分专项资金未下达问题,省财政将细化项

目支出预算编制,省本级支出预算要细化至省级

机关或基层预算单位,进一步压减“待分配”资金

规模,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增强预算执行的规范

性和有效性.二是对市县未及时分配上级专项资

金问题,省财政督促市县财政加快预算执行,避免

资金大量滞留,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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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已分配的厂办大集体改革补助等３项资金

６６１２亿元仍未使用问题,省财政厅和省国资委

等部门督促相关企业单位加快项目进度,及早完

成改革方案批复,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四是

对９８个污染防治项目建成后未达预期目标问题,

省经信委、省环保厅将进一步加强相关项目监管,

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推动专项资金发挥应有效益.

目前,已有３６个项目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或达到预

期目标,其余项目处于整改待运行或试运行等

阶段.

(四)关于财政国库和专户管理有待加强问

题.一是对出借市县的４４亿元国库资金未收回

问题,省财政已通过年终结算将出借资金收回.

二是对未制定社保基金操作办法,继续在开户银

行经办机构之外办理定期存款和未对５８４１亿元

社保基金采取增值措施问题,省财政制定了«省级

社会保险基金竞争性存放管理办法»,待省政府批

准后,将按规定开展社保基金竞争性存放招标,确

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操作严格规范.三是对未及

时收回社保基金,形成利息收入损失问题,省财政

厅已函告省信托公司,追回该公司多得利息.

(五)关于决算草案编制不够准确问题.一是

对２０１６年省财政列支应在２０１７年分配的转移支

付资金１５亿元问题,省财政今后不再以预分配方

式下达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二是对以易

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名义虚列支出１２２亿元问

题,截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底,实际已贴息２１６７３２万

元,其余资金预计年底前支出.三是对虚列结转

２０９１亿元问题,结转资金已使用９１４亿元,其

余未使用资金年底将全部收回平衡预算.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未按规定上缴存量资金４５３亿元

问题.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等２１个部门单位已将

１０１亿元结余资金上缴省财政或列入下年预算;

其余存量资金相关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目前已支出１４７亿元.

(二)关于虚列支出１１５亿元问题.省卫计

委、省老干部活动中心等５个部门单位已将虚列

支出的３１９９４万元收回或调整账务处理;省交管

局及４个高速支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已支出

８０９１１２万元,其余资金将按合同约定支付.

(三)关于部分单位“三公”经费和会议费、培

训费管理不够规范问题.省展览馆已将借用的３

辆汽车归还相关企业;省财政厅驻晋中市财监处

和浑源县地税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公务用车具

体管理办法,严格执行公车运行维护费预算,厉行

节约,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省环保厅所属６个

单位已按标准提取职工福利费,追加福利费预算

５６５１万元,规范了职工食堂补贴;省发改委和省

信访局采取措施强化会议预算约束、严格会议费

管理,有效防止超标准列支会议费或列支不规范

问题.

(四)关于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够严格问题.

省环保厅约谈了省环境监控中心和省环境监测中

心站主要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责令做出深刻

检讨;其他相关部门单位,通过细化完善相关制度

办法、规范工作流程等方式进行整改,杜绝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五)关于国有资产监管不到位问题.

１对部分国有资本管理不够严格问题.省

财政厅督促相关企业尽快完成股权确认工作,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将政府投资纳入政府股权核算管

理.省展览馆投资的山西全瑞宝商贸有限公司召

开股东会议,对２０１６年利润进行分配;省经信委

后勤服务中心与山西文博印业公司签订目标责任

书,加强投资监管,保障国有投资权益.省财政厅

责成山投集团列出清单,提出清缴计划,加大资金

收回力度,确保特别流转金利息及时收回.

２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管不力问题.

省教育厅、省戒毒康复基地等５个部门单位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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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办公设备等７７３１８２万元固定资产登记入

账,其余３５１亿元资产待办理竣工决算或土地使

用手续后登记入账;省财政厅已发文要求部门单

位及时纠正自行出租和资产长期闲置问题,相关

部门单位制定完善资产管理办法,积极履行报批

程序;省住建厅已将调减的固定资产１４５０５万元

登记入 账,山 西 建 筑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对 报 废 的

２６８４４５万元固定资产进行调账处理;省财政厅

责成有关单位落实已批准报废固定资产丢失问

题,明确责任,提出整改措施;省交管局高速卡口

指挥系统２５处卡口经修复已能正常使用,７０台

警务通已查明去向.

三、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

情况

(一)关于部分市县放管服改革措施未全面落

实问题.长治、吕梁２个市的５２个部门单位在政

府门户网站更新公布了权力清单;阳曲、安泽等

２２个县(市、区)“１３７１０”督办系统全部建成投入

使用;阳泉市开展中介服务的２个事业单位与主

管部门已脱钩改制,朔州、长治２个市的５个事业

单位已停止中介服务收费;朔州市已将违规收取

的２５９９万元退还相关企业,其余２０４万元已制

定分期退款计划,阳泉、吕梁２个市停止收费行

为,对相关单位清理整顿.

(二)关于部分民生项目管理不够规范问题.

朔州、临汾２个市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采煤沉陷

区治理搬迁完成投资统计数据监管,明确数据报

送口径,真实反映工程进度及完成投资情况;太

原、阳泉等６个市通过收回补助资金或将资金调

整用于下年安置任务等方式,对虚报采煤沉陷区

治理搬迁户数套取财政补助资金问题进行整改;

吕梁市已补办５个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项目建设

手续;娄烦、大同南郊区等２１个县(市、区)加快工

程建设进度,滞留的项目资金已拨付８６１亿元;

古县、天镇、灵丘等３个县已兑现光伏扶贫收益

４８４９１万元.

(三)关于部分重点工程建设迟缓问题.临

汾、太原等６个市对长期停工和未开工重点工程

分类施策,５８个重点项目加快推进,闲置资金已

拨付２２亿元.

(四)关于投融资模式创新工作推进滞后问

题.省财政将 PPP项目工作纳入各市目标责任

考核范围,组织市县人员进行培训,加强操作流程

及实务指导,各市建立工作领导组,为推广运用

PPP模式提供组织保障,截至８月底,全省纳入

国家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１５４个,投资规模

１１４５亿元,项目数量上升到全国２３位;省财政收

回了金控集团未投出的１５１１亿元政府引导资

金,用于设立促转型增动能基金,金控集团加大了

社会资金的募集力度,社会资本募集总额达到

４５９４亿元.

四、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发现问题的整

改情况

(一)关于部分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未全面完成

问题.晋城、临汾等８个市已完成棚户区改造开

工任务５０８７套,其余１４８万套相关市县正采取

措施积极做好开工前准备工作;天镇、吉县等３４

个县(市、区)已完成农村危房改造任务５５２７户,

其余改造任务将随２０１７年度任务一并完成;运城

市本级及绛县、稷山等１１个县(市、区)将２０１６年

住房租赁补贴结余滚动用于２０１７年租赁补贴发

放;长治、晋城等８个市虚报完成任务的１９万套

保障性住房,有５３１２套已开工、基本建成,其余任

务正积极推进.

(二)关于部分安居工程专项资金分配使用不

够规范问题.阳泉市本级及阳泉矿区、和顺县已

将建设单位采取建少报多、多报投资等方式套取

的补助资金２５７１２７万元全部追回并上缴财政;

长治、忻州等６个市本级及原平、洪洞等６７个县

(市、区)拨付或收回财政统筹安排使用滞留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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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１亿元,其余资金将根据工程进度拨付;阳泉

市本 级 及 介 体 市 已 将 平 衡 预 算 的 专 项 资 金

２５５９０７万元安排用于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晋

中、临汾２个市本级及平定、永和２个县已将建设

单位违规使用的专项资金２８６３８万元收回财政.

(三)关于部分安居工程项目管理不到位问

题.忻州、阳泉、运城３个市本级及浑源、安泽等

３３个县(市、区)已补办３７７万套保障性住房建

设手续,其余４２４万套住房手续相关市县正积极

办理;省住建厅已责成相关市县住建部门对勘察、

设计、施工等未招投标的１３个项目建设单位作出

处理处罚,共计罚款８０９８万元;太原市本级和浑

源、繁峙等９个县(市、区)已办理１６２万套住房

竣工验收手续,其余２２８万套住房验收手续相关

市县正积极落实;太原、临汾２个市本级和大宁、

乡宁等９个县(市、区)已完成２０４万套保障性住

房验收手续,其余未按规定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就

交付使用的５０７万套住房,相关市县正采取措施

积极整改;五台、山阴等２４个县(市、区)加快了相

关项目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有６３０５套保障

性住房交付使用.

(四)关于部分保障性住房分配不合规问题.

忻州、吕梁等４个市本级及永济、宁武等６９个县

(市、区)收回骗取的住房货币补贴１５２９２万元、

实物配租配售２１７套、农村危房改造补助３３２０８

万元,其余住房、资金正积极清退、追缴;忻州、大

同、临汾３个市本级及交城、定襄等３４个县(市、

区)收 回 不 符 合 条 件 家 庭 领 取 住 房 货 币 补 贴

３０７６万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５９３５万元,取消

８２户危房改造资格,其余补助资金正在追缴.

五、医疗保险基金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部分市县医疗保险政策落实不到位

问题.朔州、阳泉２个市本级及应县、平顺等１５

个县(市、区)已按规定将４１万名特困供养人员、

城乡低保人员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１４９２人计划２０１８年参保;晋城、晋中２个市本级

及高平、介休、和顺３个县(市)除２５３３名职工因

解除劳动合同或属于灵活就业人员等不参加职工

医保外,其余１２９万名职工全部按规定纳入企业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晋中、晋城等４个市本级

及应县、高平等６个县(市、区)已退回或核减重复

参保多获得的财政补助２２６２５６万元,其余补助

资金将在年底核减.

(二)关于部分市县医疗保险收入征缴不够规

范问题.省人社厅下发通知要求相关企业年底前

将职工医疗保险基本纳入所在市社会统筹,晋煤

集团、阳煤集团、潞安集团３户企业已补缴职工医

疗保险费３３２亿元,其余３６０７９８万元正积极清

缴;阳泉、晋城等４个市本级及高平、山阴等５个

县(市、区)已补缴机关企事业单位医疗保险费

１８８亿元,其余８５４亿元已制定清欠计划;朔

州、长治等５个市本级及高平、阳城、阳泉郊区的

９个社保经办机构已将滞留的４０６亿元医疗保

险费收入全部上缴财政专户.

(三)关于部分市县医疗保险制度执行不严格

问题.晋中、阳泉２个市本级及介休、阳泉郊区的

５家公立医疗机构对自行采购高值耗材、药品的

相关单位进行通报批评,规范药品及耗材采购制

度和流程;朔州、忻州等６个市本级及阳城、平顺

等１１个县(市、区)的人社、发改等部门追缴违规

收取药品加价、诊疗费的２１家医疗机构违法所得

２２４１８６万元、处以罚款１３２３６万元,并对相关

责任人进行了处理;阳泉郊区、和顺县、忻府区追

回５家定点医疗机构通过编造虚假病历或虚开药

品等方式骗取的医疗保险基金２９５６万元、并处

以罚款４４５万元.

六、全面改薄专项资金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

情况

(一)关于部分规划任务未完成问题.榆社、

潞城等４９个县(市、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规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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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已全部完成,其余３５个县(市、区)规划任务正

积极推进.同时,针对部分规划任务与实际脱节

问题,省有关部门正联合相关县区对全面改薄项

目规划进行调整.

(二)关于部分专项资金筹集使用不够规范问

题.太原、长治２个市本级及娄烦、平定等３１个

县(市、区)已落实配套资金３２５亿元,其余市县

配套资金正积极筹措;平遥、五寨等１３个县(市、

区)已将国家、省补助资金１４４亿元下达项目单

位;太谷、闻喜等２３个县(市、区)将用于非义务教

育学校建设的３４６４８３万元专项资金归还原资金

渠道;太谷、潞城等５６个县(市、区)对相关项目规

划进行调整,５２５亿元专项资金得到有效使用.

(三)关于部分项目实施管理不够严格问题.

相关县区今后将严格履行招投标程序,泽州、霍州

等８个县(市、区)已补办招投标手续;临猗、代县

等１４个县(市、区)已完善１３９亿元校舍工程土

地、规划等相关手续;各市要求未落实工程监理制

度和未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相关县区成立

领导组,进一步完善相关手续,严把质量关;霍州、

广灵等１７个县(市、区)已完成２９９亿元未经验

收投入使用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其余项目相关

县区正积极完善相关手续;对部分校舍和设施设

备闲置的问题,省教育厅召开全省基础教育装备

应用改革现场会,要求相关县(市、区)学校开放实

验实践场所,充分发挥各类教育设施设备作用.

目前,各县(市、区)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建章立制,

加强校舍和设施设备的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七、国有企业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部分企业资产不实,投资效益不高

问题.山投集团对少计资产７７８万元进行了账务

调整;对投资收益低的问题,山投集团、国新能源

公司、经贸集团完善投资管理制度,加强投资后续

管理,及时退出无收益项目,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经贸集团所属国瑞新能源公司积极推进煤层

气二期项目工程实施,促进该工程项目尽快达产

达效.

(二)关于部分企业未经批准对外投资和转让

股权问题.潞安集团和国新能源公司制定完善了

对外股权投资管理等制度,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

和运行机制,并责成相关企业完成项目报批程序.

对所属企业未经批准、评估自行转让股权问题,潞

安集团结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实际,进一步完善

相关制度规定,强化投资与收益监管;国新能源公

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杜绝此类问题再次

发生.

(三)关于部分企业资产核算不完整,财务管

控不严格问题.山投集团已办理了１７户金融企

业产权登记,４户脱钩划转企业待出资人变更后

办理,国新能源公司积极与省国资委沟通,督促下

属企业尽快提交相关材料,及时办理产权登记;潞

安集团制定了企业无形资产管理办法,进一步加

强无形资产管理,同时要求各单位对用地情况进

行全面调查,建立土地使用台账,尽快办理用地手

续;国新能源天然气公司已将霍州分输站等工程

转入固定资产,其他３个工程项目主体调整为其

他公司,正履行相关程序;国新能源山西压缩天然

气集团临汾公司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加强

财务管理,对挪用公款炒股的相关责任人给予停

职或党纪政纪处分,案件已进入司法执行阶段;国

新能源公司和经贸集团对使用个人账户办理公司

业务的相关人员进行诫勉谈话或批评教育,并严

格内部管理,杜绝违反财经纪律问题发生.

总的情况看,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省政府整改部署,积极落实

整改责任,整改成效较为明显,但整改进度及效果

与审计整改工作要求和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仍

有一定差距,省政府将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审计整改工作.

一是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加强预算管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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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预算执行规范有效.省政府将责成财政等部门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我省实际,进

一步深化财政改革,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科学制定

支出定额标准,加大专项资金清理整合规范力度,

推动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转移支

付制度,实现预算资金优化配置;进一步加强财政

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水平,强化财政收入征

管,改善财政支出结构,严格预算分配,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保障预算执行全过程规范透明高

效,充分发挥预算执行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的功能效用.

二是进一步健全整改机制、抓好整改落实,提

高审计整改成效.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对审计整

改工作的组织领导,改进审计整改工作机制,明确

部门工作职责,抓好整改工作落实;财政部门要认

真履行预算执行审计整改的具体组织职责,分解

整改任务,明确整改责任,对审计发现的普遍性、

倾向性问题要注重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分析研

究,促进问题根本性解决,对整改中存在的整改不

彻底、弄虚作假等问题,要发挥部门监管职能,采

取相应措施,促进问题有效整改;政府督查部门要

对审计整改全程督查,将审计整改纳入“１３７１０”政

府督办系统,对整改不力、屡审屡犯的不作为、慢

作为等行为要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审计部门要加

强审计整改督促检查,建立整改台账,实行对账销

号,确保审计整改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三是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提升审计效能,推

动全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省政府将继续加强对

审计工作的领导,全力支持审计机关依法履行监

督职责,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进一步科学

配置各级审计资源,保障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

审计监督权,充分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要定期听取审计工作汇报,及时研

究解决审计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全面推行审

计结果公告制度,加大审计结果运用力度,形成用

公开倒逼整改,用成果运用引领整改的良好氛围.

审计机关要按照新时代审计工作的新部署、新要

求,树立科学审计理念,拓展审计监督范围,加大

审计力度,提高审计质量,为促进全省经济转型升

级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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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　李　洪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组长周然副主任委托,

就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山

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

法»(下称“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报告如下: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工

程.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

分.在我国正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新发

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

教育发展大势,以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

理为突破口,对民办教育作出重要改革决策.据

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２００３年制定的民办教育促

进法作出重大修改,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起

实施.

为推动党中央决策和法律在我省贯彻实施,

促进全省民办教育长远健康发展,按照２０１７年工

作要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７月上旬

至１０月中旬,与１１市人大常委会联动,就“一法

一办法”实施情况开展了检查.在前期调研基础

上,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提出

５方面检查重点.常委会副主任胡苏平、周然、高

卫东分别带队赴太原、运城、临汾、忻州、朔州５市

及２９所民办学校实地检查,听取省政府和１５个

相关部门及部分市、县政府贯彻实施法律法规情

况汇报,与省及部分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民办

学校负责人、公办学校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

表、家长代表１６０余人座谈交流.大同、阳泉、长

治、晋城、吕梁、晋中６市人大常委会受委托在本

市开展检查,并形成检查报告提交执法检查组.

检查组认为,“一法一办法”实施以来,以法律

法规为引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积极鼓

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方针,创新体

制机制、完善扶持政策、加强规范管理,切实维护

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合法权益;各级各类民办学

校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依法办学,致力培养各

类人才,我省民办教育已形成一定办学规模,成为

教育事业的重要增长点、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和

人民群众关心关注、民生福祉保障改善的重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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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力促进了科教兴晋、人才强省战略实施和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贯彻实施法律法规中也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和不足,需要下大力气进一步研究解

决、推动落实.

一、贯彻实施“一法一办法”主要成绩

(一)民办教育长足发展,重要作用日益突显.

截止２０１６年底,全省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不

含培训机构)３４２４所,在校生１１７２２万,专任教

师７６７万,分别占全省学校、在校生、专任教师总

数的 ２１５３％、１８１３％、１６４６％.其 中 幼 儿 园

２７８４所４０６０万学生,小学１８０所１８２２万学

生,初中１９６所２３８４万学生,普通高中１５４所

１５８３万学生,中等职业学校９５所５９２万学生,

普通高校１５所１２８１万学生,在校生数分别占全

省 同 级 教 育 的 ４０９７％、８０３％、２１８１％、

２１０１％、１３５１％和１６９３％.另有民办非学历

高等教育机构４８所,其它培训机构７８２所,在读

学生１８９９２万.全省民办学校固定资产１８６９２

亿元,教学仪器设备总值１９０７亿元.办学规模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居于中部６省中游.基本形

成类型多样、主体多元、充满生机的发展局面,在

弥补公办不足、丰富资源供给、缓解供需矛盾、提

供多元选择、激发教育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特别是占比最大的民办幼儿园,缓解了学位

紧缺和“入园难”问题,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入园问题上作用突出,在构建普惠性、有质量的学

前教育体系中意义重大.数量众多的文化、艺术

及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效满足了学生特长、兴

趣、就业的个性化需求,成为国民教育、素质教育、

终身教育的重要补充.

(二)持续完善政策体系,积极打造发展环境.

各级政府都依法把民办教育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省政府出台促进全省民办教育发

展的意见,明确要求把民办学校纳入城市、县人民

政府所在地镇总体规划,县级以上政府安排一定

的土地使用指标专门用于民办学校建设.各市、

县出台发展意见或实施意见,更好地适应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统一规划、整体部署,推进公办、

民办共同发展.２０１５年以来,省政府在创新重点

领域投融资机制、加快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等方面出台多项重大政策,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独

资、合资、合作、联营、租赁等途径及特许经营、公

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参与教育设施建设,将学

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

等公共设施作为社会资本投资的重点领域,进一

步引导社会力量办学.各级教育及相关部门按照

法定职责,不断健全完善设立审批、登记年检、自

主办学、组织活动、财务管理、行为监管、风险防

范、督导考核及招生计划、项目评审、土地供给、金

融服务、税费优惠、扶持奖励等各方面工作机制和

政策体系,努力营造贯彻法律法规、发展民办教育

良好法治环境.

(三)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突出体现在,一是公办民办统一标准核拨免除学

杂费补助及各类资助经费.２０１７年,全省用于民

办教育免除学杂费财政补助４４６亿元,受惠学生

４９５５万;用于民办学校困难儿童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免费教科书、困难寄宿生生活费、奖助学金、

助学贷款贴息等财政资助４３７亿元,受惠学生

１０８４８万,两项占全省财政总投入５６４１亿元的

１５７％.二是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国家对民办教

育的１１项主要免征政策和２项税前扣除政策总

体得到执行,全省统一要求的民办学校教学和学

生生活用电、用水、用气执行公办学校价格,在部

分市、县得到落实.三是推进民办学校收费改革.

目前已放开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标准,正在积极

推进放开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标准.此外,省

政府采取公建民营模式支持民办学校建设,吕梁

市设立１００万专项资金支持优质民办学校做大做

强,晋城城区对民办学校园舍改造给予２０％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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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泽州县对取得教师资格的民办幼儿园教师

给予每月５００元财政补助,大同矿区、浑源等地在

民办学校教学基地、实验设施及基建工程建设上

给予财政专款支持等,各地在创新财政扶持方式

上做了许多探索和实践.

(四)积极引导更新理念,提升内涵特色发展.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引导民办学校紧紧围绕

服务社会需求,明确办学定位,发展特色学科和专

业,创新办学机制和办学模式,铸造品牌,逐步将

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移到内涵发展、突出特色

和提高质量上来.山西工商学院、运城职业技术

学院等民办高校紧紧围绕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加强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

在全国如林的高校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山西通宝

育杰学校、太原瑞吉欧幼儿园立足传统、接轨国

际,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全面发展,形成了丰富多

彩、极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山西现代双语学校、太

原知达常青藤学校等一批中小学阶段民办学校,

以严格的管理和骄人的成绩,受到学生、家长及全

社会高度关注.山西新东方烹饪学校、大同锦程

技术学校等职业学校紧盯市场需求,在提高劳动

者专业技能、服务和促进就业再就业方面走出了

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此外,各地积极引进

和利用品牌公办学校资源举办民办学校,山西大

学商务学院、太原志达中学等一大批省内外“名校

办民校”声誉良好.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保障教师合法权益.

各民办学校以灵活的用人机制、较高的薪酬待遇、

公平的发展机会,为一大批有理想、有境界、有情

怀、有担当的教育专家提供了广阔舞台,为一大批

初出校门、思维活跃、精力充沛的新生力量提供了

宝贵平台,打造了优秀的教职工队伍.２０１６年

底,全省民办学校教职工总数１１４５万,其中专任

教师占比６６９９％,生师比约１０∶１.各级政府及

相关部门依法把民办教师纳入教师队伍建设整体

规划,普遍出台专门政策措施,努力保障民办教师

在资格认定、工龄教龄、职务评审、学习培训、科研

项目、课题招标和评优表彰等方面与公办教师享

受同等权益.太原市建立民办学校教师档案托

管、备案制度,临汾市组织民办教师全员继续教育

培训特别是开设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培训班,晋

中市全面落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人才引进同等政

策,大同等地在民办学校办学初期选派公办教师

扶持学校发展,尤其是各地围绕民办教师“五险一

金”缴纳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落实,较好地促进了民

办教师素质提升、权益保障和队伍稳定.

(六)依法强化监督管理,不断规范办学行为.

一是加快推进民办学校党建.１５所民办高校已

全部建立党组织,成立党委工作部门,配备专兼职

工作人员,党组织负责人兼任政府派驻督导专员

制度全面落实.目前正在全省深入推进民办学校

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工作“两个覆盖”攻坚行动,全

面落实和加强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二是严肃查

处非法招生、无证办学、违规办学.２０１０年以来,

全省查处非法办学机构３６００余个.太原市近三

年来就查处８３９个,初步建立起取缔非法办学机

构长效机制.三是清理整顿“公参民”学校.全省

清理规范改制学校１３１所,其中恢复为公办学校

４５所,转为民办学校６０所,停办２６所.四是加

强年检工作.将落实教育方针、师生权益、规范收

费、安全责任等年检结果与招生计划、财政奖补结

合起来,对办学理念不端正、条件不充足、存在问

题隐患的民办学校,通过调减招生指标和财政扶

持资金等措施,督促规范办学.

二、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一)对民办教育公益性事业属性、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认识不足.有

的部门及工作人员简单认为投资办学是纯粹商业

行为,民办学校都以营利为目的,对发展民办教育

缺乏认同感,对履行扶持责任缺乏主动性,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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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依法办学中的困难和问题不积极.部分

民办学校举办者办学思想不够端正,以经营企业

理念办学,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投入产出,忽视社

会责任、社会效益,对学校建设和事业发展没有长

远规划.从全省看,民办学校党建工作整体推进

还比较缓慢,坚持立德树人、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

事业发展规划做得也不够.

(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与法律要求还有较大

差距.部分民办学校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学校,现

代学校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有的没有依法制定

章程,有的实行家族式管理,有的举办者过多干预

教学及行政管理.相当一部分学校法人财产权没

有完全落实,学校资产与举办者资产界限模糊,特

别是较早举办的民办学校、“公参民”学校产权关

系不清,第三方审计、资产分类登记、定期清查公

布资产及年度财务、预决算报告报备等财会制度

不健全.一些学校违规跨年度收费,违规收取借

读费、转学费、办学基金,办学经费流失时有发生.

有的学校违规宣传、招生,学位学籍管理不严.

(三)扶持政策落实及办学行为监管机制还不

健全.法律法规规定的县级以上政府设立财政专

项资金资助民办学校发展,大部分地方没有落实.

出租转让闲置国有资产、基金奖励、捐资激励、信

贷支持、土地供给等扶持措施,水、电、气、暖交费

标准享受公办学校同等待遇等明确要求,落实率

低.中等以下层次学校在核定办学规模内与公办

学校同期面向社会自主招生、跨区域招生等依法

自主办学权益落实还有差距,对收费标准也缺乏

与时俱进调整机制.按照法律法规,除教育、人社

两家主管部门外,还有１０多家部门承担民办教育

相关工作,各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还不够完善,

监管交叉地带法律责权还不够明确.法律关于营

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的修订比较原则,缺乏

可操作性配套措施,我省实施办法也需要根据上

位法适时修改.

(四)中小学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不协调问题

突出.法律法规明确要求从当地教育发展需求出

发设立民办学校.但中小学阶段民办与公办不协

调问 题 突 出.太 原 市 ３０４％ 的 普 通 高 中 生、

３１６％的初中生在民办学校,运城市３２９％、临

汾市 ３５６％ 的 普 通 高 中 为 民 办 学 校,朔 州 市

４６１％的中小学生、４４２％的中小学教职工在民

办学校,怀仁县６７％的中小学生、６１％的中小学

教师在民办学校,城区占比更高,有的吸纳能力已

远超当地生源量.在提供优质教育、与公办学校

互补互促的同时,出现了招生政策博弈、恶性争夺

生源及超计划招生产生众多无学籍学生等问题,

造成教育资源特别是公办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

了教育管理难度.不按规定开齐开足课程,大幅

延长在校时间,高强度课业负担,整齐划一管理过

度约束少年儿童天性、违背成长规律,应试教育下

学生心理压力大,各学校比较普遍,对义务教育的

公平性、公益性、均衡性及整体教育生态、学生身

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五)对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把关不够严格.

法律规定,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

办学校执行.部分民办学校只注重教学楼、宿舍

楼、学生食堂建设,理化生实验室、仪器室、电脑

室、多媒体教室、图书室及学生操场、文体活动室

等场所配置不全、质量偏低,存在“小场地大用、一

地多用”的现象,不符合标准化学校建设要求和现

代化教学需求.大部分学校,举办者除建校时一

次性投入外,后续投入少,平时办学经费主要靠学

费滚动运作,标准化建设及现代化教育设施设备

及时更新补充、升级换代跟不上.大量校外辅导

机构、午托机构,规模小、品质低的民办幼儿园,普

遍没有经过审批,不达标准化要求,安全隐患

突出.

(六)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同等法律地位保障

不到位.民办教师稳定性差、优秀教师通过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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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公办学校,是民办学校的集中困难.每学期

２０％左右的教师流失率比较普遍,多的甚至达

４０％.核心原因就是与公办教师具有同等法律地

位的保障不力.主要包括落户和档案管理问题,

民办学校对教师参加培训、教科研活动及学术交

流等的投入差距问题,严格考核与淘汰压力问题,

职务评聘、学习培训、科研项目、评优表彰与公办

教师机会不均问题等.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上的

极大差距.尽管大部分民办学校教师缴纳了各类

保险,但多数执行的是企业职工标准,与公办教师

事业人员标准差距大.大部分民办教师也没有办

理住房公积金.

三、深入贯彻执行“一法一办法”的建议

(一)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有序推进分类改

革.一是要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精神,加强学习、

宣传、解读法律法规及教育部、工商总局等部门一

系列分类登记规范,促进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解

放思想,牢固树立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重要组成部分,与公办教育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同

等重要的观念;促进民办学校举办者深刻认识分

类管理对破解一直以来既坚持非营利又允许合理

回报的状态造成的法人属性含糊、产权归属不明、

扶持政策和平等地位难以落实等矛盾,优化长远

健康发展法治环境的深远影响,端正办学理念,积

极登记,踏实投入,放手办学;促进全社会关心关

注、理解支持民办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二是

要按照法律精神和国家政策,密切结合我省实际,

加快制订民办学校分类登记管理规范、办学收益

及办学结余分配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具体办

法,特别是要把修改我省实施办法尽快提上立法

日程,列入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并

早日出台,维护法制统一,形成完善的顶层设计

体系.

(二)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确保正确办学方

向.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必须有中国特色.最

突出的就是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引

导和监管民办学校重点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加快

推进党建工作,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把依法完善

民办学校党组织设置及健全党组织工作保障、参

与决策等机制作为贯彻落实法律法规的首要任

务,设立民办学校要做到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

组织同步设置、党的工作同步开展,把党组织建设

纳入民办学校章程,重点选好配强党组织负责人,

确保民办学校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充分发挥、

党对民办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牢

牢把握.二是坚持立德树人,思想政治教育常态

化.抓紧抓好民办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和教师

队伍建设,推进党的先进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及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进课堂,

把重智更要重德、重知识传授更要重价值塑造、重

教学科研更要重树德育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各方面.

(三)进一步科学规划引导,促进统筹协调发

展.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改善为

重要指引,统筹公办资源供给和人民群众需求,切

实提升民办学校规划的科学性,将科学引导、支持

社会力量办学作为评价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

方面.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建设一批有特色

的高等职业教育学校,重点发展中等职业学校,支

持投资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的成人教育.鼓励举

办和大力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积极发展

以社区、乡村为依托的民办幼儿教育,引导民办幼

儿教育优化组合,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义务教育坚持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

补充,严格禁止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

学校,合理规划布局、核定办学规模,促进内涵建

设,从同质化、规模化竞争向特色化、精品化发展.

进一步清理整顿义务教育阶段改制学校和公办学

校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制定时间表,彻底解

决“公参民”问题,维护民办教育公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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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更好落实扶持政

策.认真对照法律法规,结合当地实际,逐条研究

制定可操作的落实制度,清理不适当的工作规范,

保证每一项扶持与奖励举措都能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一是重新梳理民办学校准入条件和程序.

制定民办学校准入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和限制的

办学行为,放宽民办学校“门槛”,既要严格标准,

又要切实简政放权.二是建立差别化政策体系.

明确营利性非营利性学校在政府补贴、基金奖励、

捐资激励、差别用地、税费减免、税收优惠等方面

的差别化扶持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向民办学校提

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以逐步实现市场调节

为目标推进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教育收费改革.三

是创新财政扶持方式.抓紧建立省级支持民办教

育发展专项资金,督促各级政府适时建立民办教

育发展专项资金,探索建立民办教育发展基金,制

定向民办学校购买各类教育服务具体措施,全面

落实水、电、气、暖交费标准与公办学校同等待遇.

(五)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维护良好办学秩

序.重点一是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监管.督促

民办学校健全完善法人治理,董事会、监事会、党

组织、校长、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依法

各司其职、充分发挥作用.二是加强资产和财务

监管.完善监管机制和制度,扎实落实第三方审

计、资产分类登记清查、风险保证金、年度财务和

决算报告、预算报告报备等法律规定.三是加强

招生监管.完善虚假宣传、提前招生、恶性抢夺生

源、重复选拔等违法违规招生行为严处机制,严格

学籍注册、学业学位管理.加强各类培训机构办

学资质、招生能力审查.四是加强办学监管.着

重监管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严格规

范课程设置、作息时间、课业布置、考试负担.遵

守国家教育大纲,坚决杜绝幼儿小学化、小学初中

化、初中高中化.回应群众诉求,合理调整放学、

离园时间或采取统一托管等措施,解决家长工作

与接送矛盾.高度关注学生身心健康,清理一切

违背法律法规、违背教育规律、违背少年儿童生理

心理成长规律的教育、考试、管理行为和制度规

范,尊重生命,对孩子一生负责.细化餐饮规范、

质量监管,保证儿童、寄宿学生每日每人一个鸡

蛋、半斤牛奶的营养标准.始终牢固树立责任意

识,绷紧安全的弦,打造平安校园.

(六)进一步构建保障网络,维护民办教师权

益.政府及相关方面要把民办教师队伍放在民办

学校生命的高度,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总结提升各

地实践,大力引导和促进民办学校构建师德师风

建设长效机制,尤其是要抓紧研究解决民办教师

社会保障问题,督促民办学校依法为教职工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鼓励民办学校按规

定为教职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解决教职工后顾

之忧.在资格认定、职务评聘、培养培训、评优表

彰等方面,保证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权利同等、机

会均等.探索建立民办学校教师人事代理制度和

交流制度.努力打造稳定的、高素质的、专业化的

民办学校教师队伍,为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总之,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里程碑式的修订,

近二十年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的我省民办教育,又

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要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强调必

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相信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党中央和省

委坚强领导下,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特别是各

级各类民办学校、全体民办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

下,“一法一条例”一定会更有效实施,我省民办教

育事业一定会更加健康发展,为促进科教兴晋、人

才强省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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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期间,杨蓉等１９名代

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

的议案(第０００３号),温变英等２１名代表、李瑞青

等１７名代表分别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省家

庭教育促进条例»的议案(第 ０００４ 号、第 ００２１

号),纪勇等１２名代表、丁国华等１３名代表分别

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省电动车管理条例»的议

案(第０００６号、第００２３号),刘新东等１５名代表

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省预防青少年犯罪条例»

的议案(第００１２号),刘新东等１５名代表联名提

出关于制定«山西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议案

(第００１３号),于亚军等２７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

制定«山西省老年教育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４

号).大会主席团决定将上述８件６个议案交付

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我委高度重视,多次进行

调查研究,与有关部门交换意见,并于２０１７年６

月２６日召开委员会会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审议.

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杨蓉等１９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

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议案的审议结果

内务司法委员会与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法

制办、省司法厅认真研究、积极协调之后,已将我

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列入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７年

立法计划二类项目.下一步,我委将加强与有关

部门的沟通协调,认真开展立法调研,积极推进立

法进程,争取尽早出台地方性法规,为全省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开展提供法制保障.

二、温变英等２１名代表、李瑞青等１７名代表

分别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

例»议案的审议结果

经过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两年认真细致的调研和准

备工作,«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已经形成了

比较成熟的草案,列入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７年立法

计划正式项目,按照计划于１１月份由省人民政府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在家庭教育立法过程

中,我委及时与提议案代表联系沟通,邀请参加相

关立法工作,充分考虑代表议案提出的建议,推动

该条例成为高质量的法规.

三、纪勇等１２名代表、丁国华等１３名代表分

别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省电动车管理条例»议

案的审议结果

内务司法委员会征求了省公安厅交管局等相

关部门意见,召开会议对议案认真研究,认为:

(一)依法加强电动车管理十分必要

目前,我省在售和上道路行驶的电动车,大多

数属于违规生产、销售、使用的超标车辆.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电动车既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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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一方面电动车上道路行驶,因为分类不

明、属性不清,交通违法行为难以有效查处,交通

事故处理难以划分责任,造成交通违法行为频繁、

事故逐年上升,严重影响我省道路交通管理秩序,

需要相关法规制度予以规范;另一方面,相关法规

制度不健全,电动车生产、销售、使用等方面的管

理不规范,导致电动车违法行为成为交通管理的

难题和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

(二)积极推动电动车立法进程

据省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目前电动车立法存

在以下障碍:一是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和相关标准,

超标电动车无法进行登记.依据有关规定,省级

人民政府规定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种类,而大量

超标电动车因为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

件»,无法进行非机动车登记;同时这些车辆也不

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无法进行机动车登

记.如果地方立法将此类电动车实施登记,不仅

会与上位法相抵触,而且会导致违法生产、销售、

使用的超标电动车合法化.二是电动自行车的国

家标准正在修改.«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作

为电动车管理的国家标准之一,是明确电动车性

质的重要技术标准.标准于２００２年开始修订,

２０１４年形成修订草案,近期有望出台,因此,待新

标准实施以后再制定地方法规较为稳妥.三是现

行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未得到有效执行.２０１２

年,公安部、工信部、工商总局、质监总局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规定省级质

监、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加强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

的监督管理,上述规定作为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

的有效方法一直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导致超标电

动车违法生产、销售和上路行驶.四是我省大同

市已颁布电动车管理地方法规,需要时间来总结

经验.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５日,大同市通过了«大同

市电动车管理条例»,并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开始

实施;太原市完成了电动车管理方面的立法.这

些法规的最终实施效果如何,是否具对全省制定

地方法规具有借鉴参考意义,仍需时间检验.

针对电动车立法存在的这些不利条件,下一

步我委将积极创造条件,认真开展立法调研,与政

府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督促政府有关部门认

真做好立法前期准备工作,积极推动电动车地方

立法进程.

四、刘新东等１５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

«山西省预防青少年犯罪条例»议案的审议结果

内务司法委员会认为,该议案提得很好,充分

体现了代表对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关心.为全

面掌握情况、广泛征求意见,我委组织召开议案办

理会议,请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文化

厅、省民政厅、省工商局、省综治办、团省委、省妇

联、省青少年维权中心负责人和青少年代表、教师

代表座谈.参会人员就立法宗旨、立法必要性、立

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充分论证.

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

程”,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希望工程”,是维系社会

稳定和谐的“基础工程”,更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

的“战略工程”.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就

«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展执法检查,同时着手法律

修订准备工作.我委也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先后

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执法检查和调研,今年安

排未成年人保护专题调研.

现行的«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已有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犯罪的条款,我们考虑在修订条例

时通过细化和增加这方面的内容.鉴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即将全面修订,按照法

制统一的原则精神,待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适

时启动«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工作.

五、刘新东等１５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

«山西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议案的审议结果

内务司法委员会认为,该议案充分体现了代

表对我省职工民主管理和企业健康发展的高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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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吃透全面情况、广泛征求意见,我委组织召

开议案办理会议,请省人社厅、省国资委、省工商

联、省总工会、省企业家联合会和企业家协会、省

非公企业工会工作委员会座谈,大家就立法宗旨、

立法必要性、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充

分论证,现答复如下:

２００６年颁布实施的«山西省企业民主管理条

例»,对企业民主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基本涵盖代

表提出的«山西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核心内

容.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企业民主管理工

作也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我们将加大执法调研

力度,结合议案所提出的问题,在适当时间修订

«山西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

六、于亚军等２７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

«山西省老年教育促进条例»议案的审议结果

内务司法委员会与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研究

后认为,制定老年人教育地方性法规是建立和完

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要,是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

发展老年教育事业的重要手段.目前全省共有各

级各类老年机构３６５所,有１３．６年万老年人在各

级老年大学、老年教育机构学习,初步形成了多部

门推动、多形式办学的老年教育发展格局.省政

府相关部门也反映,由于我省属于中西部省份,政

治经济等方面发展相对滞后,为社会提供的养老

服务资源的数量及质量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老

年教育也存在资源供给能力不足,服务能力有待

进一步提高,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的深度和广

度需要进一步拓展等问题.当前,省委、省政府都

在积极创制鼓励扶持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努力推

进养老服务设施的大力发展和养老服务质量的不

断提升.我委将不断地积极协调教育、老干部、财

政、老龄等部门,加强老年教育设施建设,加大老

年教育经费的投入,推进我省老年教育事业的发

展,认真督促有关部门做好立法前期的各项准备

工作,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后,努力推动«山西省老

年教育促进条例»列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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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主

席团交付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并提出处理意见的

代表议案１件,即晋中市马海英等１１名代表联名

提出的关于修订«山西省煤炭管理条例»的议案(第

００１８号).对此,财政经济委员会高度重视,在深

入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省煤炭工业厅等政府相关部

门意见的基础上,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了认真

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和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该议案提出,为了依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建议参照

２０１６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简称

«煤炭法»),修订«山西省煤炭管理条例».新修订

的«煤炭法»删除了２条,取消了煤炭领域开办煤

矿企业需具备的部分行政审批事项,议案建议删

除我省条例相对应的２条内容,同时修改涉及采

矿许可证审批内容１条.

我委认为,«煤炭法»自１９９６年出台以来,经

历了４次修订,特别是２０１６年结合国家«安全生

产法»的修订,«煤炭法»和我省条例都进行了修

订.«煤炭法»的修订较好适应了煤炭行业不断变

化的新形势、新情况,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

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行为提供了重要法律保

障.今年,国家«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

确提出要进一步研究修订«煤炭法»,国家能源局

出台的«２０１７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也提出要做

好«煤炭法»全面修订的立法研究工作.可见全面

修订«煤炭法»势在必行.根据«煤炭法»的修订情

况,主动适应煤炭产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我省出台了深化煤炭管

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并制定了«山西省煤炭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方案»,有效促进了我省煤炭产业转型

发展,为进一步全面修订我省条例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统筹考虑与上位法保持一致、适应

煤炭产业改革的实际需要等因素,我委计划分两

步开展工作.第一,采纳代表议案中提出的修改

意见,对我省条例做部分修订.考虑今年的立法

计划已定,争取将条例部分修订工作列入明年的

立法计划.第二,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将«山西省

煤炭管理条例»全面修订列入五年立法计划,待国

家对«煤炭法»全面修订完成后,再对我省条例进

行全面修订.同时,我委将密切关注国家煤炭领

域立法的进展情况,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我省

推进煤炭领域改革的立法需求,充分听取和采纳

人大代表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适时向省人

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加快推进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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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上

联名提出议事原案２６件.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

根据地方组织法、代表法、省人大议事规则和省人

大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办法的规定,对２６件议事

原案进行认真审查,并向大会主席团提交了关于

代表议案的审查报告.经大会主席团审议,将其

中的２５件议事原案立为２２个议案,交省人大常

委会和省人大内司委、财经委在大会闭会后审议

处理.

根据议案建议交办会议安排,由省人大常委

会处理的１５件议案分别交教科文卫工委、农工

委、城建环保工委、民宗侨外工委处理.上述４个

工委对承办的代表议案高度重视,主动与省政府

有关部门、提议案代表沟通联系,认真听取大家意

见,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并向主任会议报告.目

前,１５件议案均已处理完毕,现将处理情况报告

如下:

一、温变英等２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修订«山西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

督管理办法»的议案(第０００１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后认为,我省在２０１２年９

月出台的«山西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

贩监督管理办法»,对于引导、规范、促进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随着食品监管体制改革,我省食品生产加

工和食品摊贩监督管理办法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需要,与新修

订的«食品安全法»也不完全吻合.省人大常委会

将修订我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督

管理办法列入今年立法计划正式项目,并在９月

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了初审,本次常委会会

议将对该办法(草案)二审.

二、温变英等２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加快

修定«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２号)

农工委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将修订«山西省动

物防疫条例»列入今年立法计划.该办法已提交

５月份召开的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初审、９月份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二审通过后实施.

三、温变英等２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的议案 (第０００５

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后认为,制定«山西省社会

科学普及条例»对于促进我省社会科学发展,提高

公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文明,塑造山西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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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实现山西振兴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科文卫工委年初向主任会议提出了制定社会科

学普及条例的立法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已将该立

法项目列为今年立法计划预备项目.目前,教科

文卫工委正会同省社科联积极推进立法的前期准

备工作,力争把该项目列为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

立法计划正式项目,为我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

供良好法制保障.

四、于亚军等２７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社区教育工作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７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后认为,教育法、国务院中

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教育部等

九部委在２０１６年联合出台的进一步推进社区教

育发展的意见等法律、政策为社区教育地方立法

提供了指导.据了解,目前国家和省级层面还没

有社区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部分兄弟省市出台

了与社会教育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教科文卫工委

将认真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立法经验,积极开展该

法规的立法调研工作.

五、王继伟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种子条例(草案)»的议案(第０００８号)

代表议案提出,我省现行的«山西省林木种子

条例»«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与去年修订并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存在冲突和不一致

问题,且这两部条例内容重复,建议根据上位法规

定,将两部条例合并,统一制定«山西省种子条

例».农工委会同省人大法制委、省水利厅和农业

厅研究后提出如下处理意见:一是积极建议尽快

将修订我省林木种子条例和农作物种子条例列入

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全面准

确地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二是认

真总结实施两个条例的经验做法,且保持相对稳

定的同时,根据上位法规定和实践要求,力求立法

中有所创新.目前,省林业厅、省农业厅已分别着

手林木种子条例和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工作;三

是将根据更有利于贯彻实施上位法的精神,一并

修改两个条例,以促进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

农村工作.

六、王继伟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订

«山西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９号)

农工委会同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法制办、省

农业厅就该条例修订问题认真研究后认为,当前

农业部正在征求相关部委对«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修订稿)的意见和建议,建议在国务院完成«生猪

屠宰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后,再按照上位法精神,

修订我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七、于乐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关于推动全民阅读的决定»的议案(第

００１０号)

教科文卫工委认为,全民阅读水平是衡量一

个国家文化涵养和国民素养的重要标志,作出«山

西省关于推动全民阅读的决定»很有必要.近年

来,我省全民阅读活动越来越普遍,据２０１５年全

省图书馆统计,有效借书证数共计７３８９７３个,总

流通８３０２８７４人次,书刊、文献外借分别为３０５２５７２

人次和５４７３４２３册次.为更好地推动普及全民阅读

活动,教科文卫工委将会同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积极

开展相关调研,推动此项工作.

八、刘新东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订

«山西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１号)

代表议案提出,现行的«山西省风景名胜区条

例»实施１０多年,有的规定与当前我省要把文化

旅游业加快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建成富有特

色魅力文化旅游强省的要求不相适应,建议尽快

修订.城建环保工委同意对该条例进行修订,并

将该条例实施情况专题调研列入今年的工作要

点.今年１０月,城建环保工委组织部分常委会组

成人员就风景名胜区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题调

研,认真听取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条例实施

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修改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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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条例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列入省人大

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

九、曹慧彬等２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５

号)

城建环保工委研究后认为,我国目前智慧城

市建设仍处于初期试点阶段,相关政策、体系指标

等内容正在不断调整完善,如何推进智慧城市建

设还需要积极探索,总结经验.２０１６年,国家发

改委、中央网信办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新型智慧

城市评价工作务实推动新型智慧城市健康快速发

展的 通 知»和 «新 型 智 慧 城 市 评 价 指 标 (２０１６

年)»,并由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牵头开始推进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计划在全国筛选１００个城

市进行试点,目前试点城市尚未确定.城建环保

工委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智慧城市建

设立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将尽快

制定«山西省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

十、马海英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订

«山西省节约用水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６号)

农工委会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水利厅

研究后认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２０１６年

７月只对«水法»第十九条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强

化在江河湖泊上建设水利工程的行政监管力度,

但并未对取水许可、节约用水等其他相关条款进

行修改.«山西省节约用水条例»第十六条、第二

十一条是根据«水法»和国务院«取水许可和水资

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作出的具体规定,

具有明确的上位法依据,是对«水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具体化、规范化.该条例自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实施

以来,各项节水制度措施得到贯彻落实,为我省实行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保证作用.实践

证明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是符合山西当

前实际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因此,农工委建议暂不

对其进行修改,待上位法修订之后,再予考虑.

十一、马海英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

订«山西省旅游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７号)、连翠芬

等２６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合并«山西省促

进旅游产业发展条例»和«山西省旅游条例»的议

案(第００２４号)

民宗侨外工委研究后认为,代表议案对修订

我省旅游条例的必要性、重要性论述清晰,修订意

见具体明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

时,修订条例符合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将文化旅游

业培育成我省战备性支柱产业,把打造“富有特色

和魅力的文化旅游强省”作为山西转型的重要决

策部署,顺应了旅游业发展趋势.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省人大常委会连续两年把合并修订«山西省旅游

条例»«山西省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条例»列为立法

预备项目,２０１７年列为立法正式项目.今年７月

的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对该条例

(修订草案)进行了初审.今年１１月,省人大法制

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认真研究采

纳相关意见,并对条例(修订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提交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

议二审通过后施行.

十二、王岩等２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订

«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９号)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主任会议对该条例修订

工作高度重视,胡苏平副主任就修订条例作了重

要指示.教科文卫工委在积极向预工委了解情

况、与省文物局沟通,并征求法工委意见的基础

上,于５月１６日邀请晋中市、平遥县人大常委会

和平遥古城管委会负责同志进行了专题研究.

教科文卫工委认为,该条例自１９９８年实施以

来,对加强平遥古城保护、促进平遥旅游产业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形势发展,平遥古城保

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条例的诸多

条款不能适应平遥古城保护实际需要.为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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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平遥古城,促进平遥文化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修改完善条例十分必要.从目前情况看,该条例

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修改,内容涉及省市县三级

财政预算安排、设立古城保护机构、收取维护费、

重新划定保护区范围等属于政府的事权,需要省

政府统筹协调、统一考虑.鉴于条例修改内容多、

情况复杂,建议将条例修订列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并由省政府牵头组织修改,待

条件成熟时由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修

订案.

十三、丁国华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

快制定«山西省科学技术创新条例»的议案(第

００２０号)

代表议案提出,现行的«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

条例»«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山西省技

术市场条例»严重滞后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不能为实现山西振兴崛起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

障.建议整合上述３个条例有关内容,统一制定

«山西省科学技术创新条例».

教科文卫工委认为,制定«山西省科学技术创

新条例»是适应我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体

制改革不断深化亟需,也是完善科技地方立法,充

分发挥立法对改革引领推动作用的迫切需要.

２０１６年初,教科文卫工委全面梳理本届以来代表

提出的相关议案和建议,结合全国和我省实际,在

审慎研究后,提出调整修订«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

条例»«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山西省技

术市场管理条例»３件科技方面法规五年立法规

划、年度立法计划,制定«山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

例»,将近两年来国家和我省出台的各项科技创新

政策、规定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在常委会领导高

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下,经与省政府有关部门深入

沟通研究、认真分析论证,制定本条例列入了常委

会２０１７年正式立法项目.今年５月份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初

审,９月份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对条例草案二审通过,将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施行.

十四、丁国华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

快制定«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２

号)

教科文卫工委认为,２０１５年修订并实施的

«食品安全法»,建立了覆盖全过程的最严格的食

品安全监管制度,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障

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明确了法律依据.结

合我省实际,当前需要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法规

方面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对食品安全法

的有些规定进一步细化,增强可操作性;二是要对

存在的餐厨废弃物处理、建立健全食品农产品市

场监管等突出问题,作出补充性规定;三是要对食

品安全监管中积累的、符合上位法原则的经验和

做法,通过立法加以固化.考虑到国务院正在制

定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为避免与上位法出现新

的“不一致”问题,教科文卫工委建议待国务院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再适时启动我省相应

法规的制定工作.

十五、忻州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制定«五台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保护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５号)

城建环保工委研究后认为,为保护五台山风

景名胜区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１９９７年省八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五

台山风景名胜区环境保护条例»,对加强五台山风

景名胜区环境保护作出了具体规定;２００６年９月

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五台山风景名

胜区保护的决定»,对五台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的指

导思想、工作目标、遗产和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

护、完善基础设施等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省十届人大常委会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

«山西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对全省风景名胜区设

—６０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７９　



立、规划、保护、建设、利用和管理等方面都作了详

细明确的规定.鉴于省人大常委会为加强对五台

山风景名胜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先后出台

了２部地方性法规,作出了１项重大事项决定,能

够满足我省风景名胜区特别是五台山风景名胜区

保护管理的要求,建议暂缓制定«山西省五台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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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常务副省长　高建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的规定,现将省十二届人

大七次会议以来,省政府系统办理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的情况报告如下,请予

审议.

一、基本情况

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省人大代表紧

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立足于解决山西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主要矛盾,以高度的社

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实施

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共向省政府系统提出建议

７２０件.其中,会议期间提出７０５件,占建议总数

的９２６％,分别由１１个市政府、４９个省直部门研

究办理,已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并答复代表;闭

会期间又陆续提出９件建议、６件代表建议“绿色

通道”反映事项,目前已全部进行了对口交办.这

些建议是各位省人大代表经过长期思考、深入调

研、座谈走访,听取百姓呼声、了解百姓诉求、吸纳

基层智慧,并结合各自工作实践慎重提出的,是对

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为省政府进一步转变工

作作风、加强自身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

作用.

省政府高度重视建议办理工作.楼阳生省长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主动接受人大

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认真办理

人大代表建议,做到件件有着落.一年来,各位副

省长亲自领办重点建议,组织分析建议诉求,密切

关注办理进度,实地调研察看建议落实情况,协调

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省政府系统各承办单位精

心制定方案,周密部署实施,加强与代表沟通联

系,建议办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应.

在建议办理过程中,省人大常委会给予了大

力支持.常委会各位副主任牵头督办重点建议,

并加强对建议办理工作的常态化指导;各位常委、

代表实地视察调研,面对面听取办理情况汇报,与

承办单位共同推进难点问题的解决,有力促进了

办理落实.８月中旬,胡苏平副主任亲自带队,组

织部分代表对太原、晋中市政府,省卫生计生委、

省旅发委、省扶贫办等部门和单位的建议办理工

作进行了专题视察,与承办单位一道思考、探讨建

议办理工作的方法和途径,提出了许多中肯而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对省政府系统的建议办理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建议办理结果看,人大代表所反映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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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得到解决落实、相关工作意见被采纳的有

４１１件,占总数的５８３％;富有建设性意见、问题

正在逐步研究解决落实的有１６４件,占２３２％;

所提建议有积极意义,但因受政策、资金、规划等

客观条件限制,近期难以落实的有 １３０ 件,占

１８５％.通过办理落实建议,对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确定的加快转型综改、实施创新驱动、壮大实

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深化改革

开放、补齐“三农”短板、建设美丽山西等各项政策

部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主要做法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人大意识,把抓好建

议办理作为重要责任.省政府把做好建议办理工

作与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

育活动相结合,创新举措、精心安排,及早谋划、争

取主动.省人代会期间,省政府安排组成部门负

责人带队全程列席了１２个代表团分组审议会议,

认真听取与会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经省

政府办公厅归纳汇总,形成了４１９条工作建议,交

由３７个省直相关部门研究落实,按时答复代表,

并专题报省政府领导决策参考.省人代会闭幕

后,省政府办公厅及时印发了«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

省“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组织１１个

市政府、４９个省直部门共６０个承办单位,召开建

议提案工作会议,对建议办理工作进行全面安排

部署.在此基础上,３月底,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归

纳出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点建议７类

１８件,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确定后,交

由省政府领导领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有效

联系人大工作及建议办理工作,充分发挥建议办

理推动政府工作的积极作用,今年年初,省政府办

公厅机构调整改革时,按照楼阳生省长“大处制”

改革的指示,整合部分处室,挤出编制单独设立了

建议提案办理处,专门服务人大、办理建议工作,

为强化这项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是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督查督办,把提高办

理质量作为核心任务.近日,省政府相继出台了

«省政府进一步加强与省人大工作联系的制度»

«省人大代表建议和省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制度»等

相关文件,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各承

办单位严格按照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和法定时限、

程序规范,坚持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分管负责同

志直接抓、责任处室具体办、办公室总协调的“３＋

１”承办工作责任制,规范承办工作流程,妥善处理

建议中提出的问题.据统计,今年承办单位负责

同志共牵头办理建议１１８件,起到了示范引领作

用,为高效率、高质量办好建议,提供了有力保障.

省政府对日常建议办理工作实行台账管理,

采取点和点对接、面对面指导、片与片交流等方

式,办前提醒、办中检查、及时通报;开展全年建议

办理工作“回头看”,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综合

性较强的难点问题,加强协调指导;对代表反映比

较集中或者反馈不满意的问题,实施个案追踪、二

次办复;将省政府领导领办的１８件重点建议统一

纳入省政府“１３７１０”电子督办系统进行重点督办,

并按照省政府领导分工,年中召开了５次重点建

议专题督办会.通过有效的督办举措,提升了建

议办理工作质量.

三是密切联系沟通,强化服务意识,以履职尽

责凝聚广泛共识.今年以来,省政府办公厅严格

按照法定职责要求,对标楼阳生省长“找准定位、

强化站位、高效服务”的指示精神,不断强化服务

意识、责任意识,密切与省人大常委会相关机构和

提议代表的沟通协调,不断完善建议办理工作的

沟通协调机制,凝聚了履职尽责的共识,统一了为

民担当的思想,形成了齐抓共管“一盘棋”的建议

办理工作氛围.通过联合交办、联合督导、联合考

核等形式,架起了省政府与省人大、人大代表沟通

工作的桥梁与纽带.省政府办公厅直接参与承办

单位召开的代表见面会５次,指导承办单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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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议“开门办理”活动１０余次,向３２５名提议

代表发出了征求意见函,虚心听取代表对省政府

及承办单位办理工作的评价.采取电话沟通、信

函往来、登门拜访、座谈交流等方式,畅通提议代

表表达诉求和反馈信息渠道,为提议代表知情明

政提供服务.印发了«关于做好省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认真开展

建议办理结果公开工作,对建议办理复文及涉及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策和重大改革举措在政府

及部门网站公开,做好解读、宣传工作,回应社会

关切,接受提议代表监督,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办理成效

一是围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细化

“三去一降一补”措施,提高全省经济发展质量水

平.针对太原高新文、大同纪勇、运城赵海亮等代

表提出的关于“细化‘补短板’措施,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建议,省

政府针对我省“一煤独大”“一股独大”“轻重失衡”

等产业发展短板,着眼于培育发展新动能,实施战

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对确定的先进装备制造、

现代煤化工、信息产业等七个重点新兴产业明确

了具体的发展导向,分别制定了实施方案和２０１７

年行动计划.有序推进总投资超８００亿元的１０９

个大数据重点项目,其中４８个已开工.着眼于修

复传统动能,实施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工程,按照淘

汰低端、提升中端、发展高端的要求,围绕钢铁、有

色、焦化、建材、电力等行业,推进技术改造、兼并

重组和降本增效.截至目前,列入２０１７年省级重

点工程２７０项,已完成投资６１８２亿元,占年度投

资计划的６０％.“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新进展.

去产能有序推进,年初确定压减钢铁１７０万吨、煤

炭１７４０万吨(涉及煤矿１８座)任务顺利推进,三

季度又新增压减８５万吨粗钢和５２５万吨煤炭(涉

及９座煤矿)任务;去库存扎实有效,截至９月末,

全省商品房库存消化周期控制在７．４个月,比

２０１６年下降２９个月;去杠杆稳步推进,１－９月,

我省企业股票市场融资１１４３亿元,各金融机构

高成本表外融资比年初减少１９８．４亿元;降成本

成效明显,积极推进大用户直供电,预计全年可降

低工商企业用电成本７９８亿元.１－９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８０８６元,同比下降５８％;补短板继续加强,１－９

月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２２６３９亿元,同比增

长１６８％,高技术产业、非去产能行业、道路运输

业、生态环保领域投资分别增长２０１％、１４９％、

４０９％、９８％.

二是围绕大气污染防治,以超强举措加强环

境保护.针对晋中马海英,忻州朱建国,临汾于

乐,大同卢若波等代表提出的关于“雾霾”治理方

面的建议,省政府高度重视,借中央第四次环保大

督察的契机,将推进清洁取暖列为省长领衔改革

落实重点事项,楼阳生省长多次到省有关部门调

研指导,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省大气污染防

治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

作,深入实地调度推进.围绕清洁取暖工作,省政

府制定了专项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从

交办、协调、督办、推进等各个环节强化责任,狠抓

落实.１－９月份全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

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下降８７８％、７８８％、

７７％、８７６％,均按序时进度完成任务.淘汰建

成区燃煤锅炉２８８６台,淘汰率９１％.依法取缔、

淘汰“散乱污”企业５９４９家,淘汰率９４％.煤改

气、煤改电１００１万户,已完成３７万户.截至１０

月底,全省１１个市环境空气平均达标天气数为

１６８天.

三是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针对临汾曹国刚、大

同温淑琴等８位代表提出的关于精准扶贫建议,

运城韩波代表提出的化解学校债务的建议,长治

董晓斌代表提出的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建议,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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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佩军等６位代表提出完善就业保障措施等方面

的建议,省政府分类推进,强力落实.扶贫攻坚扎

实推进.大力实施产业脱贫等精准脱贫八大专项

行动,加大对１０个深度贫困县、３３５０个深度贫困

村脱贫攻坚力度.居民收入较快增长.１－９月

份,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１４５９元,同比

增长６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５７８元,

同比增长６６％.新增就业继续增加.１－９月

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４５．７５万人.民生投入力

度加大.１－９ 月份,一般公共服 务 支 出 增 长

３４５％,教育支出增长１５６％,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增长２７４％.

四是围绕打造“六最”营商环境,全面深化改

革.针对忻州任国庆、赵志伟,运城蔺涛等代表提

出的关于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优化发展环境等方

面的建议,省政府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努力

突破影响发展 的 制 度 瓶 颈.全 面 推 进 省 政 府

“１３７１０”督办系统建设,有力地推动了重大事项、

重点工作、民生实事等工作的落实实效,提升了效

能政府建设质量.加快了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

推动实现“一站式服务、一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

一条龙审批”,构建“全事项、全过程、各环节”相互

配套协调的标准体系,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建

立健全清单管理体系,凡是涉及政府部门的管理

和服务事项,均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开.着力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贯通省、市、县、乡和省直

各部门的全省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逐步实

现与企业和居民密切相关服务事项网上受理、办

理和反馈.在转型综改示范区等１０个开发区试

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实行无审批管理,明年１

月将在全省全面推开.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今年以来,在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代表的

关心、支持和监督下,省政府较好地完成了代表建

议办理任务.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省人

大常委会和代表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

现在,部分建议办理答复仍停留在政策性的解释

层面,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部分建议办理进

度较慢,成效不够明显;复查核实工作不够扎实,

督导检查不到位、不全面等.

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是政府的法定职责,

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的重要体现.下一步,省政府

将进一步扎实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要时刻牢

记使命,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尊重代表的主体

地位和劳动成果,始终把建议办理过程作为接受

监督、改进工作的过程,作为创新机制、服务发展

的过程,作为改进作风、树立形象的过程,努力推

动建议办理取得实效.要对办理建议不力、敷衍

塞责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问责追责.要按照对建议

办理“件件有着落”的要求,对近五年来的代表建

议进行认真回顾梳理.对一些没落地的建议事项

进行回头看,历年因国家政策问题、财政资金问题

无法解决的建议,根据当前实际进行甄别,具备了

办理条件的,要求承办单位再次办理答复,取得代

表、群众和社会的认可.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政府

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求真务实、奋发作为,不断提高人大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质量和水平,以建议办理工作

效果推动人民政府、法治政府、效能政府、担当政

府、廉洁政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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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邱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省十二

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省高院共收到

省人大交办的１１位代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１３

件,主要集中在依法惩戒与保护、司法体制改革、

审判执行监督管理、使用一审终审小额诉讼程序

和回避、赔偿、律师代理申诉等方面.办理工作

中,省高院对代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高度重视.

一方面,认真组织研究答复.院长逐件阅批,分管

院长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落实,明确责任部门、责

任人和办结时间,对涉及全省法院的重大建议和

意见,党组会研究,由院领导挂帅,组成专题调研

组,深入中基层法院了解情况,及时和代表进行沟

通交流,结合实际研究落实,使代表建议和意见件

件有着落.另一方面,积极转化指导工作.人大

代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针对性很强,对全省法院

工作具有很大指导作用,我们不仅重视做好逐一

答复“上篇文章”,更重视做好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下篇文章”,把代表们提出的建议、意见转化成常

态化制度、举措,有组织、有领导、有特色地落实到

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促进全省法院

以审判执行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上水平、创一流”.

一、关于强化司法体制改革配套措施落实方

面建议的办理情况

丁国华、刘智强代表分别提出的关于强化我

省司法体制改革配套措施落实和解决芮城县人民

法院法官进入中央政法编制两项建议,符合全省

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实际,也是全省法院需要进一

步做好的一项重点工作.今年以来,全省法院认

真落实“改革强院”目标,以“钉钉子”的精神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等１１项

配套制度全面落地.一是全面完成人员分类管

理.全省法院启动员额法官遴选及补充遴选工

作,共入额法官３０９１名,法官助理１９０５名,完成

书记员招录、过渡工作,聘用书记员２２６５名,实现

了员额法官与司法辅助人员的有效配置.二是司

法责任制落地见效.省高院制定并落实审判责任

制、绩效考核、院庭长办案、员额制法官退出机制

等一系列规定和实施办法,“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的新型审判权运行已基本落实到位,大

大提升了审判质效.截至目前,全省法院人均办

案９６件,与去年同比上升１０３９１％,最多的达

４８５件.同时,决定６６名法官退出员额,员额法

官退出机制的做法得到最高院充分肯定,改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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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入选«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三是积极

落实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全省法院司法体制改革

工资制度落实,员额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套改、工资

增资已经完成,奖金发放基础性绩效工资４０％已

发放到位,奖励性绩效工资６０％待年终考核后按

要求发放.试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已经落

实,其他法院人员上划审核和机构编制上划已经

完成.加强司法人员履职保障制度建设,筹备成

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出台了保护审判人员依

法履行法定职责实施细则,确保法官依法履职受

保护.

对代表提出的将芮城县法院５名法官纳入中

央政法编制的建议,经审查符合规定.我们协商

相关部门,按照省委政法委关于法检两院上划管

理文件规定,已将该院５名法官纳入中央政法编.

省高院与省编办协商形成了«机构编制上划省级

统一管理的审核意见»下发执行,对全省法院机

构、编制上划,省编办即将下发文件,代表提出的

类似建议意见已经在全省范围内解决.

二、关于依法保护和惩戒方面建议的办理

情况

曹来成、周杏梅、李保根、李建玲等人大代表

分别提出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证据和规则确保无

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防治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

建立相关部门金融风险防控合作机制、加强对企

业法律保护四项建议,针对性很强,也是全省法院

防止冤假错案、维护公平正义、建设法治山西和服

务好大局一直着力解决并取得明显成效的问题.

１、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证据和规则,确保无罪

的人不受法律追究的建议.为防止冤假错案发

生,省高院明确提出打击与保护并重、实体与程序

并重、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八大刑事审判新理

念,强化“铁案意识”,努力使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

事实、法律和历史检验.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省高院同省检察院、省公安

厅、省司法厅联合出台１５项改革规范性文件下发

全省实施,最高法院领导批示给予充分肯定.积

极指导最高院试点法院太原中院开展庭前会议规

程、非法证据排查规程、法庭调查规程“三项规程”

试点,大力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确定１２项

重点改革项目,出台改革试点方案,分别由省高院

４个刑庭庭长、１２个副庭长领项推进,１１个中院、

３４个基层法院顺利试点.目前,两项试点在全省

法院全面展开,取得明显成效,在全国法院推进以

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座谈会上,

最高法院领导肯定我省此项改革走在全国法院

前列.

２、关于防治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的建议.省

高院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设立了刑事审判

第四庭,加强指导全省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把

审理的过程变成普法和关爱未成年人的过程,使

每一个未成年人从法律上认清犯罪原因,吸取教

训.组织开展全省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培训,

联合团省委、太原市教委等部门开展了“护苗

２０１７—送法进校园”系列活动.全省法院推广这

一做法,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主题活动、编发

手册、学生参与模拟法庭等多种形式,增强了学生

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

事件,形成了学生、学校、家长及社会各界共同防

治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浓厚氛围.

３、关于建立相关部门金融风险防控合作机制

的建议.全省法院认真贯彻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

会议精神和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

工作的若干意见»,紧紧围绕防控金融风险,依法

审理各类金融案件,对合法的金融交易模式依法

予以保护,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积极构建金融风险防控合作机制,全省法院网络

查控和联合惩戒系统已建成运行,全省１３５个法

院与最高法院执行查控系统全部联网,最高法院

“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与全国３４００多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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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及公安部、交通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等单

位实现联网,可以查询到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

存款、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１４类１６项信息.

三级法院加强联合惩戒,建设的网络查控系统可

以直接查询１７８家银行失信被执行人的银行信

息,实现了对１０２５４２名失信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

内的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限制银行贷款、授信

等,全省各联动部门实现“点对点”专网连接,对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比对、自动拦截、自动

监督和自动惩戒,促使其主动履行法院生效裁决.

积极开展涉金融执行专项行动,与省银监会联合

在全省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涉金融债权案件集中执

行专项行动,采取曝光、罚款、拘留、追究刑事责任

等措施,执结案件３４７７件,执结金额７０１４亿元,

打击了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妥善审理企业破

产清算案件４５件,省高院和吕梁中院加强对吕梁

联盛集团破产案的指导,目前山西晋柳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新联盛公司)股东大会胜利召开,化解

了吕梁乃至山西省的金融风险,维护了社会稳定.

４、关于加强对企业法律保护的建议.这条建

议对法院来说,主要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经济工作主

线,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企业.省高院出台了«全省

法院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严厉打击破坏企业生产经营、欺

行霸市、敲诈勒索、强行承包以及各种危害企业和

职工人身、财产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故意伤

害、非法拘禁、绑架等侵犯投资者、经营者人身权

的违法犯罪案件快审快判,营造安全稳定营商环

境.全省法院妥善化解涉企矛盾纠纷,积极服务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企业立案绿色通道服务,

凡涉企纠纷快立、快审、快执.大力开展“涉企合

同执行难”整治专项行动,共执结涉企合同纠纷案

件７２１１件,执行到位金额３１７９亿元.灵活把握

执行政策,尽量寻求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利益的平

衡点,在实现企业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对被执行

企业采取“活封”、“活扣”的执行措施,使被保全企

业财产继续发挥其财产价值,防止减损企业利益,

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正常经营和社会稳定.

三、关于落实民事案件一审终审诉讼规定建

议的办理情况

韩波代表提出的关于民事案件一审终审的诉

讼规定在我省尽快予以实施的建议,主要是指小

额诉讼案件.为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合理配置司

法资源,更快捷、更及时、更有效地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２０１３年１月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增设了一审终审的

小额诉讼制度,２０１５年１月最高法院公布了«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明

确对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纠纷等九类金钱给付案

件,适用小额诉讼审理.省高院于２０１５年８月下

发了«关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民商事案件的

操作规程(试行)»,从一般规定、受案范围、立案、

审判组织及审理程序、程序转换、裁判方式、救济

和其它规定八个方面对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规

范,统一了小额诉讼案件须知和文书样本.目前,

基层法院对于小额诉讼案件均能按照小额诉讼程

序进行审理,大部分小额诉讼案件经法院组织调

解后,当事人选择撤诉处理,法院作出判决或调解

处理的案件为少数.由于调解结案和撤诉处理的

案件文书不上网,基层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没有公开对小额诉讼作出调解和撤诉的文书.

四、关于回避、赔偿、律师代理申诉方面建议

的办理情况

严耀国、曹来成、毕海蓉代表提出的关于人民

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严格回避制度、正确实施国家

赔偿法加强赔偿工作、加快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

度三项建议,属于法院审理案件中适用法律的

内容.

１、关于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严格回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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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全省法院严格执行最高法院诉讼回避制

度,将当事人申请回避作为每个案件开庭必经程

序,保证当事人在诉讼中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案

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为了加强廉政监督,各

级法院聘请廉政监督员,监督法院和法官及其他

工作人员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监督审判人员与当

事人、律师的接触、交往行为,对回避制度落实情

况进行最直接、最及时、最有效的监督.严格执行

过问案件登记报告制,省高院出台了法院工作人

员非职务行为过问案件登记报告和法院领导干部

干预插手具体案件责任追究规定及实施细则,严

格执行登记报告制,实现过问案件全程留痕.大

力推进庭审活动公开,实行每庭必录和互联网直

播等制度,对不合法申请回避认真做好解释劝说

工作,让当事人、代理人在庭上把话说完,认真听

取诉辩意见,通过庭审过程全方位、深层次公开,

回应当事人回避质疑,接受社会监督.今年以来,

全省法院共直播庭审１７４４１场,省高院直播庭审

４０１场.

２、关于正确实施国家赔偿法,加强国家赔偿

工作的建议.全省法院充分发挥国家赔偿权利保

障的司法功能,依法受理国家赔偿案件,最大限度

保障当事人诉权.今年以来,全省法院依法受理

国家赔偿案件１２８件,国家赔偿４０５万元.依法

审理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省高院受理

案件２６件.认真落实国家补偿困难群众的司法

救助政策,今年仅省高院就救助１３件１５人次,发

放救助金１０７万元.

３、关于加快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建议.

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是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

诉权利的重要途径.根据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

和省委的要求,省高院会同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省司法厅等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律

师代理申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今年３月２９日,

省高院在政法机关率先启动律师参与化解、代理

涉诉信访案件工作,在信访大厅提供专门场所和

办公设施,每天有省律协指定２名律师值班,开展

法律咨询、答疑释惑、辨法析理,对符合法律援助

条件的协助申请法律援助.目前已有２１０名上访

人员得到律师帮助１１００余次,形成了党委政府、

法院、律师和社会合力化解涉诉信访案件的工作

格局.

五、关于加强审判监督管理方面建议的办理

情况

王继伟、曹来成、程十美代表提出的法院系统

考核指标“结案率”应调整为“审限内结案率”、加

强审判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和解决诉讼费退费难三

项建议,都是强调加强审判管理.

１、关于法院系统考核指标“结案率”应调整为

“审限内结案率”的建议.结案率是指旧存案件和

新收案件总量的结案比例,审限内结案率是指法

定期限内结案比例.目前,“结案率”在全国、全省

法院仅是一项评估性指标,主要考核指标还是“审

限内结案率”,也是各级法院衡量审判质效的重要

抓手.近年来,全省法院受案数量大幅上升,２０１５

年全年受案数３４万件,２０１６年激增至４４万件,

今年截至目前,全省法院受理各类案件４０９９９８

件,新收案件数同比增长１２７４％,年底将突破５０

万件.面对日益突出的人案矛盾和审判执行压

力,全省法院高度重视办案质效和均衡结案,采取

按月、季、半年和全年通报审判执行案件质效情

况,把审限内结案率指标作为审判执行工作的“指

挥棒”,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省法院审结各

类案件２９６７６３件,结案数同比增长４２１％;结案

率７２３８％,同比提高５２１个百分点;诉讼案件

审限内结案率９２６９％,同比提高２２４９个百分

点.对建议中指出的“有案不立或将所立案件登

记为下一个年度”的问题,我们在司法巡查中作为

重点,对１２个中院和部分基层法院进行了检查抽

查,未发现此类问题.但我们引以为戒,专门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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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任何法院不得发生此类问题,违者单位

和个人评先一票否决,从制度上把“有案必立、有

诉必理”刚性落到实处.

２、关于加强审判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建议.

全省法院不断加大审判管理力度,完善落实司法

责任制,省高院先后出台了司法责任制实施细则、

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等

七项制度,建立起了权责明晰、管理有序、监督留

痕的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全省法院坚持审判流

程、执行信息、裁判文书、庭审活动四大公开,加强

案件审理全程监控,实现审判工作全程可视、全程

留痕、全程公开、全程监管.截至目前,全省法院

公开案件３３９０７８件,公开案件信息项３９８０２２８５

项,裁判文书上网２６４８４７篇.三级法院加强审判

绩效考核,每月发布审判管理情况、约束性指标完

成情况、审判质效分析、案件信息质量情况、长期

未结和久押不决案件情况通报,加大预警、催办、

督办力度,努力提升审判质效.重视廉政风险防

控,通过案件质量评查、信访申诉、违法线索举报

等途径,倒查司法责任,实现办案系统、纪检监察

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有序衔接,规范法官自由裁

量权,促进司法公正.

３、关于解决诉讼费退费难的建议.依据«诉

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诉讼费退费流程先由案件

主审人核定诉讼费分配及应退费情况,然后由立

案庭核实案件预收诉讼费及判决书确认退费数

额,最后由行装处核定且落实退费事项.因现行

案件退还诉讼费是实行逐案审批制,即法院审核

案件符合退费条件后,逐案上报财政部门审批,因

此造成退费周期长.省高院正积极与财政部门沟

通,建议授权给予一定数额的费用用于先行退费,

数额用完继续授权,解决诉讼费退费时间长的问

题.目前,全省法院正在积极创新解决这一问题,

方便当事人交、退诉讼费,实行诉讼费一次性交退

流程,拓宽POS机刷卡、银行网点现金或转账、网

上银行转账等交费渠道,当事人在立案时填写«预

交(退还)案件受理费通知单»,简化诉讼费退费审

批程序,实现一二审案件、执行案件诉讼费交退一

步完成,退费难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近年

来,省高院自觉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

作为提高审判执行质量、加强队伍素质、提升司法

公信力的重要抓手,代表们提出的建议有的成为

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的重要参考,有的直接转化

为决策意见,有力促进了全省法院工作“上水平、

创一流”.借此机会,我代表省高院向关心支持法

院工作的人大各位领导和代表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当前,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离党

的十九大精神提出的要求、离省人大常委会和代

表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引,以这次审议为契机,积极主动地接受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代表的监督,进一步认真办理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推动全省法院工作取得新

进展.一是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统揽工作,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

司法公平正义的需求推动全省法院各项工作,切

实找准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结合

点和着力点,进一步健全公正司法机制,创新司法

为民措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

提出的新要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推动新时代全省法院工作发展进步.二是强

化人大联络工作.以建议、意见办理为契机,进一

步提高全省法院自觉接受监督意识,加强与人大

代表的日常联络,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邀请人大

代表观看庭审直播、见证执行,增进代表对法院工

作的了解,促进代表建议、意见的落实.三是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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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办理机制.认真学习全国法院和总结全省法

院在代表建议、意见办理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进

一步完善办理工作机制,加强办理工作跟踪督办,

及时向代表反馈、答复,让代表满意,使更多的人

大代表关心支持法院工作.四是积极转化办理成

果.把建议、意见办理工作作为促进法院工作的

强大动力,突出抓好综合性、指导性、前瞻性的重

点建议办理工作,主动从代表提出的建议、意见中

分析法院工作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人民群众的潜

在需求,积极采取跟进措施,努力做到办理一项建

议、意见,推进一项工作,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司

法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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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代表

意见、批评和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　司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安排,我代表省检察院向

常委会报告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

情况,请予审议.

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期间,有１名代表对

省检察院提出２件建议和意见,要求强化立案监

督,加强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对上述建议和意

见,省检察院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加强和改进

相关工作的具体措施,明确了承办部门和完成时

限,并将落实情况书面答复代表.

一、«关于强化立案监督»的１１２７号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入口,是实现“不枉不纵”

立法目的的重要节点.全省检察机关始终坚持把

强化立案监督作为工作重点,依法监督纠正以罚

代刑、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等违法立案或不

立案现象,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存在监督不

力、监督不到位现象,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

差距.

为进一步加大立案监督工作力度,增强监督

效果,全省检察机关不断深化“由被动监督向主动

监督转变,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监督延伸”的

监督理念,着力抓好介入命案侦查、派驻公安机关

检察室、侦查活动监督平台建设等改革措施的落

地落实,整合监督力量,拓宽监督范围,提升监督

实效,促进立案监督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是全面推行介入命案现场机制.在命案发

生的第一时间,检察官与公安人员一起出现场,引

导公安机关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并对立案和侦查

活动进行全程监督.２０１６年以来,共介入命案

８６３件,提出引导取证意见和建议６８３条,提起公

诉３１４件４９０人,命案办理质量稳步提升,没有发

生因证据问题导致难以判决的现象,已生效判决

中也没有判无罪和发回重审的情况.

二是在公安机关全面设立侦查监督检察室.

在全省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共设立１５１个检察室,

实现了全覆盖.今年６月,省检察院对全省驻公

安机关检察室工作情况进行了督促检查,对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制定了改进措施.派驻检察人员通

过定期登录公安机关案件信息平台,及时获取案

件信息,对立案活动进行全程动态监督.

三是建立侦查活动监督平台.２０１６年,最高

人民检察院将我省确定为试点省份,省检察院确

定太原市检察院等８个市、县检察院先行先试.

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全省检察机关全面推开.侦查活

动监督平台实现了检警信息共享,有力促进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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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的执法规范化.

四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

机制.以持续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

督活动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立案监督活动为

重点,依法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

件线索１３８件１５０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７６件

１３４人.

五是找准审查批捕、公诉环节的监督重点.

在立案方面,重点审查“在逃”及“另案处理”类案

件,防止个别人员“钻空子”逃避法律制裁;在撤案

方面,重点审查法律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免予追

究刑事责任应予撤案但公安机关未予撤销的

案件.

六是确保监督质量.始终坚持将“立得起、诉

得出、判得了”作为刑事立案监督标准,加强与公

安机关的全过程沟通,严格把好案件质量关.

２０１６年,全省检察机关共监督纠正公安机关

应当 立 案 而 不 立 案 的 案 件 ５７１ 件,同 比 上 升

４３５％;监督纠正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３８３

件,同比上升２９．８％.今年以来,共监督应当立

案而不立案４７６件,不应当立案而立案２７５件,召

开联席会议５４２次,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

３０１份.

二、«关于加强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第

１２６２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行政执法工作具有很强的行业特点和规律,

全省检察机关一直把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

督,作为检察监督的重点之一.检察机关侦查职

能转隶之前,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主

要是通过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来实现.目前,检察

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手段,主要是提起公

益诉讼.

今年７月以来,全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实施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共办理行政类公益诉讼案

件２０３件.其中,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１２０

件,食品药品安全领域１０件,国有财产保护领域

１９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５４件.公益诉

讼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不作

为、乱作为,不依法定程序办事,行政执法不规范

等现象,检察机关依法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监督:一

是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职

务犯罪线索的,移送有关机关处理.二是行政机

关不作为或乱作为,造成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的,检察机关有发出检察建议监督其

依法履职;拒不履职的,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认真办理人

大代表对检察工作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做到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大

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进一步增强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监督的意

识,更加重视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批评和建议,

积极做好落实和回复工作,不断加强和改进检察

工作,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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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免去:

荣彤的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关于提名荣彤免职的议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主任会议提名

免去:

荣彤的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请予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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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荣彤免职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主任会议提名免去荣彤的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职务,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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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邱水平院长

的提名

免去:

王文娅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职务.

另依山西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关于全

省法院系统纳入员额制管理法官人选的批复»、省

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邱水平院长的提名

任命:

葛郅博、李强、刘群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

赵亚体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

免去:

袁振民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职务;

周太生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龚景华、原占斌、李新民、王春生的山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关于提名王文娅等任免职务的议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官法»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我提名:

免去:

王文娅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职务.

另依山西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关于全

省法院系统纳入员额制管理法官人选的批复»,经

院党组研究,我提名:

任命:

葛郅博、李强、刘群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

赵亚体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

免去:

袁振民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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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职务;

周太生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龚景华、原占斌、李新民、王春生的山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请予审议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邱水平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关于提名王文娅等任免职务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邱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官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我提名免去王文娅的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另依山西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关于全省法

院系统纳入员额制管理法官人选的批复»,经院党

组研究,我提名葛郅博、李强、刘群任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判员,赵亚体任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副院长;免去袁振民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职务,周太生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

职务,龚景华、原占斌、李新民、王春生的山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提

名任职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葛郅博同志１９６６年９月出生,１９８７年７月

参加工作,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入党,现任山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审务督察局局长、山西法官培训学院院长、

助理审判员.

李强同志１９７８年８月出生,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参

加工作,２００６年５月入党,现任山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助理审判员、员额制法官.

刘群同志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生,２０１０年７月参

加工作,民革党员,现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

审判员、员额制法官.

赵亚体同志１９６９年８月出生,１９９０年３月

参加工作,１９９６年６月入党,现任太原铁路运输

中级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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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邱水平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邱水平院长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任免审判人员１１人.其中,任命省法院审判

员３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１人,免去省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１人,审判委员会

委员职务１人,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１人,审判员职务４人,本委对以上

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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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杨司检察长

的提名

任命:

王文娅、苑涛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严奴国、胡克勤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职务;

霍永宁、马红彬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另依省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司检察长

的提名

任命:

乔慧峰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吕全宝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赵莉燕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许建林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

董士忠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免去:

张润梅、裴木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毛小莉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蒲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

检察员职务;

段苏华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黄建华的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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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王文娅等任免职务的议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我提名

任命:

王文娅、苑涛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严奴国、胡克勤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职务;

霍永宁、马红彬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另经省检察院党组研究,我提名

任命:

乔慧峰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吕全宝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赵莉燕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许建林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

董士忠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免去:

张润梅、裴木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毛小莉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蒲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

检察员职务;

段苏华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黄建华的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司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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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王文娅等任免职务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　司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检察官法»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我提名王文娅、苑涛任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免

去严奴国、胡克勤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职务,霍永宁、马红彬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另经省检察院党组研究,

我提名乔慧峰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

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吕全宝任太原铁路运输检

察院副检察长,赵莉燕任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副

检察长,许建林任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董士忠任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

副检察长;免去张润梅、裴木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职务,毛小莉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

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陈蒲的检察员

职务,段苏华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职务,黄建华的大同铁路运输检察

院检察长职务.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提名任职人

员基本情况如下:

王文娅同志,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出生,１９８５年１２

月参加工作,民盟盟员,现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勤政务实,勇于担当.经过多个岗位的锻炼,

勤奋敬业,恪尽职守.在省法院工作期间,自觉践

行司法为民的宗旨,参与研究刑事、民事、行政案

件七千余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要求落实到案件审理的每个环节,为促进我

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

苑涛同志,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出生,１９８６年７月参

加工作,１９８５年９月入党,现任山西省人民检察

院党组成员.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牢固树立“四

个自信”,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省

委、高检院、省院党组和临汾市委的决策部署,敢

于担当,积极开拓创新.任临汾市检察院检察长

以来,团结带领全市检察机关,紧紧围绕服务全市

工作大局,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刑事

犯罪,坚决查办职务犯罪,强化法律监督,为临汾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乔慧峰同志,１９７９年１月出生,２００３年９月

参加工作,２００９年５月入党,现任山西省人民检

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办公室主任、检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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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全宝同志,１９６０年７月出生,１９７６年７月

参加工作,１９８２年６月入党,现任太原铁路运输

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纪检组长、检

察员.

赵莉燕同志,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９７年１２

月参加工作,１９９７年５月入党,现任大同铁路运

输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

许建林同志,１９６０年３月出生,１９７９年１１月

参加工作,１９９９年６月入党,现任临汾铁路运输

检察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董士忠同志,１９７０年７月出生,１９９０年８月

参加工作,１９９７年６月入党,现任临汾铁路运输

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政治处主任、

检察员.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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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司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司检察长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任免检察人员１７人,其中,任命省检察院副

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２人,省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１人,太原、大同、临汾铁路

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各１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１人,免去省检察院副检

察长职务２人,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２人,省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２人,省检察院太原铁

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１人,省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员职务１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１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职务１人.本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

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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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８月２日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省人民

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常委

会组成人员审议认为:财政部门作风务实,组织收

入措施得力,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突出,同时也

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省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要认真落实法律法

规要求的财政预算安排,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必要

时采取质询、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措施,加强和

改进人大监督作用,推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做

到正确监督、有效监督.

二、深入分析财政预算执行进度慢的原因,提

出针对性措施.

三、加强重大投资项目的绩效管理,进一步完

善绩效评价体系.

四、要保持转型战略定力,结合新发展理念,

运用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发挥好财政存量带动增量的作用.

五、财政资金应向民生保障、扶贫攻坚、生态

保护、残疾人事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倾斜.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６年省

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

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

财政厅«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财政厅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 ２０１６ 年 省 本 级 财 政 决 算 和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４．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６年省本级

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预算

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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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６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２１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日,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受省政府委托所

作的«关于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８月２４日,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了对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该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

况的书面报告送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征求意见后三个月内报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８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报省财政厅«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的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１７〕１２８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关于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

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２１号)收悉.省政府责成省财政厅对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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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经省政府同意,现报去省财政厅«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４日

附件３

山西省财政厅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

晋财省直预〔２０１７〕３９号

省政府办公厅:

转来的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关于

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

〔２０１７〕１２１号)收悉,根据省领导批示,我厅对审

议意见中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结合实际

积极贯彻落实,相关情况已征求省人大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意见,现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认真落实法律法规要求,统筹保障重点

支出

省财政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贯

彻实施«预算法»和各项法律法规为遵循,建立跨

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厉行节约,调整优化支出结

构,全力保障法律法规要求的重点支出和省委省

政府重大战略部署项目.２０１６年以来,在省人大

预工委组织下,省财政厅预算编制前就提前征求

省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对预算编制的意见建议,

并对所提意见建议逐条进行认真研究落实,力争

使省级预算编制更加科学、规范、高效,更加符合

法律法规要求.

(一)支出预算编制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

结构、保战略”十二字工作要求,厉行节约、量入为

出、统筹兼顾、实事求是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会议费、

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规模,“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保障机关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基本民生支出,结合

实际做好定额标准动态调整,优先保障教育、社会

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重点

保障省委、省政府确定的转型综改、人才战略、科

技创新、脱贫攻坚、国企改革、三基建设等重点项

目和重大战略支出.

(二)结合中央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

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要求,落实好各项法律

法规对重点支出的预算安排

一是清理挂钩,规范预算.相关重点支出的

预算安排,不再与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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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取消先确定支出总额再确定具体项目的编

制方式,调整为结合重点领域发展规划和中期财

政规划,根据项目轻重缓急以及实际财力状况,统

筹安排重点支出.二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继

续将相关重点领域作为财政保障和预算安排的重

点,确保发展的合理需要,保持财政投入只增不

减;坚持量力而行,避免过高承诺,使财政投入与

我省发展阶段相适应.三是优化结构,精准扶持.

根据不同领域支出保障水平和资金使用绩效,合

理调整支出定位和结构,更加注重保基本、补短

板,提高财政投入的精准度,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并为社会资本进入腾出空间,形成国家、社会、个

人多元化投入机制,以及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的内生动力.

(三)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保障财力下

行形势下的法律法规重点支出

编制２０１７年预算时,省财政在财政收入持续

下滑、刚性支出有增无减的严峻形势下,通过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压减项目资金、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使用政府债券资金

安排公益资本性支出,以及加大政府性基金和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力度等措

施,才实现了年初预算平衡.在此背景下,现行法

律法规规定的重点支出得到了有力保障,如教育

支出增长４５％,科学技术支出增长７２％,医疗

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增长２６％,节能环保支出

增长５０４％,农林水支出增长４４％等等,增长幅

度均高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２４％.

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为加快财政预算执行进度,保障各项财政支

出特别是民生等重点支出及时到位,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省财政会同省直各部门深入分析了财政

预算执行进度慢的原因,主要包括财政年度与预

算审议存在时间差、作为预算执行主体的部门单

位责任意识不强、受中央政策影响支出进度不易

把控、部分项目预算的安排仍不够细化,年初预算

到位率有待提高等,省财政“对症下药”,积极采取

措施加快支出进度,截至１０月底,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进度７８２％,其中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进度７３４％,均比上年同期加快９１个百分

点,今年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及时批复部门预算

２０１７年省财政在省人代会批准预算后２日

内将省级部门预算批复到各部门,比预算法规定

的２０日内批复本级部门预算提早了１８天,有利

于预算尽早进入执行环节,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二)做好预算提前下达工作

将中央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资金和省本级下

一年度预算安排的常规性转移支付资金(含专项

转移支付和一般转移支付),提前下达市县,作为

正式预算指标管理,待下一预算年度开始后即按

程序拨付使用.要求中央提前下达的全部转移支

付资金和省级安排的７０％及以上转移支付资金

提前下达.省财政提前下达２０１７年转移支付资

金比重比上年提高了８７个百分点.

(三)分类细化预算下达时限

省财政２０１７年１月中旬印发省直部门«关于

做好２０１７年预算下达工作的通知»,细化了各类

专项资金的下达时限要求,要求中央一般性转移

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收到文件后３０日内下达

到市县财政;省本级组织实施的项目,省直各部门

２０１７年４月３０日前报送省财政厅的资金分配计

划不低于全年计划的６０％,６月３０日前,所有项

目资金分配计划要全部报送完毕,省财政厅在接

到省直各部门报送的资金分配计划１０日内,完成

审核工作并下达预算指标.

(四)实 行 预 算 执 行 进 度 考 核、通 报 和 约 谈

制度

提请省政府印发«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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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快财政支出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的通知»(晋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０号),向省直部门印

发了«关于对省级部门支出进度进行排队有关事

宜的通知»,向市县财政印发了«关于对市、县(市

区)财政支出进度进行排队有关事宜的通知»,

２０１７年３月份起,对省级３８个重点部门和各市

县的支出进度按月考核并进行通报,通报结果与

资金奖惩挂钩,结果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接

受人民群众监督.在考核通报部门和市县的同

时,对厅内相关处室的预算执行进度进行考核通

报,考核结果在目标责任制中兑现.另外通过不

定期约谈和上门坐催等方式,进一步督促预算执

行的各个职能部门动态梳理未下达、未支出项目,

帮助其分析原因,解决突出问题,切实加快执行

进度.

(五)细 化 预 算 编 制,源 头 上 解 决 执 行 慢 的

问题

一是压减“待分配”项目资金规模.预算编制

要求省本级支出要在年初预算中细化至省本级机

关或基层预算单位,原则上不得预留部门进行二

次分配,压减“待分配”资金规模,减少财政预留,

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特别是在编制２０１８年省

级部门预算中,要求部门单位提前落实项目分配

计划,做好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准备工作,大幅

提升年初预算到位率.二是项目支出安排与存量

资金结合.存量资金数额较大的项目,结合部门

单位未执行资金,分析原因,对因预算安排过多造

成结余的,相应核减下年预算.三是分年度安排

项目支出.对分年度实施的项目,如工程建设类

资金等,结合项目实施条件,按项目实施规划进度

分年度安排预算;对分年度支出的项目,如科研

类、教育类资金等,按照项目支出的拨付进度分年

度安排预算、分配资金.

(六)改进政府采购和资金拨付管理方式

省财政精简优化政府采购办理程序,取消政

府采购资金支付审核事项,减少采购活动办理环

节,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管理由审批制改为自动备

案制,实现一岗即时办结.国库集中支付实行限

时办结制,最大限度地缩短财政审核支付时间,提

高国库直接支付限额,简化程序,给部门单位更大

的支出自主权.

三、加强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完善绩效评价

体系

以«预算法»为指导,积极树立“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的理念,围绕“重试点、建制度、组队

伍、抓突破”的工作思路,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注重绩效跟踪监控,扩大

预算绩效评价范围,强化评价结果的应用,积极稳

妥地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一)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为健全“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

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

用”的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机制,加快实现预算绩

效管理的全覆盖,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一是为

规范省级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出台了«省

级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对专项

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的对象、范围、管理中的职

责分工以及绩效目标的设定、审核、下达、调整等

作了明确的规定.二是为有效增强预算执行的科

学性、合理性、规范性,保障项目实现预期目标,印

发了«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了各部门(单位)在绩效运行监控中的

职责,规定了绩效监控的内容、方式和结果应用.

三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智库建设,经个人

申请、单位推荐、集体研究等程序,公开选聘包括

省人大相关人员在内的１６人为省级财政预算绩

效管理监督指导库首批专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社会公众在预算绩效管理中的作用,

促进我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二)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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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是建设项目库、编制部门预算、实施

绩效监控、开展绩效评价等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今年,一是扩大预算绩效目标的编报范围.在

２０１８年预算编制中,要求省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目标编报范围在去年３００万元以上基础上,实现

事业发展类项目和专项转移支付类项目全覆盖,

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不得纳入项目库,也不得

申请预算资金.二是切实提高预算绩效目标的编

报质量和水平.举办了省直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培

训班,对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管理等

业务知识进行了专题培训,同时开展绩效目标会

审会,组织专家对省直各部门重大投资项目和重

点支出的绩效目标逐一进行审核并修改完善.

(三)加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

今年省财政印发了«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２０１７年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运行重点监控工

作的通知»,对２０１７年重点项目绩效运行监控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省直部门运用预算绩效

管理信息系统,在做好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运

行自行监控的基础上,对年初确定的６９项省本级

重大支出项目开展重点监控工作,涉及２４个省直

部门,预算资金１６５３６亿元,省直部门要对运行

监控中发现的管理漏洞和绩效目标偏差,及时采

取针对性措施予以纠正,完善项目管理办法,优化

绩效目标实现路径,促进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四)着重加大绩效评价工作力度,提高评价

报告质量,注重评价结果应用

今年,省财政坚持问题导向,选择省委省政府

重视、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项目支出,以省财政厅

为主体,委托省财政厅预算评审中心、财产评估管

理中心及经政府采购选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了重

点绩效评价,同时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试点工作,并安排部署了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价,从实施效果看,各部门正在按照绩效评价的要

求和建议进行整改,切实提高了部门的支出责任.

１组织开展２０１６年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价.为强化部门的绩效责任,印发了«山西省财政

厅关于开展省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工作的

通知»(晋财绩〔２０１７〕２号),对省直部门２０１６年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

省直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利用省级预算绩效管理

信息系统,对２０１６年省财政预算安排的３００万元

以上项目进行自评价.截至９月底,省直６０个部

门开展绩效自评价项目共５４１个,涵盖国土、环

保、林业、农业、水利、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

２进一步扩大绩效评价范围,提升绩效评价

工作质量.今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共安排２９个

重点支出项目,同时选择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省

环保厅２个部门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试

点,涉及预算资金４３４３亿元.为进一步提高绩

效评价质量,做到评价方法科学合理、评价过程严

谨规范、评价结果客观公正,一是推进第三方评

价,二是引入专家评审制,三是引入监督机制,四

是建立绩效评价报告综合质量考核机制.

３注重评价结果反馈和应用.评价工作结

束后,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相关主管部门,要求针

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整改落实,进一步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将评价结果作为

２０１８年预算编制的依据,实现绩效管理结果与预

算管理的有效结合.

四、充分运用财政和金融制度,服务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

为实现转型发展,省财政保持定力和韧性,融

入新发展的理念,充分运用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发挥存量带动增量的

作用.

(一)基金助力转型发展

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

创新融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我省产业转型

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等,既是财政治理理念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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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式的变革创新,也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山西省战略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小微企业扶持基金、中小企业创投基金等在

发挥财政杠杆作用、促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和新

兴产业发展以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

初见成效.

为进一步支持推动山西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

等系列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我省产业转型、经济

发展新动能,今年我省整合现有政府投资基金,设

立“太行产业投资基金”.目前,基金设立正有序

推进,省财政已拨付政府引导资金２６亿元,基金

按照“整体设计、分期募集、政府让利、滚动发展”

的总体思路,实行母子基金运作模式.母基金设

立后按一定放大比例引导设立三大类子基金.通

过子基金放大,力争用３年时间,逐步实现１０００

亿元以上基金集群总规模.

(二)加大投入促转型发展

设立山西省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１０

亿元,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截至目前,省财政已下

达８７亿元,共支持１５０家企业１７１个项目.补

助转型综改示范区资金２０亿元,用于示范区基础

设施建设、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及科技成果转化基

金方面的支出.

(三)积极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推进我省

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实现我省经济健康持续发

展的有效手段.为尽快推动我省 PPP项目工作

的进展,省财政将PPP工作列入今年对各市目标

责任制的考核内容,督促各市加快推进PPP项目

工作.截至８月底,我省１１个市及省本级纳入国

家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１５４个,投资额１１４５

亿元.通过大力推动PPP模式的运用,极大的激

发了我省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快了

我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

(四)设立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包括农村金融机构定

向费用补贴、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创

业担保贷款贴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以奖

代补.专项资金的设立,遵循了惠民生、保基本、

有重点和可持续性原则,综合运用业务奖励、费用

补贴、贷款贴息和以奖代补方式,引导各级政府、

金融机构及社会资金支持普惠金融发展,在弥补

市场失灵,保障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

贫困人群、残疾人等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基

础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适用性,加快建立普惠金

融服务和保障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对精

准扶贫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五、财政资金向关键方面倾斜

财政资金向民生保障、脱贫攻坚、生态保护、

残疾人事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倾斜.

(一)统筹使用财政资金,全力保障改善民生

按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办实事”的要求,省

财政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使用财政资

金,全力保障改善民生.一是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办学基本条件,提高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标准.二

是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财政政策与就业

创业政策配套衔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三是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大病医疗保险筹资

标准,推动农村低保线和扶贫线“两线合一”,逐步

提高保障水平.四是巩固和完善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２０１７年市县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覆

盖.五是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扩大

政府购买基本健康养老服务.六是进一步完善社

会救助体系,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

七是完成好省政府确定的为民办实事措施.

(二)切实加大扶贫投入,全力支持脱贫攻坚

贯彻落实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的

实施意见»精神,省财政靠前站位,主动作为,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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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支持脱贫攻坚.一是建立健全脱贫攻坚政策

保障机制.相继出台了«关于创新完善财政政策

全力保障脱贫攻坚的实施办法»、«关于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资金实施精准扶贫的意见»、«山西省易

地扶贫搬迁资金管理办法»和«关于开展财政涉农

资金资产收益扶贫试点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

策文件.二是持续加大扶贫投入,足额保障脱贫

攻坚资金需求,切实加大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支

持力度.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底,省本级共安排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 ２６８４ 亿 元,比 ２０１６ 年 增 长

３５％,实现了扶贫投入总量和增幅“双增长”目标,

同时,建立了农业(扶贫)产业发展基金和扶贫周

转金制度,足额筹措易地扶贫搬迁资金,建立了搬

迁人口宅基地腾退拆除奖补机制,探索财政资金

资产收益扶贫机制,统筹整合使用财政资金实施

精准扶贫,初步形成了“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

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

(三)强化生态保护,重点支持煤改电和煤改

气工程建设

燃煤污染控制是我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

点,２０１７年,省财政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

要求,积极筹措资金,充分考虑各市清洁取暖工程

任务量、各市大气污染物下降幅度和各市工作基

础,安排冬季清洁取暖省级奖补资金１０亿元,重

点用于支持各市煤改电和煤改气工程建设,为完

成今年«大气污染行动计划»和今冬我省大气污染

的改善提供有力的保障.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将继续

加大对煤改电和煤改气工程建设支持力度.

(四)加大残疾人事业资金投入,助力残疾人

事业发展

今年,省财政共下达残疾人事业资金３１５亿

元,主要用于残疾人康复、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

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

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以及残

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等方面的支出.９月

初,省财政会同省残联、省民政厅印发«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办

法»,全年下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资金１５７亿元,切实落实了我省３０万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２０万贫困残疾人生活补

贴政策.

(五)不断完善专项资金支持方式,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扶持力度

２０１７年９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促进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转型发展的若干措

施»(晋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１３号).新措施通过调整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重点,完善专项资金

支持方式,努力实现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

作用,通过财政资金的扶持,引导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转型发展.文件新增了财政对中小微企业创

业创新转型发展的支持措施,包括对初创微型企

业给予奖励或无偿资助,安排贴息,对认定的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提高对主

营业务收入首次达规模以上企业的奖励额度,对

当年完成股改并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中小微企业给

予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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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１１月３日,我委收到省财政厅«关于‹２０１６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后,我们对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反馈了意见.预算工委认

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高度重视,在“认真落实法律法规要求,统

筹保障重点支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完善绩效评价

体系”“充分运用财政和金融制度,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财政资金向关键方面倾斜”等五个方面制定

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并结合实际积极贯彻落实,同时也全面回应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提出的意见.预

算工委建议将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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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

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的报

告».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我省政府采购制度推

行十几年来,对于节约财政资金、从源头上治理腐

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收到了明显成效.随

着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问题也

不容忽视,需要引起关注.为了进一步促进我省

政府采购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组成人员

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的规

范化、科学化水平.一是不断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体系,提高政府采购规范化程度,杜绝影响政府采

购工作顺利开展的隐性风险,避免小额采购成本

偏高、人为提高标准、人情招标等情况.二是提高

政府采购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放宽事前审批、重视

过程监督,注重源头管理、加强履约验收.加强对

市场和产品的研究,着力解决现实采购中价格虚

高的情况.

二、改进监管办法,实现政府采购程序性和灵

活性的协调统一.一是及时梳理并动态管理政府

集中采购目录,保留通用性强的品目,删减使用率

不高的品目.二是把握好效益和效率的关系,适

当提高采购限额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进一步突

出管理重点.三是充分考虑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

位的特殊采购需求,探索改进适合高校、科研机构

的采购方法.在采购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科

研、教学仪器设备时,给予采购单位一定自主权,

避免因采购程序限制而无法及时采购到符合要求

的设备,造成浪费.

三、创新管理方式,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资金

使用效益.一是加强对采购代理机构的集中监

管,建立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优先选用信用记录

好的采购代理机构.二是优化专家选任和管理办

法,不断提升采购专家库专家的专业素质水平和

职业道德操守,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做到专家

资源共享.三是研究政府采购工作内在规律,创

新管理方式,防范供应商围标、串标,既要避免“只

买贵的不买对的”的天价采购,也要防止无质量保

障前提的最低价中标,提升政府采购资金使用

效益.

四、完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

导向作用.一是扩大政府采购的功能范围.充分

发挥政府采购在支持国货、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

地区、扩大就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本土企

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导向作用.二是要有一盘棋

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使用好政府采购的杠杆,在

政府采购计划、实施、评估过程中强化对实施政府

采购功能的考核.

五、积极转变思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

技术,提高政购采购效率.一是政府采购因周期

长、质量差、价格高而备受诟病,利用大数据掌握

—９３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７９　



政府采购全程的每一个参与者的一手信息,建立

相应的信誉档案,避免传统采购的暗箱操作和关

系网,实现阳光采购的同时降低采购成本.二是

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智能化的招投标

流程,推进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提升政府采购的服

务水平.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政府采

购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财政

厅«关于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全省政府采购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４．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全

省政府采购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政府

采购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８５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省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的报告».对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经６月２８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讨论通过,现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求意见后,

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７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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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财政厅«关于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２０１７〕１３７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８５

号)收悉.省政府责成省财政厅对审议意见中提出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处理.经省政府同意,现报去

«关于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２０１７年９月７日

附件３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晋财购〔２０１７〕３０号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武涛厅长受

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

的报告»,并提出了审议意见.省政府责成我厅研

究落实审议意见,我厅对此高度重视,对常委会所

提意见逐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制定了解决办法

和措施.研究处理情况已征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同意.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加快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建设问题.

我们将以政府采购法律为统领,结合我省政府采

购实践,尽快启动我省政府采购地方性法规制定

工作,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同时,要着力在制度建

设层面下大功夫,今明两年,重点做好«山西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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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山

西省货物类招标文件范本»等政府采购示范性制

度、标准化文本制定工作,提高政府采购的规范化

程度.同时,要加强政府采购内控机制建设,适应

政府采购改革发展需要,按照放宽事前审批、夯实

管理基础,加强过程监管,注重绩效评价的原则,

对政府采购的全部流程和环节进行梳理细化,严

格规范和管控规则制定、开标评审、合同订立、履

约验收等关键环节,加强风险识别分析,防范隐形

风险,着力解决人为提高标准、人情招标评标、中

标价格虚高等问题.

二、关于持续深化政府采购改革问题.在制

定出台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新一期集中采购目录及

采购限额标准时,我们将围绕简政放权和“放管

服”的改革要求,结合两年来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

标准的实施效果,梳理调整集中采购目录,删减采

购次数少、采购金额低的品目;综合评估集中采购

机构业务承担能力和采购项目实施的效益效率,

适当缩小政府集中采购的范围,科学提高采购限

额标准,实现政府采购程序规范和效率提升的协

调统一.贯彻落实«山西省科研项目经费和科技

活动经费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我省高校和科研

院所购买科研设备的备案管理起点,遵循科研活

动规律,适应科研设备采购客观需要,扩大科研项

目采购自主权,取消科研项目采购进口设备核准

制,简化政府采购项目预算调剂和采购方式变更

审批流程,以政府采购管理上的“松绑”,不断激发

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

三、关于创新政府采购管理方式的问题.一

是加强对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督考核力度,建立对

代理机构从业行为的“一考核三评价”制度,即:监

管部门对代理机构进行监督考核,采购人、评审专

家、供应商三方对代理机构从业行为进行独立评

价,完整准确记录代理机构从业行为的信用表现,

以信用积分的方式奖优罚劣,尽快形成规范有序

的政府采购代理环境.二是优化专家聘任和管理

办法,对职业水准和道德操守记录良好的评审专

家实行免检聘用和高频次优先抽用,加大对评审

专家违法行为的惩戒和曝光力度,建立全省统一

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系统,实现统一标准、全

省一库、远程抽取、资源共享,有效解决评审专家

资源禀赋不足的问题.三是建立政府采购负面清

单制,列明政府采购各类项目各个环节的禁止事

项,防范供应商围标、串标行为,避免“只买贵的不

买对”的天价采购,防止无质量保障的低价中标,

提升政府采购资金使用效益.

四、关于积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问题.

在依法执行«政府采购法»和坚持公平竞争原则的

前提下,落实政府采购在支持节能环保、扶持不发

达地区、扩大就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政策

功能,有效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在支持我省产

业转型和创新发展中的导向和示范作用.一是借

鉴省外部分地区的先行做法和成功经验,引导和

鼓励采购人优先购买本省优势或潜力产品,逐步

使采购本省产品成为采购人的自觉行动.二是拓

宽支持手段,除广泛使用优先采购、价格评审优惠

等评审手段外,大胆采用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等壁

垒、预留我省企业采购份额、非招标采购方式等非

评审手段,渐次扩大政策功能效果.三是建立政

策功能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跟踪评价督查机制,

试行由第三方评价机构从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计

划实施、采购信息、招标评标、履约验收全过程评

价考核政策功能的实施效果,发挥好政府采购政

策功能这个杠杆支点,在支持我省经济转型发展

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五、关于着力推进“互联网＋政府采购”行动

问题.一是加快建设全省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和

交易平台,对政府采购预算执行和市场交易活动

实行采购过程全覆盖、所有当事人全涵盖的动态

实时监控,利用大数据完整记载和使用每一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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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参与者的信用情况,有效破解质次价高时

间长的难题,建立规范、有序、阳光、高效的政府采

购市场.二是积极推行“电子商城”,打造政府采

购“淘宝网”,实现通用类商品采购电商化.借助

互联网平台,达到采购商品性能配置可比较、价格

充分竞争、采购过程全部留痕、采购合同完全公开

的管理目标,可有效克服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

效率、增加采购透明度.三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

大数据技术,探索建立政府采购远程智能电子评

标方式,着力解决专家资源禀赋不足、采购当事人

相互串通、暗箱操作等不良行为,促进采购过程公

平透明竞争,实现采购结果物有所值,提升政府采

购的美誉度.

专此报告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４日

附件４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受省政府委托

所作的«关于全省政府采购情况的报告».会后财

政经济委员会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

进行了归纳整理,形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

省政府采购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

处理.９月８日财经委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的

省财政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政府

采购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进行了认真研究.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结合我省实际,

认真研究提出了具体的落实措施.

一、关于“加快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建设”方面.

省政府在完善法规制度体系的同时,认真抓了«山

西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

«山西省货物类招标文件范本»等政府采购标准化

文本的制定和规范性制度的建立.加强了政府采

购内控机制建设,细化了政府采购流程和环节,加

强了风险识别分析和管控.

二、关于“持续深化政府采购改革”方面.围绕

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适时修订了集中采购目

录及采购限额标准,加强了对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业

务承担能力和采购项目实施效益效率的综合评估,

推进了政府采购程序的规范和采购效率的提升.

进一步放宽了我省高校和科研院所购买科研设备

的备案管理起点,扩大科研项目采购自主权,为科

研人员的创新创造适时提供了设备保障.

三、关于“创新政府采购管理方式”方面.一是

加强了对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督考核力度,积极推进

规范有序的政府采购代理环境建设.二是建立全

省统一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系统,优化专家聘

任和管理办法,有效解决评审专家资源不足的问

题.三是建立政府采购负面清单制度,防范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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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标、串标和无质量保障的低价中标,提升政府采

购资金使用效益.

四、关于“积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方面.

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在支持节能环保、扶持不发达地

区、支持我省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中的导向和示范

作用.引导和鼓励采购人优先购买本省优势或潜

力产品.积极推进第三方评价机构从政府采购预

算编制、计划实施、采购信息、招标评标、履约验收

全过程评价考核政策功能的实施,从制度上建立政

策功能落实和实施效果跟踪评价督查机制,充分发

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

五、关于“着力推进‘互联网﹢政府采购’行动”

方面.加快全省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和

规范、有序、阳光、高效的政府采购市场建设.积极

推行“电子商城”,打造政府采购“淘宝网”,实现采

购商品性能配置可比较、价格充分竞争、采购过程

全部留痕、采购合同全公开的管理目标.充分利用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探索建立政府采购远程智能

电子评标方式,促进采购过程公平透明,实现采购

内容与单位需求相一致,提升政府采购的满意度.

财经委建议将省政府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和

财经委的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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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至２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发改委主任姜四

清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常

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全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形

势好于年初预期,工业、农业、服务业、新兴产业都

实现稳步增长,各项指标充分反映了我省经济发

展已经由“疲”转“兴”,迈入了合理区间,呈现稳步

向好的发展态势.要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尤其

是在近两年经济一直处于震荡下行的情况下能实

现这样的增长速度实属不易.但我们也要清醒地

看到,我省还没从根本上改变依赖煤炭等传统产

业的经济发展格局,上半年煤焦铁价格的回升是

经济回暖的重要原因,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偏小,多项指标未达到年度目

标,环保形势不容乐观,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

速,各市发展情况差异较大,民营经济活力没有完

全释放,领导干部思想解放不够.因此要保持高

度的忧患意识,勇于正视新形势新任务,逐步重构

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改革发展的信心和转型综

改的决心,加快发展步伐.为实现下半年我省经

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组成人员提出以下意见:

一、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发展.要用非常之力、

恒久之功推动转型,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优化升级.从省情出发,抓住重点、立足长

远,扎扎实实地去产能调结构,持续提升科技创新

和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力度和速度,促进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成长,尽快发挥效益.扩大支持引

导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的规模,适度调整运作方式,

积极开展投资,确保基金的杠杆作用得到充分

发挥.

二、综合施策扩大有效投资.注重发挥投资

的重要作用,加大转型项目投资力度,加快新工业

项目的开工节奏,重点推进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继续提高投资的有效性,科学设立项目,加强对项

目的跟踪监管,避免项目资金利用率低下的问题.

进一步打造公平公正的良好投资环境,既要大力

开展招商引资,又要鼓励和支持本地企业发展.

重视对开发区和光伏、风力发电项目的科学规划

和布局,防止盲目圈地的现象,注重盘活和清理现

有土地,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

三、有力有序加强“三农”工作.加快发展特

色农业、功能农业,做好有机旱作农业文章,在发

挥好山西特色和优势的同时,要坚持绿色、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研究、慎重规划、科学布

局、设好门槛,避免一哄而上.将新农村建设与城

镇化有机结合起来,结合当前农业发展的方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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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新农村建设理念,做好顶层设

计,让农村更美,让农民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的红

利.深入调查研究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情况,在

空间布局上要规划好,及时作出调整,防止出现一

些农村先建后弃、边建边弃的浪费现象,提高财政

资金、社会资金的投资效益.

四、加大力度抓好环境保护.从上半年情况

看,下半年完成环境保护方面的年度目标难度很

大.要清醒认识到当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更加

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转变观念,切实落实“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决不能以牺牲

环境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保护工作力度,采取超常规措施,综合运用法

律、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共同发力,力争环境

形势与经济形势共同向好.各级人大应积极监

督,大力支持环保工作.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发改

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

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

理情况的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

报告

４．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１７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至２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发改委主任姜四清受

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对该报告的

—６４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７９　



审议意见经８月２４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现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的报

告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求意见后,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发改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的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１７〕１２３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１７号)收悉.省政府责成省发改委会同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国土厅、

省环保厅、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等部门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处理.经省政府同意,

现报去省发改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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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晋发改综合发〔２０１７〕８４６号

省政府办公厅: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

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１７号)的相关要求,按照省

人民政府的安排,省发改委会同省经信委、省财政

厅、省国土厅、省环保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厅、省

商务厅等部门认真研究处理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

意见.现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发展

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

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大政方针,按照省委“一个

指引、两手硬”的工作思路和要求,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

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相结合,积极实施创新驱

动、转型升级战略,统筹推进促转型、调结构、增动

能各项工作.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升级,全省经济呈现出持续加快、稳步向好的

态势,经济运行进入合理区间,实现由“疲”转

“兴”.

(一)推动转型发展的系列措施和成效

１．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坚持把“三去

一降一补”作为治本良方,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

进.按照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深入推进“三

去一降一补”,取得明显成效.

化解过剩产能成效显著.２０１６年压减煤炭

产能２３２５万吨,压减炼铁产能８２万吨,均比国家

要求提前完成.率先执行煤炭减量化生产,我省

减产量占全国的３９５％.煤炭去产能、减产量均

为全国第一,为改善全国煤炭市场供求关系发挥

了关键作用.今年以来,我省去产能工作延续了

去年推进有力的良好态势,目前１８座关闭退出煤

矿全部停工停产,２座已关闭,１３座已封闭,其余

３座正在设备回撤.酒钢翼城钢铁１７０万吨粗钢

已停产、设备已封存.三季度又新增晋城福盛钢

铁８５万吨粗钢和煤炭５２５万吨(涉及９座煤矿)

去产能任务.完成分流安置职工５２２７人,占年度

任务的２４５％.

因城因地去库存.打通去库存与棚户区改

造、城中村改造、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购房之间的通

道,截止９月末,全省商品房库存消化周期７４个

月,比２０１６年底(１０３个月)下降２９个月.

积极稳妥去杠杆.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为重

点,出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的方案,积极推进直接融资和市场化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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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１－９月,我省企业股票市场融资１１４３亿

元.太钢等７家省属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１０５０

亿元市场化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落地９０亿元.

９月底,各金融机构高成本表外融资比年初减少

１９８４亿元.

多措并举降成本.出台４４条实体经济企业

降成本措施及配套细化措施,积极推进大用户直

供电,预计全年可降低工商企业用电成本７９．８亿

元.１－８月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

成本８０．８６元,同比下降５．８元,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４．８元).

加大力度补短板.１－９ 月财政民生支出

２２６３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８％.高新技术产业、

非去产能行业、道路运输业、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

分别增长２０１％、１４９％、４０９％、９８％.

２．全力以赴促转型,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进

一步增强转型发展的定力,把培育发展新动能作

为重要战略取向,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坚持“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举,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并重,推动新动能加

速成长.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大工业技改力

度,设立１０亿元技改专项资金,推进特级安全高

效和一级标准化矿井建设,坚决淘汰电力落后产

能,传统产业中的新动能逐步累积,呈现出“老树

发新芽”的新局面.工业技改投资增长２１８％,

快于上半年５３个百分点.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大数

据、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等领域布局

建设一批重点项目.支持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快

推进军民融合,谋划推进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着力

建设通用航空强省,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重点推进总投资３４１０亿元的２１３个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培育壮大３４０户骨干企业,建设提升

１２０个工业园区,集中攻关１００项共性关键技术,

强力打造１６０类特色优势产品.

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顺应能源革命大

趋势,以能源供给结构转型为重点,以构建现代能

源体系为目标,坚持市场运作、政府推动、低碳引

领、改革创新、重点突破等原则,推动能源产业向

绿色低碳转变、向中高端转变、向创新驱动转变,

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努力实现“煤老大”到“全

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跨越.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围绕转型方向布局创新

链,积极实施技术转移转化、企业创新主体建设等

“十大创新行动”.新增７个省级重点实验室、１０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３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前三季度,全省技术交易合同金额１２２３１亿

元,同比增长３２２％.

大力推进“双创”工作.多层次培育双创主

体,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加强创业创新政策支

持,新动能成长的内生力量不断成长.新登记市

场主体２９８万户,同比增长２０７６％.截止９月

末,省级众创空间１５９家,省级孵化基地、创业园

区３２家.

３．大力实施现代服务业发展工程.全省服务

业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一批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成

为全省经济回升向好的重要支撑.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７８％,占 GDP比重达５３％;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５７２％,高于第二产业１１７个

百分点.

４．发挥资金引导的杠杆作用.充分发挥技术

改造专项资金的“杠杆效应”,坚持公开透明、公正

评审、公示留痕、有效监管,形成“一套制度贯穿、

三上三下申报、三个全程坚持、五层审核把关”的

工作机制.一是突出支持重点.在积极支持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基础方面,对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的

投向,坚持“三个倾斜”: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方

面,对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项目、开发区项目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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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催生新产业方面,对新材料、电子信息、装

备等战略新兴产业倾斜支持;在形成新的增长点

方面,对省重点项目倾斜支持.二是完善工作流

程.以«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方案»一套制度标准贯穿

始终;通过三上三下申报方式,精心组织项目申

报;坚持全程公开透明、坚持全程纪检监督、坚持

全程集体决策;通过专业审查、专项审查、第三方

专家审核、综合审核、党组审定等五层审核把关.

三是创新工作机制.公开遴选山西技术改造专项

资金第三方评价机构,提供项目完工评价、财政贡

献增量额度核算等服务.同时,举办企业技术改

造新闻发布会,对技术改造相关政策进行深度解

读;组织召开技术改造资金申报培训会,加强政策

执行队伍的培训学习.

三季度,工业技改投资增速加快,同比增长

２１８％,快于上半年５３个百分点,带动技改投资

４７０亿元.民间投资平稳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５３％,民间投资完成２８７７７亿元,增长

６５％,占固定资产投资的６１６％,高于国家１１

个百分点.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

话精神,李克强总理在山西视察工作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山西省资源

型经济转型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７〕

４２号),坚持以“改”促“转”,以转促稳,坚定去产

能,培育新动能,推动转型向纵深发展.

１．继续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方

面,加强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全过程监督检

查、考核问责,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国家下达的去产

能任务.严格落实进度要求,煤炭去产能企业在

１０月底前完成井筒封闭,１１月底前关闭到位;钢

铁去产能企业要在１１月底前通过设备拆除验收

工作.去库存方面,强化分类指导调控,因城因地

施策,强化各市化解房地产库存的主体责任,有效

缓解部分三四线城市高库存压力,确保商品房库

存总量和消化周期双下降.去杠杆方面,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

意见»,以优化企业融资结构为重点,坚持以市场

化、法制化方式推动债转股,加大直接融资力度,

控制高成本表外融资,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扩大资

产证券化规模,提高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比例,降低

高杠杆的间接融资比例.降成本方面,全面落实

«山西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方案»,围绕

减税降费,在降低融资、人工、用地、物流等成本等

方面,研究出台降成本的新举措、新办法,减轻实

体经济企业负担,降低运营成本,助推企业转型升

级.补短板方面,加强统筹规划,集中力量、资金,

重点加大脱贫攻坚、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基础设

施、生态环保等薄弱环节投资力度,科学谋划项

目,推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着力补齐经济社会

发展短板.

２．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大数据产业

链,推动一批大数据落地,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业、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节能环保等产

业.突出“互联网﹢”,积极发展金融、旅游、咨询、

物流、会展、健康、休闲、养老等现代服务业.

３．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加大传统产业技

改力度,提升传统产业新优势.支持技改专项资

金继续向新兴产业倾斜;同时,坚持做强增量和调

优存量并举,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装

备、新模式、新业态等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进

而催生新兴产业.

４．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继续推进“十大创新

行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供需对接平

台,拓宽科技成果转化途径,推进产学研深度融

合.实施企业技术创新“百项重点项目计划”,实

施重大人才工程.

５．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积极与国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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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搞好对接,争取把我省纳入国家布局范

围.当前重点争取将太钢高端碳纤维项目纳入国

家重点新材料重大专项布局.积极争取国家资金

支持,力争在中国制造(２０２５)重大专项、重大技术

改造专项等方面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二、综合施策扩大有效投资

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紧密对接国家投资政策,结合稳增长、

促转型、补短板等实际,坚持把投资质量效益放在

首位,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４６６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５３％.

(一)扩大有效投资方面的措施

１．进一步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备案类企业

投资项目实行属地管理.除跨市项目及国家明确

要求由省级备案的项目外,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备

案实行属地管理,极大地便利了企业办事,进一步

调动地方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事项.制定实施«山

西省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清单»,企业项目审批

事项由２８项减少为４项.逐一列明事项名称、设

定依据、行业主管负责部门、审批负责部门,切实

规范报建事项审批,打通投资项目开工前“最后一

公里”.

精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事项.修订«山西省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２０１７年本)»,对标先

进省市,除国家明确要求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外,

其余均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家明确要求省级政府

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外,均下放至设区市级政府

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本轮目录修订,实现了核准事

项最少、核准权限最优.

２．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制定«山西省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要求,结合省情实际,研究制定了«山

西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经省政府

常务会、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４月１２日以晋发

〔２０１７〕２０号文印发实施.该意见对我省投融资

体制改革作了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对精简投资

项目审批、提高投资质量效益、创新项目融资方

式、完善投资要素市场等重点内容都作了明确

要求.

探索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管理模式.省委、

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试行承

诺制实行无审批管理的决定»(晋发 〔２０１７〕２５

号),对实行备案制管理的企业投资项目,试行以

政策性条件引导、企业信用承诺、监管有效约束为

核心的承诺制管理模式.这一创新性举措,是对

审批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将大幅提高审批效率、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实激发民间投资活

力.７月１４日试点工作在全省１０个开发区落地

实施,进展顺利.

积极推进投资项目网上并联审批.建成我省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并顺利实现省、市、县三级贯

通.１—８月,全省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申报审批、

核准、备案项目１３４６４个,总投资５３５４７亿元.严

格实行企业投资项目审批平台受理、并联办理,限

时办结、全程监察制度.

３．加快补短板领域项目建设.研究确定省级

重点工程盘子.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研究提

出省级重点工程建设名单,经省政府常务会研究

同意后,以晋政办发〔２０１７〕３号文印发.产业转

型项目１７８项,涵盖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这些项目技术

先进,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引领带动作用

强.基础设施项目５２项,涵盖铁路、公路、岸港

网、水利、旅游、科技创新、现代物流、扶贫、环境改

善等领域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前期工作成熟,投资

规模较大,是我省补短板的标志性项目.传统产

业升级６项,涵盖煤炭、冶金、食品加工等领域项

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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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积极推动重点工程无障碍施工.制定«在

建重点工程项目无障碍施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晋办发〔２０１７〕３２号),在依法依规保护群众合法

权益的前提下,重点解决项目因房屋拆迁、土地征

收引发的阻挠施工、纠纷上访等问题;企业与劳动

者之间因工资、福利、合同争议等造成的劳资纠纷

问题;项目因水、电、气、暖、路配套设施不到位,无

法按期达效的问题,真正为重点工程保驾护航.

(二)下一步工作重点

１．加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力度.坚定不移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促进补短板投资的各项政

策措施.结合山西省情实际,研究制订针对性强、

操作性强的配套政策.对已出台的政策要加大解

读力度,让企业及时了解政策、用好政策.构建支

持企业转型发展的长效机制,鼓励民间投资投向

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引导民营企业从技术模仿

向创造核心技术、实施名牌战略转变,提高企业竞

争能力.

２．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落实好«山西省企

业投资项目试行承诺制实行无审批管理决定»,深

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及时跟踪解决试点过程中

存在的困难,推动试点项目取得实效.制定我省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积极推动

企业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上并联审批、报建

事项清理规范等政策的落实.积极推行多评合

一、统一评审的工作模式,提高项目审核效率.

３．着力营造公平投资环境.深化放管服效改

革,用好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信用山

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等

办事平台,全面实现网上受理、并联办理、在线留

痕、全程监管,为投资项目提供优质高效便捷

服务.

４．科学规划布局开发区和光伏、风力发电项

目.全面落实“三化三制”改革,加快开发区整合

布局,按照国办发〔２０１７〕７号文件中关于“稳步有

序推进开发区设立、扩区和设区工作,原则上每个

县(市区)的开发区不超过一家”的要求,加快对现

有小、散、乱、差的各类开发区和产业园区进行规

范和优化整合.抓好光伏、风力发电项目的规划

布局,有效防止盲目圈地上项目,注重盘活和清理

现有土地,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

三、有力有序加强“三农”工作

今年以来,在稳定提高粮食产能的基础上,按

照“市场引领、需求倒逼”的思路,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中心任务,以发展功能农业为主攻方向,以体制

改革、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大力实施特色现代农

业增效工程,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今年全省夏粮总产２７８９亿公斤,增

长１４２％,连续四年创历史新高.前三季度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５７８元,增长６６％,高于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０２个百分点.

(一)主要推进措施

全面贯彻中央１号文件精神,省委省、政府制

定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实施方案»,召开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农业工作会议,按照“做

精杂粮、做优果菜、做强畜牧、做好中药材”的思

路,提升特色农业附加值、延伸产业链,创建国家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１．优化区域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启动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两区”建设.对

接国家分配我省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面积,其

中小麦７２０万亩,主要在运城盆地;玉米１６００万

亩,主要在汾河谷地和上党盆地.在粮食生产功

能区以外,重点发展杂粮、畜牧、鲜干果、蔬菜和中

药材等特色产业.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

加快构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结构.全省

调减籽粒玉米１８７万亩,增加杂粮５９万亩、果菜

４１万亩、中药材２８万亩、粮改饲５９万亩.按照

“增猪、稳鸡、发展牛羊驴等草食畜”的思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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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高效养殖业.新建了１００多个标准化生猪规

模养殖小区,生猪规模化水平超过５０％,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５个百分点.稳定家禽生产.大力推

进牛羊产业.上半年,禽、牛、羊出栏分别达到

４８６８１万只、２１８万头、２４３２万只,同比分别增

长１５１％、０９％、５０％.

２．开发功能食品,优化产品结构.一是推动

功能食品开发.支持企业开发功能性食品,已累

计开发出４０多个系列产品.全省落实功能食品

及药食同源产品项目４０个,已开工２２个,投资

１９．７亿元.目前,我省功能食品、药食同源产品

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共有６０家企业被许可为保健

食品生产企业,中药保健食品品种约１４２种,中药

及相关产业生产总值约１００亿元左右.二是推行

农业标准化生产.围绕安全种植、健康养殖、绿色

流通、合理加工,突出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过程

控制、采收贮藏运输等关键环节,新制定３３项、新

修订２５项农业地方标准.三是强化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体系,

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

深入推进农药整治、畜禽屠宰、农资打假等“六大”

专项整治行动.

３．狠抓三个省级战略,打造发展新引擎.一

是加快推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建设,打造全国北

方农牧交错带样板区.按照“三三制”(１/３耕地

种草、１/３种粮、１/３种经济作物)的布局和“农牧

结合、种养平衡”的原则,大力发展粮改饲、草牧

业.二是加快山西农谷建设,打造面向全国的“两

高地一平台”(功能农业研发高地、农业科技创新

高地、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平台).制定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山西农谷建设的指导意见»,成立山西农

谷建设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农谷建设预

计总投资２３０亿元,今年年度投资４８亿元,涉及

２７个项目.其中,续建项目１１个,总投资１４７亿

元,累计完成投资３１．５亿元,已完工１个;新开工

项目９个,总投资２４２亿元,累计完成投资３４６

亿元,已完工１个;入驻、落地项目７个,总投资

５８８亿元,９月份全部开工建设.三是加快推进

运城农产品出口平台建设,打造引领带动全省果

业升级的新标杆.今年以来,省政府出台了促进

农产品对外合作的实施意见.运城市召开了农产

品出口平台建设暨果业发展大会,出台了“果二十

条”扶持政策,研究制定标准化果园创建方案和技

术规程.

４．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继续开展全

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示范点评选,推进

１００家“农家乐”标准化建设,举办全省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推介活动.着力培育一批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特色村,重点打造一批以农业观光休闲

为主的乡村旅游品牌,拓展农业功能.二是支持

发展农产品电商.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完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把信息进村入户工

程列入了省政府１０项惠农政策,在１１个县１１００

个村建设“益农信息社”.制定了农产品促销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积极开展线上线下农产品促销活

动.三是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在财政金融、项目用地、科技创新、税收用

电等８大方面３２个环节扶持龙头企业.

５．深化农村改革,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在完善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推进“三权”分置改革、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

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按照“打好特色优势牌,走有机旱作农业路

子”的要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农业提质增效.

１．打造有机旱作农业品牌.把有机旱作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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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攻方向,出台相关实施意见和行动计划,集

中优秀农业人才组建专家组,从技术到品种,逐步

建立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形成具有山西特色

的全国有机旱作农业品牌.

２．有序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建设.将新

农村建设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合理规划

新农村建设,防止先建后弃、边建边弃的浪费现

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农业多元

功能,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引导城市资本、

技术、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注入农业.扎实推进

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坚持绿色发展导向,建立完

善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制度和种养结合循环

农业制度,研究制定农业绿色补贴和支持保护政

策.积极发展城郊农业,培育农业农村经济新的

增长点.

３．强力推进“一园一区一平台”三大兴农战

略.在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建设上,要继续

推进大同、朔州、忻州三市的产业集聚区项目建

设,组织筹办好全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现场会.在

山西农谷建设上,要加紧制定出台支持政策,实行

点对点目标招商,争取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落户农谷.在运城农产品出口平台建设上,要尽

快出台规划,精心筹备第二届山西(运城)国际果

品交易博览会.

４．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现代农业产业

园.充分发挥我省农业特色鲜明的优势,建好特

优区,打好特色牌.争取忻州杂粮、朔州畜牧、运

城苹果、长治药材、吕梁核桃、晋西北沙棘六大基

地列入国家特优区.同时,出台我省现代农业产

业园创建工作意见,启动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

作,建设一批“生产＋加工＋科技”的现代农业产

业园,形成国家、省、市县不同层级产业园梯次发

展格局.

５．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重点推进农业产

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抓好农产品提

质增效,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提升农业经

营性收入.要以股份合作制改革为切入点,完善

农户与各类主体利益联接机制,推动农村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步伐,增加农户

财产性收入.

６．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加快推进成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确保按期保质完成.

同时要同步健全完善县乡两级农村土地产权流转

交易市场.加大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的指导,确保工作有序开展.加快推进合作社

创新,进一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全面铺开资产

收益扶贫工作.

四、加大力度抓好环境保护

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生态建设,不断完善

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出台«山西省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等重大政策.在环境保护方面

实施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三项行动计划.

(一)推进措施和重点任务推进情况

１．强化环保督察.今年以来,持续推动省级

环保督察１１地市全覆盖,坚定不移强化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部门履职、失职追责”的大

环保工作格局.同时,由省委、省政府督察室牵

头,抽调部门主要负责人,开展环保重点工作督

察,对工作落实不力的,进行严格的行政问责.积

极配合中央环保督察组工作,全省上下积极行动,

坚持边督边改,交办我省的３５８２件群众举报环境

问题线索已全部办结.

２．大力强化环境监管立法执法.加大立法力

度.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起,新修订的«山西省环境

保护条例»和«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

例»已经正式实施.«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

保护条例»是全国第一个写入“河长制”的地方法

规.同时,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带来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新矛盾新问题,省

委、省政府迅速启动立法工作,目前«山西省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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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综合治理条例»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省委政法委,联合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环保厅,开

展为期７个月的打击环境污染犯罪专项行动,有

效的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１７种严重污染环境的

违法犯罪行为.

３．突出抓好环保领域改革.修订完善地表水

跨界断面水质生态补偿机制,出台«山西省大气污

染防治考核奖惩办法(试行)»,规定按月度对空气

环境质量同比改善的地市实施奖励,对同比恶化

的扣罚,按月度对好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奖励,对劣

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扣罚,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强化

对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引导和约束.另外,将我

省长治、晋城、太原、阳泉４个市纳入京津冀“２＋

２６”个大气污染物传输通道城市,实施大气污染防

治联防联控.

４．全力展开环境治理攻坚战.大气污染防治

方面,省政府常务会议先后研究通过«山西省大气

污染防治２０１７年行动计划»«关于进一步控制燃

煤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通知»等文件,在具体落实

上,继续抓住“控煤、治污、管车、降尘”四个关键环

节大幅提速,全面推进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强化

施工场地扬尘污染控制,特别是自加压力,加大燃

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力度,将３０万千瓦及以上燃

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完成时间提前到２０１７年底

前.水污染防治方面,实行饮用水、地下水、流域

水、黑臭水、污废水“五水同治”.«山西省水污染

防治２０１７年行动计划»,安排８个方面３９项重点

任务.当前重点推进人工湿地、城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提标改造、工业企业(含工业集聚区)废水提

标改造、沿河村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河道综合整

治等重点工程项目.

根据今年１－９月环境监测结果,我省环境质

量改善的成效与目标仍存在差距,全省细颗粒物

(PM２．５)浓度平均为６１μg/m３,距目标要求还需

下降７μg/m３;国家考核的５８个地表水断面中,优

良水质断面３２个,达到２８个断面的国家考核要

求;劣Ⅴ类水质断面１２个,达到１２个断面的国家

考核要求,与目标持平.

重点工程进展顺利.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全

省计划改造１０７．４５万户,正在实施和已完成的

１００．０９万户,占计划改造总数的９３％.其中,已

完成３９．６９万户,完成率３７％.淘汰建成区燃煤

小锅炉,各市排查淘汰燃煤锅炉３１８８台,已淘汰

２８８６台,淘汰率９１％.依法取缔“散乱污”企业,

全省共排查“散乱污”企业７１１４家,其中列入淘汰

类６３０２家,已淘汰５９４９家,淘汰率９４％.工业

污染源达标排放,各市共排查钢铁、火电、水泥、煤

炭、造纸、印染、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焦化等

九大行业企业１４２２家,其中正常生产企业１１６２

家中,达标企业８４５家,达标率７２．７２％.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深入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

展理念,形成全省上下的共识,充分认识到当前环

境问题的严重性,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加大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采取超常举措,综合

用运法律、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力争环境形势

和经济形势共同向好.

１．加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和推进生态保护和

修复并重.加大力度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三项行动计划,抓好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大力

实施采煤沉陷区治理提速工程,加大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力度.大力实施“两山七河”生态修复工

程,推进“大水网”工程,广泛开展国土绿化工程.

２．推进资源集约利用和倡导绿色消费并重.

加快传统产业循环发展,严控新上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推动能源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变、向中高端

转变、向创新驱动转变.支持绿色技术、产品研发

和推广应用,鼓励发展绿色建筑、绿色制造和绿色

交通,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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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快燃煤污染治理.全面完成百万户“煤

改气”“煤改电”清洁取暖任务,力争实现城市热点

联产集中供热率达到６０％以上,全省城市(含县

城)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９０％以上,加大散煤替

代力度,禁止燃用硫分高于１％,灰分高于１６％的

民用散煤,高标准建设高污染燃料管控区域,严格

防治散煤复烧,强化煤质管控,严格控制煤炭消费

量,全面完成燃煤小锅炉“清零”任务,强化面源污

染防控措施.

４．加大工业污染治理.加快处置“散乱污”企

业,加强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提前完成化解过剩

产能任务,推进重点行业深度治理.１０月１日

起,“４＋２”城市所有钢铁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和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城市煤电(含低热值煤)机组一律达到我省燃煤发

电机组超低排放限值.钢铁、焦化、铸造行业实施

部分错峰生产,建材行业全面实施错峰生产,水

泥、砖瓦窑、陶瓷等建材行业,采暖季全部实施停

产.对电解铝、氧化铝、不达特别排放限值的碳素

等有色化工进行限产或停产.

５．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按照环保部要求,

统一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统一各预警级别

减排措施,健全应急响应机制,强化空气质量监测

预警能力建设,实施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

６．强化督察力度.强化责任落实与考核.强

化各市人民政府作为环保责任主体的责任,根据

自身情况可制定更加严格的措施,环保、发改、经

信、财政、交通、商务、煤炭、工商、质监等相关部门

根据攻坚行动方案规定职责,共同发力,确保任务

足量完成.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

附件４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发改委主任姜四清受省

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后财政

经济委员会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进

行了归纳整理,形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１１

月７日财经委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的«山西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进行了认真研究.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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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结合我省实

际,认真研究提出了具体的落实措施.

一、关于“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发展”方面.坚

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转型综改试验

区建设相结合,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积极

培育新兴产业,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积

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力争在中国制造２０２５重大

专项、重大技术改造专项等方面获得更多资金

支持.

二、关于“综合施策扩大有效投资”方面.研

究制定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促进补短板投资配

套政策,加大落实力度.加强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提高项目审核效率,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用好现有的监管平台等资源,

营造公平投资环境.加快开发区整合布局,抓好

光伏、风力发电项目的规划布局,节约土地资源.

三、关于“有力有序加强‘三农’工作”方面.

积极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全

国有机旱作农业品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

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我省农业特色鲜明的优

势,形成国家、省、市县不同层级产业园梯次发展

格局.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千方百计提高农民

收入.

四、关于“加大力度抓好环境保护”方面.深

入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力

争环境形势和经济形势共同向好.加强环境污染

综合治理和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并重,推进资源集

约利用和倡导绿色消费并重.全面完成百万户

“煤改气”“煤改电”清洁取暖任务,强化污染防控

措施和责任落实考核,确保任务足量完成.

财经委建议将省政府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和

财经委的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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